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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漁權探討防制與查處大陸漁船越界之 

因應對策 
 

姚洲典
＊
 伍姿蓉

＊＊ 

摘 要 

東亞地區因專屬經濟海域(EEZ)重疊致海域漁權紛爭迭起，例如我國與週邊國家的日本與

菲律賓，大陸與韓國，大陸與日本等海域！我國為解決與日本及菲律賓海域漁權問題，歷經

政府長時期的努力，終於 2013 年 4 月 10 日的第 17 次臺日漁業談判後簽署相關協議，明顯地

擱置主權問題，將釣魚台附近日本主張的 EEZ 一部分定為「共同管理海域」，我國漁船在該

海域作業的安全有了保障。至於南方海域，與菲律賓的漁權爭議，因 2013 年 5 月發生的「廣

大興 28 號」事件後，同年 6 月雙方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臺菲漁業諮商預備會議」，重啟臺

菲漁業協議之門。 

然而，與臺灣一水之隔的大陸，重疊海域問題卻一直未受重視！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第 74 條，重疊海域應以協議方式公平解決。雖如此，我國據以處理兩岸議題的《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卻主要以禁止及限制水域，為對陸船越界

行使扣留等強制處分之範圍，其與 EEZ 範圍主張相去頗巨。以致大陸漁船經常越過海峽中線，

甚至於直趨我國禁限制水域。雖然我國為嚇阻其入侵而修改法令，例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 80-1 條。另為嚇阻大陸漁船越界捕魚、以維護台灣漁民的權益，立法院 104 年 4 月 21 日

三讀再次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案，提高第 80-1 條對大陸越界漁船的罰鍰金額，從

原本的 5 萬到 50 萬元，一舉提高到 30 萬到 1000 萬元。是否就能解決相關問題？值得關切。 

大陸地區漁船數眾多，且常於週邊國家鄰近海域作業，而致相關海域均發生過漁或衍生

衝突現象。鄰近國家對於漁權維護莫不以 EEZ 為範圍，且近年亦以提高罰鍰等為手段。我國

對於大陸漁船越界之處置，以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入出國及移民法》偵處。然而，

據統計自 104 年 1 月 20 日起至 3 月 10 日止，海洋巡防總局查獲大陸漁船非法越界，引上述

法律規定，以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4 條，將越界(作業)大陸漁船移送地檢署者計 12

件，地檢署收案卻只有 5 件，未收案件逾一半以上，未收案件眾多的原因何在？影響成效如

何？值得探討。我對於大陸漁船的漁權主張，是否只能僅限於禁止及限制水域之內？104 年 4

月 20 日，立法委員陳其邁提出質詢：「對於進入我國經濟海域之大陸漁船，海巡署有何因應

作為?」，對於兩岸海域漁業秩序維護，比照海洋法公約精神，重疊水域等距中線展開漁業談

判，應是最好選項之一，本文以他山之石，期盼能提供參考，為維護我國漁業資源提供對策。 

 

關鍵字：大陸漁船、漁權維護、禁止水域、限制水域、EEZ   
                                                       
＊ 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主任秘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博士。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兼任教官。

交通部海事評議委員。 
＊＊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兼任助理教授，美國聖休士頓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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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漁權探討防制與查處大陸漁船越界之 

因應對策 
 

1.緣起 

2.我國周邊海域近況 

3.執行護漁法令依據 

4.防制大陸漁船越界之變革 

5.執行護漁工作挑戰 

6.策進作為 

7.結論 

1.緣起 

「專屬經濟海域(EEZ)」制度乃起源於 1949 年美國總統杜魯門發佈的「大陸礁層宣言」

及「漁業政策」。專屬經濟海域的範圍及沿海國的權利義務為何？爭議長存。聯合國第三屆海

洋法會議也針對此議題進行廣泛討論，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1正式將此納入海洋法制

中。自 1994 年該公約實際生效後，各國在其專屬經濟海域的權利與義務，必須依循此公約之

規範，並得據以對抗其他國家2。 

然因陸地資源逐日匱乏，而迫使人們爭奪海洋資源，特別是 EEZ 重疊海域之漁權紛爭迭

起，例如我國與週邊國家的日本與菲律賓，大陸與韓國，大陸與日本等海域！我國為解決與

日本及菲律賓海域漁權問題，歷經政府長時期的努力，終於 2013 年 4 月 10 日的第 17 次日漁

業談判後簽署相關協議，明顯地擱置主權問題，將釣魚台附近日本主張的 EEZ 一部分定為「共

同管理海域」，我國漁船在該海域作業有了更安全保障。至於南方海域，與菲律賓的漁權爭議，

因 2013 年 5 月發生的「廣大興 28 號」事件後，同年 6 月雙方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臺菲漁

業諮商預備會議」，重啟臺菲漁業協議之門。 

依據聯合國資料，台灣位於世界 3 個大型海洋生態系統（LMEs）交會處，周邊海域漁業

資源豐富。大陸漁民至我國漁場作業，掠奪漁業資源，破壞海洋生態，致使漁源枯竭。我國

為有效嚇阻其入侵而修改法令，例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3,4，又，103 年 12 月 6

日政院海岸巡防署署長王崇儀，接任後持續推動業務，三大工作方向包含海域執法、越界捕

                                                       
1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自 1993 年 11 月 16 日圭亞那成為第 60 個簽約國達公約所需簽約國數後，於 1994 年

11 月 16 日生效。除此之外，聯合國大會於 1994 年 7 月 28 日通過第 48 屆第 263 號決議（G.A. Res. 48/263）與

《有關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一部分之施行協議》（Agreement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t XI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0 December 1982）， 
2 俞寬賜，《國際法新論》（台北：啟英文化，民國 91 年），頁 418-435，463-465。 
3 姚洲典 「新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八十條之一執行現況與對策」2012 年世界海洋日「海洋保護與海域執法」

理論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頁 67-84  
4 立法院 104 年 4 月 21 日三讀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案，提高第 80-1 條對大陸越界漁船的罰鍰金額，

從原本的 5 萬到 50 萬元，一舉提高到 30 萬到 1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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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釣魚台和南海主權，厚植海域執法能量，並積極推動與國際接軌，以新海巡思維，實踐

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的理念。重大工作包括加強查緝海上走私及偷渡，精進救生救難能量，

而對國人關心的中國漁船越界捕魚持續雷厲風行查緝。提出強力執法，靈活運（併）用驅離、

扣留、留置、沒入漁具（獲）、罰鍰及沒入漁船等 6 大手段，加重、加大越界大陸漁民實質損

失，提升嚇阻效力5 。 

針對「未經許可入境」之大陸船舶，目前我國以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及《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移送司法機關偵辦。然而，據統計自 104 年 1 月 20 日起至 3 月 10 日止，海洋巡

防總局查獲大陸漁船非法越界，以違法《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4 條，將扣越界(作業)大陸漁

船移送地檢署者計 12 件，地檢署收案卻只有 5 件，未收案達 7 件，未收案件逾一半以上！當

鄰近國家對於漁權維護莫不以 EEZ 為範圍，且以提高罰則為手段時，我國的作為是否可以發

揮嚇阻陸船越界？執行成效？關心此議題的立法委員6亦提出質詢。因應維護漁權高張及保護

海洋生態環境之要求，海巡署如何面對變革，採取有效作為，本文針對大陸漁船越界相關法

律處罰規定、執行情形及挑戰，並提出相關對策。 

2.我國周邊海域近況 

大陸近年計畫性汰建大型鐵殼漁船，據漁業署統計大陸漁船已達 70 萬艘。大陸漁船經常

於日本、韓國、印尼與我國海域違法作業7，引發糾紛，另近 3 年日本及韓國均曾發生執法人

員遭大陸漁船衝撞攻擊，造成人員傷亡！我國外離島亦發生大陸船舶以石塊、木棍攻擊執法

者，及抗拒登檢情事，造成區域緊張。 

2.1 台日海域 

由於海岸巡防署於釣魚台海域強力護漁維護漁權，台日兩國為根本解決該重疊海域衍生

之問題，2013 年 4 月 10 日的第 17 次日漁業談判後簽署相關協議，明顯地擱置主權問題，將

釣魚台附近日本主張的 EEZ 一部分定為「共同管理海域」，我國漁船在該海域作業的安全有

了保障，和平解決了釣魚台海域四十多年的漁權爭端，做到「主權不讓步，漁權大進步」，廣

獲國際社會肯定。包括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澳洲國防部長江司頓（David Johnston），

都稱道這項協議有助於區域和平。並於 103 年元月份，召開第 3 次台日漁業委員會，針對「避

免作業糾紛規則」達成協議，律定兩國漁船作業方式8，因此該海域作業相對安全穩定。 

2.2 台菲海域 

雙方海域嚴重重疊，102 年「廣大興 28 號」事件前，5 年間共發生 12 件我國籍漁船，遭

                                                       
5 103 年 12 月 08 日王署長首次署務會報指示：1、大陸漁船越界要持續雷厲風行查緝。2、人、船務求平安，不

要為了績效而因小失大。3、大陸越界漁船查緝作為：（1）超前部署、前推、進駐等。（2）所有作為應告知漁會

及地方人士。（3）多管齊下，勿持單一處罰方式。（4）發布新聞。 
6 104 年 4 月 20 日，立法委員陳其邁對海岸巡防署提出質詢：「對於進入我國經濟海域之大陸漁船，本署有何因

應作為? 」；104 年 4 月 21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將「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增訂第 80 條之 1 條文」

罰鍰金額提高為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000 萬元以下。 
7 103 年 11 月 5 日中天新聞報導「210 艘大陸漁船入侵日領海濫捕紅珊瑚」。兩岸地緣相近，大陸漁船越界捕撈，

以來自福建、浙江為主，危害北部與外離島海域。 
8 該海域目前兩國以 103 年 3 月 5 日行政院農委會農漁字第 1031332616 號令發布「延繩釣漁船赴台日漁業協議

適用海域作業管理辦法」律定雙方之漁法等管理方式。該法於 104 年 3 月又修訂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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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國公務船舶干擾、扣押案件；「廣大興 28 號」事件後，同年 6 月雙方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

「臺菲漁業諮商預備會議」，重啟臺菲漁業協議之門我國與菲律賓和平的談判促成菲律賓道歉、

賠償、懲兇，並達成台菲間已達成三項執法共識，就是有關執法方式。第一避免使用武力，

第二建立執法前迅速通報的機制，第三是對扣押或逮捕的船與人，儘速釋放。這個將來會成

為台菲漁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的重要基礎，這不但對雙方是正面發展，對南海問題解決都有

一定示範作用。還我漁民正義，也解決了台菲間三十年的海域執法爭端9。惟其後仍發生「蔡

田號」遭扣押及「瑞發財號」於岸際擱淺。鑑於兩國漁業協議尚未簽訂，復以外交部警示今

(104)年菲國增購 97 艘各型多功能小艇，且日本亦提供菲 10 艘 40 公尺巡邏船，我應加強宣

導漁民勿入他國領海作業。 

2.3 兩岸海域 

近年大陸地區沿海溢捕嚴重，漁源大幅枯竭，大陸官方為養護與管理其漁業資源，陸續

制訂強化漁業養護與管理相關法規，並實施禁漁期及漁獲限額等管制措施，促使大陸漁民基

於經濟考量，漸由大陸沿海漁區集結越界進入我方禁止、限制海域內捕魚，尤其以東北季風

期間、燈火漁業旺季、飛魚卵汛期及底棲螃蟹產期等特定時節最甚，而依前揭時節再行區域

劃分，可歸結出大陸漁船多集結於台灣北部（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中部（新竹、苗栗、

台中）、澎湖及金馬等海域漁場作業。然而，大陸漁船其作業方式多為滾輪式拖網、炸魚或電

魚，導致漁業生態破壞，衍生漁源萎縮，時至今日海洋資源已漸呈過度開發狀態。由前述區

域觀察與分析，可發現大陸漁船違法越界捕魚海域，多位於我國周邊海域漁源豐富漁場處，

且其集結作業有「地域性」及隨「漁場漁產時節」而移轉之趨勢，因此除金、馬地區因地理

因素外，大陸漁船歷年來於北方三島及澎湖海域越區情形較為嚴重，試分析其因係大陸漁船

數量及漁源眾多，常將漁獲轉交搬運船收購後，再與我方不肖漁船業者進行交易；澎湖海域

則因島嶼遍布，如遇海象惡劣時，大陸漁船可長時間於島嶼背風面避風，減少往返航程，以

爭取作業時間。在此情形，衍生下列狀況： 

(一)兩岸漁事糾紛頻傳 

兩岸作業漁區相近，絞網等漁事糾紛不斷，由於互信不足，造成執法風險提昇，甚至

衍生抗拒登檢案件，例如北方三島 103 年 3 月「浙嶺漁 69088 號」；金門海域 103 年 12 月「無

船名」作業陸船攻擊執勤近岸多功能巡緝艇(CP 艇)。 

(二)破壞海洋環境資源 

近年來發現大陸船舶於我國海域打撈沈船、採集砂石及權宜船違法駁油，破壞海洋環境，

引起媒體報導及立法委員關切10；近 2 年分別於台中及澎湖，取締 3 起違法打撈沈船案件，

分別裁罰 200 萬至 290 萬元；另大陸抽砂船則以刑法「加重竊盜罪」移送，再依「土石採取

法」科處罰鍰，至今(104)年共取締 44 件，罰鍰共計 5,750 萬元。 

                                                       
9
中央社 2015/3/4 “總統：台菲解爭議 正面示範” 

https://tw.news.yahoo.com/%E7%B8%BD%E7%B5%B1-%E5%8F%B0%E8%8F%B2%E8%A7%A3%E7%88%AD%
E8%AD%B0-%E6%AD%A3%E9%9D%A2%E7%A4%BA%E7%AF%84-160000381.html 
10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3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13 次全體委員會議，要求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針對「中國大陸船舶於我國海域越界捕魚及違法抽砂問題之應處與策進」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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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行護漁法令依據 

3.1 周邊國家護漁法令 

3.1.1 日本專屬經濟海域 

日本以《專屬經濟海域內行使漁業等之主權權利等法》第 4、5、18、24 條處罰在該海域

作業漁船。該法重點有： 

一、外國人在專屬經濟海域內，未取得農林水產大臣之許可，不得從事漁業或採捕水產動植

物。但該水產動植物之採捕係農林水產省令規定之輕易行為時，不在此限。取得許可之

外國人，在從事該漁業或採捕水產動植物之有關船舶上，應將已取得許可之證明置於顯

而易見之處(第 4、5 條)。 

二、違反者科 1000 日圓以下之罰金 (第 18 條)。 

三、違反本法規定之罪及其他政令所定之罪的事件（以下稱「事件」）有關之拿捕（係指扣押

船舶、逮捕船長及其它船員，以下同）時，司法員警且為政令所規定之人員（以下稱「取

締官」），對該拿捕之船長（含代理船長職務者）及違規者，應立即告知下揭事項(第 24

條)。 

(一)擔保金或保證金提供擔保金之書面，根據次條第一項之政令規定，向主務大臣提出時，

立即釋放違規者及歸還船舶及其他之扣押物。 

(二)應提供擔保金的金額。金額係按照事件之種類、型態及其它情況，根據政令之規定，遵

照主務大臣所訂之基準，由取締官決定之。 

為有效嚇阻，日本通過「外國人漁業規制法及漁業主權法」修正案，並已於 2014 年 12

月 7 日起生效適用，除針對作業海域相關違法作業罰則（金）及保釋金之修正11外，亦修正

對大陸珊瑚漁船違法作業相關罰金及擔保金。 

3.1.2 菲律賓相關漁業法規 

菲國憲法第 12 條第 2 款，其天然資源屬本國人享有，若有與外國合作者，則本國資本要

佔 60％，合作期間在 25 年內，必要時則可順延 25 年。由於菲國憲法有此一規定，若與菲國

進行漁業合作，則該合作案勢必由菲國人控制，這也是目前甚少有外國人與菲國進行捕魚合

作的原因。菲國在 1998 年頒布《漁業法》（Fisheries Code of the Philippines），該法沒有菲國

與外國人在菲國海域漁業合作之規定，在第 65 條第 4 款則規定菲國和外國漁船在國際海域合

作，不能違反菲國法律。菲國稱此為「漁業的菲律賓化」，基本上菲國不同意與外國在其水域

內進行漁業上的合作。該法第 87 條又規定，外國人、公司或團體在菲律賓水域捕魚或利用菲

                                                       
11一、領海內違法作業罰則： 
（一）違法作業：3 年以下拘役或 3000 萬日圓以下罰金（約新臺幣 900 萬元）。 
（二）規避漁業登檢：6 個月以下拘役或 300 萬日圓以下罰金（約新臺幣 90 萬元）。 
二、專屬經濟海域（EEZ）內違法作業罰則： 
（一）未經許可於日本 EEZ 及禁止海域內作業：3000 萬日圓以下罰金（約新臺幣 900 萬元）。 
（二）規避漁業登檢：300 萬日圓以下罰金（約新臺幣 90 萬元）。 
三、保釋金修正幅度： 
（一）EEZ 及禁止海域內作業之保釋金基準額為 3000 萬日圓（約新臺幣 900 萬元）。 
（二）EEZ 海域內保釋金基準額為 300 萬日圓（約新臺幣 90 萬元）。 
（三）針對違法採捕珊瑚加徵罰金每公斤 600 萬日圓（約新臺幣 18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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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漁船捕魚是違法的，違者可罰 10 萬美元，並沒收其魚穫、漁具漁船。此外，菲國農業部亦

可處以 5~20 萬美元的罰款。此一嚴格處罰之規定，無非在嚇阻外國漁船在其水域捕魚。12因

此依據菲律賓憲法第 12 條規定，群島水域內之島嶼及水域皆屬菲國主權所及，因此包含 EEZ

及領海應保留予該國人民使用；同時該國 1998 年頒訂之漁業法第 87 條明定，外國人、公司、

漁業實體及外國漁船於該國水域作業，皆為非法行為。另外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理事主席

培瑞斯於 2013 年 6 月 14 日，於台菲雙方召開漁業諮商預備會議後表示，雖希望避免台灣漁

船「廣大興 28 號」事件重演，惟菲方仍將逮捕及扣留越界捕魚的臺灣漁船。培瑞斯說，在菲

律賓海域被捕的臺灣漁民若未被起訴，在支付 5 萬美元的行政罰款後即可離去，但如果進入

司法程序且漁民敗訴，將需支付 10 萬至 20 萬美元的罰款，才能換取人船獲釋。13 

由於歐盟於 2014 年 6 月宣布將菲國列為「非法、未報告及未受規範(IUU)漁業」之不合

作第三國黃牌警告名單，爰菲漁業局(BFAR)依據歐盟對菲國漁業現況之檢討及近年實務問題，

推動該國漁業法(The Philippine Fisheries Code of 1998)修正工作，並已於當 2014 年年底前獲菲

參眾兩院聯席會議通過。全案已於 2015 年 1 月 26 日送至菲總統府，俟菲國總統簽署後即依

法生效；另經比對其中有關對外國漁船於菲國水域盜捕之處分(如附表)，其行政與刑事罰款

均顯著提高(謹註：由原 5 萬至 20 萬美金，提高至 60 萬至 120 萬美金)，且倘經在菲國內水

遭查獲者，將加罰 6 個月又 1 天至 2 年又 2 個月刑期，又在內水遭查獲第 2 次者，則應加罰

3 年刑期及 240 萬美金。 

3.1.3 中國大陸 

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1986 年 1 月 2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 34 號公布，2004 年 8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水、灘塗、領海、專屬經濟區以及中華人

民共和國管轄的一切其他海域從事養殖和捕撈水生動物、水生植物等漁業生產活動，都必須

遵守本法(第 2 條)。海洋漁業，除國務院劃定由國務院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及其所屬漁政監督

管理機構監督管理的海域和特定漁業資源漁場外，由毗鄰海域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

府漁業行政主管部門監督管理(第 7 條)。外國人、外國漁業船舶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水

域，從事漁業生產或者漁業資源調查活動，必須經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批准，並遵守中華人

民共和國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訂有條約、協定的，按照條約、協

定辦理(第 8 條)。外國人、外國漁船違反本法規，擅自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水域從事漁

業生產和漁業資源調查活動的，責令其離開或者將其驅逐，可以沒收漁獲物、漁具，並處五

十萬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可以沒收漁船；構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 46 條)。 

3.2 我國護漁法令 

3.2.1 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執法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布後，我國政府即為因應國際海洋法立法潮流、維護國

家合法海域及確保我國享有國際上的權益，並作為行使權利之依據、加強對外漁業合作與解

決漁業糾紛，即著手研訂將國際海洋法內國法化，經過立法機關三讀，制定《中華民國領海

                                                       
12 陳鴻瑜“台菲可能簽署漁業協定嗎”蘋果日報 2013 年 5 月 15 日 
13 林行健“越界捕魚台船 菲仍將逮捕”中央社 2013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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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鄰接區法》及《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通稱為「海域雙法」)，並於民國

87 年 1 月 21 日公布施行。 

有關於我國海域資源紛爭，主要於東海及南海。《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

第 3 條規定：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之外界線，由行政院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我國於民國 88 年 2 月 10 日公告「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明定釣

魚台為我國最北方的領海基點。又於民國 92 年 11 月 7 日，由行政院核定「中華民國第一批

專屬經濟海域暫定執法線」，以做為我國現行專屬經濟海域執法範圍依據。行政院農委會於

2013 年 11 月 20 日，為確保漁業資源之永續利用及維護漁業秩序，並保障漁民及漁船海上作

業之安全，特訂定護漁（漁業巡護）標準作業程序14，並公告海巡署專屬經濟海域護漁範圍 (如

附圖一），海巡署一向本諸「不挑釁」、「不衝突」及「不迴避」原則，對與我專屬經濟海

域重疊國家的船舶，以「共管共用、平等互惠」原則處理；對非與我海域重疊國家的船舶，

若違反我國法規的行為，則依法處理。 

4.大陸漁船越界防制之變革 

4.1 法令適用 

4.1.1 原有法令依據 

海巡署主要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取締中國大陸越界作業漁船15，

相關規定如下：(一）第 29 條：大陸船舶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

水域。該二水域之區域劃分係國防部依據該條例之授權，於民國 81 年公告，限制大陸運輸工

具進入臺灣地區之「限制水域」與「禁止水域」，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而在民國 87 年底

通過《中華民國領海與鄰接區法》簡稱《領海與鄰接區法》之領海與鄰接區的寬度相呼應，

即是：禁止水域寬度與領海寬度相符，限制水域與鄰接區寬度相對應。；(二）第 32 條：大

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主管機關得逕行驅離或扣留其船舶、物品，

留置其人員或為必要之防衛處置。；(三）第 80 條之 1：1.大陸船舶違反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

經主管機關扣留者，得處該船舶所有人、營運人或船長、駕駛人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1,000

萬元以下罰鍰。2.前項船舶為漁船者，得處其所有人、營運人或船長、駕駛人新臺幣 5 萬元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修正案甫於 104 年 4 月 21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將罰鍰金額提

高為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000 萬元以下。 

4.1.2 現在法令適用 

(一)陸船進入禁限制水域內－入出國移民法之適用16 

                                                       
14 行政院農委會於 2013 年 11 月 20 日以農漁字第 1030237178 號令修正發布： 
15 姚洲典，「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台灣地區禁止及限制水域處罰作為之探討」，第 19 屆水上警察學術研討會。

2012 年 11 月 
16 《1982 年國際海洋法公約》第 33 條（毗連區） 
一、沿海國可在毗連其領海稱為毗連區的區域內，行使為下列事項所必要的管制：  
  （a）防止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其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法律和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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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船進入禁限制水域內一經扣留，即依違反《入出國移民法》74 條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

偵辦17，係符合《國際海洋法公約》第 33 條規定：沿海國可在毗連其領海稱為毗連區的區域

內18，行使為下列事項所必要的管制，主要有四項包含：違反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法

律和規章，得予以懲治。同時《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 條規定有關鄰接區內法令之

制定：中華民國政府得在鄰接區內為下列目的制定法令： 一、防止在領土或領海內違犯有關

海關、財政、貿易、檢驗、移民、衛生或環保法令、及非法廣播之情事發生。 

同時依《入出國移民法》74 條規定，違反本法「未經許可入國」之樣態，包含違反《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10 條：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進入臺灣地區。經許可進

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不得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1 條：香港或澳門居民，經許可得進入臺灣地區。因此大陸船舶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 32 條規定，即有該條「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主管機關得逕行

驅離或扣留其船舶、物品，留置其人員或為必要之防衛處置。」之適用。103 年 11 月 30 日，

澎湖海巡隊於目斗嶼西北 8.3 浬查獲「閩 O 漁 00819 號」陸船越界電魚，依漁業法移送地檢

署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經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告發，經該署吳 O 龍檢察官於 104 年 1

月 20 日以「船長對違反漁業法行為坦承不諱，犯罪事證明確，有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之

嫌疑」，遂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4 條予以起訴(其餘 6 名船員為不起訴處分)。惟大陸船舶

於禁止水域扣留移送時，地檢署常以不起訴結案為主。 

(二)陸船進入限制水域外－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適用 

海岸巡防署對於進入限制水域外之專屬經濟海域(作業)的大陸漁船，係依《專屬經濟海

域及大陸礁層法》等相關規定執法，並以海域現場情勢、勤務能量及兩方船舶(我方公務船與

大陸漁船)數量、作業動態與取締實效等綜合考量，暫以「驅離」為原則；惟若發現陸船從事

毒、電、炸魚等非法漁業行為，將就個案決定，予以逮捕、扣留，進而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兩岸海域重疊且範圍遼闊，海岸巡防署在能量有限情況下，勤務派遣係以保護我國漁船作業

安全為優先，配合作業汛期，採專案模式執行護漁19。分述如下： 

1、《海岸巡防法》依第 2 條第 2 款對於「海域」之立法定義，適用範圍及於專屬經濟海域。

依同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規定，巡防機關人員為執行第 4 條所定相關掌理事項（包

含海域之查緝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國事項，執行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之維護、海洋環境保護

與保育、海上交通秩序管制與維護、海上糾紛處理等事項），在具備「有異常舉動，有正當理

由認為有違法之虞；有損害中華民國海域之利益及危害海域秩序之行為或影響安全之虞者」

等要件之情況下，得對航行於海域之船隻行使「命令其停止航行、進行緊追、登臨、檢查、

                                                                                                                                                                                    
  （b）懲治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上述法律和規章的行為。  
二、毗連區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不得超過二十四海浬。  
17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4 條（罰則） 
  違反本法未經許可入國或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九萬元

以下罰金。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條第一項或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亦同。 
18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4 條（鄰接區）：中華民國鄰接區為鄰接其領海外側至距離基線二十四浬

間之海域；其外界線由行政院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19 例如每年四月至六月開始鮪魚季南方海域、東方海域及北方海域護漁，以及九月開始之螃蟹季之西北海域等

專案護漁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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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離；必要時，得予逮捕、扣押或留置」等職權。 

2、《漁業法》第 6 條規定，凡欲在公共水域及與公共水域相連之非公共水域經營漁業者，

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取得漁業證照後，始得為之。另依漁業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本法第

6 條所稱公共水域係指河川、天然湖沼、潮間帶及海洋。漁業法及其施行細則雖無明確指出

公共水域及與公共水域相連之非公共水域之範圍，解釋上海洋應不限於領海，尚應包含鄰接

區及專屬經濟海域。事實上珊瑚漁業，主管機關核定珊瑚漁船作業之 5 個區域中，涵蓋領海、

鄰接區及專屬經濟海域，顯示漁業法規規範之水域範圍，應及於專屬經濟海域。而目前倘查

獲陸船從事毒、電、炸魚等非法漁業行為時，就個案依法採取逮捕其人員、扣留其船舶，並移送司法

機關偵辦。 

3、《中華民國專屬經濟及大陸礁層法》第 16 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國防、警察或其他機關，

對在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之人或物，認為有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虞時，得進行緊追、

登臨、檢查；必要時，得強制驅離、或逮捕其人員，或扣留其船舶、航空器、設備、物品等，

並提起司法程序。同法第 20 條規定，未經許可在專屬經濟海域從事生物資源之探勘、開發，

處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沒入船舶、設備及採（捕、撈）獲物。20目

前執行以驅離為原則21。104 年 1 至 3 月，依據海洋巡防總局統計資料，在限制水域外驅離大陸

漁船計 466 艘。同時亦回應國會議員之要求。22 

4.2 使用手段 

對越界作業陸船，依據「兩岸條例」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視情節靈活採取「驅離」、「扣

留」、「留置調查」、「沒入漁獲(具)」、「罰鍰」及「沒入船舶」等六大手段，強力執法。 

4.3 勤務方式 

為遏阻大陸漁船越界捕魚，本署先行掌握渠等越界慣性，於海象變化前，超前部署勤務，

並針對金門、馬祖、澎湖及北方三島海域等越界重點區域，適時規劃擴大威力掃蕩勤務。 

4.3.1 北方專屬經濟海域(含台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  

一、執勤單位：基隆及北機隊。 

二、巡護範圍：暫定執法線第 1 至 3 點間線內暨台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 

三、重點海域：八重山群島北方倒三角形協議適用海域(台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 D、E、F

點間線內)海域。 

四、勤務方式： 

                                                       
20 104 年 3 月 12 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會議紀錄，內政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等主管機關均表示專屬經濟海域法

並無排除中國大陸漁船之適用。 
21 大陸漁船越界至我禁限制水域作業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本署採取驅離、扣留、留置、沒入、罰

鍰等手段執法。惟若越界至限制水域外專屬經濟海域作業，農委會漁業署 103 年雖曾召開會議研商但未獲共識；

因法律適用尚有疑義，海洋巡防總局對於類案皆採驅離方式執法。 
22 104年4月立法院陳立法委員其邁，向海岸巡防署提出書面質詢：「中國漁船闖我國經濟海域，不應排除在『中華民國專

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執法範圍，早該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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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巡防艦、巡護船每航次 4 天 3 夜為原則，以暫定執法線第 3 點（北緯 24 度 46 分、東經

122 度 30 分）為交接地點，並前往北緯 25 度 00 分、東經 124 度 00 分定點守候，必要時

延長勤務天數 

(二)台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每日 0 時至 4 時為延繩釣漁民投繩時段，請巡防艦與作業漁船保

持適當距離，避免影響漁船作業。 

4.3.2 東方專屬經濟海域 

一、執勤單位：花蓮、蘇澳及東機隊。 

二、巡護範圍：暫定執法線第 3、4、5、6、7 點至北緯 21 度 30 分以北間線內海域。 

三、重點海域：北緯 24 度 18 分至 28 分與東經 122 度 25 分至 30 分之範圍。 

四、勤務方式：以重點海域採現地交接，退勤艦船艇應於接班艦船艇抵重點海域後，以無線

電交接海域狀況始能離開，確保 24 小時皆有巡防艦船艇於該海域巡護，艦

船艇交接時間應回報蘇澳隊管制，並註記於航行日誌備查。 

4.3.3 南方專屬經濟海域(台菲) 

一、執勤單位：台南、高雄、澎湖、中機、南機及直屬船隊。 

二、巡護範圍：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年 11 月 20 日農漁字第 1030237178 號令修正

『政府護漁標準作業程序』」所訂護漁範圍巡護。 

三、重點海域：依據漁業署提供 103 年 1 至 6 月鮪延繩釣漁業努力量分布圖顯示，以巴丹群

島北方及東方為重點巡護海域。 

四、勤務方式：編排 1 艘巡防艦(船)於南方專屬經濟海域巡護，每航次 5 天 4 夜為原則，並

依據「政府護漁標準作業程序」所訂之護漁範圍第 23 點（北緯 21 度 19 分

18.41 秒、東經 121 度 48 分 37.97 秒）為交接地點，必要時延長勤務天數。

其中 4 月 2 艘艦船艇、5 月 3 艘艦船艇、6 月 2 艘艦船艇。 

4.3.4 兩岸海域 

一、執勤單位：台南、高雄、澎湖、中機、南機及直屬船隊。 

二、巡護範圍：兩岸相鄰海域 

三、重點海域：北方三島、西北海域、桃竹苗海域及中部澎湖海域。 

四、勤務方式： 

(一)因應作為 

1、綿密勤務：24 小時綿密編排勤務，如有逮捕越界大陸漁船返港調查時，即安排其它巡防

艦、艇接續擔服該轄巡邏。 

2、機動掃蕩：針對陸船較易集結海域，機動規劃專案勤務，並適時調派大型艦船前往支援

掃蕩。 

3、強力執法：靈活運（併）用驅離、扣留、留置、沒入漁具（獲）、罰鍰及沒入漁船等 6

大手段，加重、加大越界漁民實質損失，提升嚇阻效力。 

4、清詢偵訊：於留置調查期間，加強清查組織結構及幕後集團，期能進一步破解大陸漁船

越界模式，確保海域秩序穩定及資源永續利用。 

(二)依法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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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符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43 條規定，對臺灣地區有走私或非法漁業行為者，

沒入之；另針對扣留 2 次以上惡行重大之越界陸船，亦得視個案，予以船舶沒入23。近期實

例：1、104 年 2 月 17 日：將 103 年 12 月 28 日金門海域取締之「無船名」大陸漁船（違反

妨害公務罪、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予以沒入。2、 104 年 3 月 26 日：將 103 年 11 月 12

日金門海域取締之「無船名」舢舨（走私香菇）予以沒入（俟訴願期滿後執行）。3、 104

年 4 月 17 日：將 103 年 11 月 30 日澎湖海域取締之「閩 O 漁 00819 號」大陸漁船（非法電

魚）予以沒入。24 

4.4 溝通說明 

相關漁會幹部反映，桃竹苗海域大陸鐵殼船肆虐，利用海象轉趨惡劣前越界作業（特別

是「無船名」漁船）。違規拖網破壞海域生態，海巡署因應作為： 

1、派員前往區漁會了解該海域大陸漁船越界作業情形。 

2、於每次海象轉趨惡劣前，針對陸船集結海域，規劃專案勤務，先期部署，期間，並視需

要機動調派大型艦或特勤人員前往支援。 

3、發現越界大陸漁船，在海象許可時即予扣留，並善用留置調查之手段及加重裁罰等增加

嚇阻效能。 

4.5 護漁成效  

依據統計資料，比較 103 年 1 月至 4 月 16 日至 104 年同期相關數據如下：  

一、雷情可疑目標減少，本署雷情顯示之可疑越界目標自 10,118 艘減少至 8,299 艘，降幅為 18

％。 

二、118 報案數減少，本署 118 報案數自 166 件減少至 145 件，降幅為 13％。 

三、烏魚漁獲增加，我國漁民烏魚漁獲 自 1 萬 5,573.6 公斤，增加至 3 萬 9,348 公斤，增幅為

153%。 

四、正面報導增加，媒體報導數量自 27 件增加至 127 件，增幅為 370％，且均為正面肯定。 

五、行政處分驟減，扣留陸船數量自 220 艘減少至 34 艘，降幅為 85％。 

六、留置日數延長，留置調查總日數自 350 天增加至 949 天，增幅為 171％；留置調查平均日

數由 1.59 天延長至 27.91 天，增幅為 1,654％ 

七、罰鍰額度加重，行政罰緩總數自 1,793 萬 5,000 元減少至 1,030 萬元，降幅為 43％；行政罰

緩艘數自 96 艘減少至 25 艘，降幅為 74％；行政罰鍰平均金額由每艘 18.68 萬加重至 41.2

萬，增幅為 121％。 

八、沒入漁船處分，分別於本（104）年 2 月 17 日、3 月 26 日及 4 月 17 日，依法沒入 3 艘大

陸漁船；對於另 3 艘構成沒入要件者，亦規劃沒入之 

 

                                                       
23 實務上有關陸船越界且構成相關法令要件時，海巡單位會建請司法機關予以依法沒收，惟司法實務常以「不

符比率原則」、等理由、未予裁處，實務上筆者曾查獲毒品走私及人員偷渡案件所使用之船舶，最後皆以無主物

公告方式銷毀。 
24 其中尚有三艘查扣中：1、104 年 1 月 23 日馬祖海域查獲越界電魚之「浙 O 漁 52052 號」大陸漁船。2、104
年 2 月 15 日金門海域查獲妨礙公務之「歐 O3115 號」大陸漁船。3、104 年 3 月 17 日馬祖海域查獲走私農漁產

品之「閩 O 漁 10011 號」舢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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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1 月至 104 年 3 月查緝大陸漁船越界作業執行(取締)成效 
類別 

 
年別 

扣留 
（艘） 

驅離 
（艘） 

罰鍰 
艘數 
（艘） 

額度 
（萬元） 

101 年 1,077  2,339  187  3,200.5  
102 年 991  1,327  285  5,263  
103 年 650  2,335  277  5,065  
104 年 

1 至 3 月 24 729 22 895 

合計 2,742 6,730 771 14,423.5 
 

5.執行護漁挑戰 

5.1 專屬經濟海域 

5.1.1 國際海洋法引爆資源爭奪 

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告後，各國不僅紛紛宣布其 200 浬專屬經濟海域，以保障及擴大

其原有之漁場，更竭盡所能的擴大島礁並再據以劃定專屬經濟海域25。亞洲地區之東海海域，

上自北緯 29 度南至 24 度中間發現豐富石油及天然氣蘊藏後，更是相關國家必爭之地，造成

區域性衝突及劍拔弩張之狀況。在美國與加拿大的緬因灣案，以及 1993 年的格陵蘭與揚馬延

島爭議中，國際法庭均採用衡平劃線原則，考量因素包含了相關海岸長度上的重大差異與歷

史上傳統捕魚權等26。 

5.1.2 漁民針對傳統漁場之認知 

基於公海自由原則，各國有在公海捕魚的自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後，沿海國紛紛

主張 200 浬專屬經濟海域，公海範圍相對縮小，對我國而言漁民過去觀念上前往作業之「傳

統漁場」，因與鄰國重疊，故會受到相當程度之影響及限制。這種海洋法制上的變動，影響部

分漁民傳統上捕魚的權利。為求折衷與衡平，海洋法公約乃規定專屬經濟海域的沿海國必須

考量其他國家漁民的傳統捕魚權利。日本主張 200 浬 EEZ，且自臺日簽署「臺日漁業協議」

後，日本強化 EEZ 之勤務作為，未考量我國漁民作業「傳統漁場」，而蘇澳漁民習慣於當地

作業，未依協議規定區域作業以致被查扣。菲律賓為主張群島水域的群島國家，依據國際海

洋法公約規定，也必須承認直接相鄰國家的傳統捕魚權及允許一段緩衝時期的作業權27。這

也就是漁民主張「傳統作業漁場」及爭取漁權之真正原因所在28。 

                                                       
25 日本沖之鳥礁為聯合國大陸棚界限委員會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於 2012 年 4 月 15 日在聯合國網站上公佈了日本

外大陸架劃界案審議結果，不認可日本依據沖之鳥礁主張的「外大陸架」。即為一例 
26 郭韋君(2012)，<臺灣專屬經濟海域劃界爭端解決法制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 
27 海巡署資料統計分析自 2000 年至 2013 年 5 月為止，我國漁船遭菲國公務船舶扣押案計 32 件，另有 2 件我漁

船遭菲國槍擊案件。 
28 鄭裕民，<我國海域巡防機關漁業執法界限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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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兩岸海域 

5.2.1 大陸船舶未經許可不得航經禁限制水域 

前已敘明，禁止水域寬度與領海寬度相符，限制水域與鄰接區寬度相對應，惟當時國防

部所公告的禁限制水域之實際起算基礎卻以該等島嶼或岩礁之海岸低潮線，而非領海基線為

基礎，經學者評論後29，國防部復於民國 93 年修正禁、限制水域。禁止水域與限制水域之寬

度與領海與鄰接區之寬度相呼應，惟二者係依據不同的法源，禁止水域與限制水域係源自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屬於國內法；而領海與鄰接區則是源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雖亦是國內法，

但主要法源則源自國際法。換言之，大陸船舶航行於禁止水域或限制水域，無法要求比照國

際法上之權利，例如無害通過權。30 

5.2.2 主管機關及執法機關法規適用之疑義 

兩岸間各自主張專屬經濟海域，彼此海域嚴重重疊，海岸巡防署在專屬經濟海域登臨、

檢查之後，依相關法律處罰要件31（如妨害公務之行為、漁業法、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

大陸礁層法），據以逮捕其人員，或扣留其船舶、設備、物品等。《海岸巡防法》、《漁業法》、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等規定，在專屬經濟海域具有執法權限，惟相關《漁

業法》法規規範內容態樣繁多，加上當前兩岸間之特殊環境，常造成主管機關及執法機關法

規適用產生疑義。針對中國大陸漁船在限制水域外之專屬經濟海域的漁業行為，究應優先適

用《漁業法》或《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其裁罰機關為何？應由主管機關

明列違法態樣及執法依據。以避免引起執法爭端。 

5.2.3 司法實務對非法入出國見解 

目前海岸巡防署對於大陸漁船越界，以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論處。然而，據統計自 104 年 1 月 20 日起至 3 月 10 日止，海洋巡防總局查獲大陸漁船非法

越界，以違法《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4 條，將扣越界(作業)大陸漁船移送地檢署者計 12 件，

地檢署收案卻只有 5 件，未收案達 7 件，未收案件逾一半以上32。地檢署未收案理由，部分

                                                       
29 姜皇池 「大陸船舶執法相關問題」兩岸三通與海域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警察專科學  民國 90 年 12
月，頁 41-56 
30 魏靜芬 「限制及禁止水域之海上警察權行使」兩岸三通與海域執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灣警察專科學 民國 
90 年 12 月，頁 57-64 
31 對於在限制水域外專屬經濟海域作業中之大陸漁船，依據海岸巡防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款、專經法

第 16 條等規定，有正當理由認為有違法之虞者得採取緊追、登臨、檢查、驅離等執法手段。有無「違法之虞」

判斷基準：依據客觀所知事實及情況（包含情報判斷、由現場觀察、由環境與其他狀況綜合研判、由可疑行為

判斷），有合理可信的訊息足認行為人可能觸犯行政或刑事法規。參照「海岸巡防機關實施檢查注意要點」之規

定及其所附「海岸巡防機關人員實施檢查勤務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情形與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

或即將發生危害之情形例示表」。 
32 陸船越界進入「禁止水域」案件，檢察機關視違法態樣決定是否收案：（一） 5 件經地檢署收案，意旨如

下：1、 大陸地區人民若未經許可，駕船進入我國禁止或限制水域範圍，已經該當於「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

區」之客觀構成要件-不以「登岸」為必要。 
2、 如船長對違反「漁業法」行為坦承不諱，犯罪事證明確，即行為人主觀上有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犯罪「故

意」，即認定其有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之嫌疑。 
（二）3 件未經地檢署收案，意旨如下：1、漁民未有主觀「故意」，與構成該罪之情狀不符。（澎湖、金門地檢

署）2、 大陸人民應優先適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金門地檢署） 



 

維護漁權探討防制與查處大陸漁船越界之因應對策 

14 

檢察官認為援引「入出國移民法」必須限於治權所及之 12 浬內，然而，參考國際海洋法公約

第 33 條，對於違反移民法規定之適用應可擴及至 24 浬33。 

司法實務認為《入出國移民法》第 74 條之構成要件，該法既為刑責規定需嚴格認定主觀

意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犯罪「故意」，自應予嚴格認定，非必一有駛

入禁止或限制水域之行為，即一律構成犯罪，若因不知禁止、限制水域範圍而誤闖，或是僅

偶然經過，既無犯意，自無需逮捕並移送該管檢察署，仍由該海巡隊依權責處理。各海巡隊

針對越界大陸漁船扣留時，應注意該船是否於禁止水域內，且製作訊問筆錄時，訊問內容應

確立其是否知悉禁、限制水域規定範圍，以知其有無主觀犯意，以符合法律規定。 

5.2.4 政府護漁範圍第 1、29 及 30 點以西海域作業爭點 

102 年 5 月「廣大興 28 號」事件後，同年 6 月雙方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臺菲漁業諮商

預備會議」，重啟臺菲漁業協議之門，且初歩逹成雙方不使用武力、建立漁船被逮捕快速通知

及立即釋放之機制34，雙方漁業談判雖然未簽訂，惟兩國海域亦已相對穩定。行政院農委會

於 2013 年 11 月 20 日，為確保漁業資源之永續利用及維護漁業秩序，並保障漁民及漁船海上

作業之安全，特訂定護漁（漁業巡護）標準作業程序35。依據上開規定漁業署將台菲海域護

漁南界線主要區域為第 18 點(N20 度,E125 度 07 秒)至第 28 點(N18 度 26 分 25.19 秒,E120 度

20 分 28.68 秒)點，而兩岸海域則首次以等距中線之方式36，標示由第 1 點(N29 度 18 分,E124

度)、30 點(N25 度,E120 度)及 29 點(N23 度,E117 度 30 分)點連結而成之護漁範圍 (如附圖一)。

惟該公告之護漁範圍僅標示明確之兩岸專屬經濟海域之護漁區域，兩岸於台灣海峽所衍生之

漁業管理問題及法制處理機制並未規範。 

5.2.5 法律適用機關仍有歧異 

有關於大陸人民未經許可進入我國禁止及限制水域之權責機關分工37，：一、有關臺灣

地區限制、禁止水域處理之範圍，主(協)辦機關分隸國防部、海巡署（各有關機關）二、大

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我水域之處理方式，主(協)辦機關分隸海巡署（國防部財政部陸委會）

四、大陸船舶涉嫌在我水域走私或從事非法漁業行為之處理方式，主(協)辦機關分隸海巡署、

                                                                                                                                                                                    
構成「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4 條之「故意」要件，趨向嚴格認定：海洋巡防總局移送 2 案，澎湖、金門地檢署

以「漁民未有主觀『故意』，與構成該罪之情狀不符」為由，不予收案，意旨如下：（一） 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 74 條後段既為刑責規定，且不處罰過失犯。關於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犯罪「故意」，自

應予嚴格認定，非必一有駛入禁止或限制水域之行為，即一律構成犯罪。（二） 若因不知禁止、限制水域範

圍而誤闖，或是僅偶然經過，既無犯意，自無需逮捕並移送該管檢察署，仍由該管行政機關依權責處理即可。 
33 《1982 年國際海洋法公約》第 33 條（毗連區），沿海國可在毗連其領海稱為毗連區的區域內，行使為下列

事項所必要的管制：（a）防止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其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法律和規章；（b）懲治在

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上述法律和規章的行為。  
34 under MECO and TECO Preparatory Meeting on Fisheries Cooperation on June 14, 2013 both countries agreed: To 
establish mechanism to notify each other without delay and the prompt release of detained fishing vessels. 
35 行政院農委會於 2013 年 11 月 20 日以農漁字第 1030237178 號令修正發布： 
36 海峽中線或稱台海中線，是台灣海峽的一條無形界線，從北緯 26 度 30 分、東經 121 度 23 分─北緯 24 度 50
分、東經 119 度 59 分至北緯 23 度 17 分、東經 117 度 51 分，由中華民國海軍所劃定，為一條呈東北-西南走向

的圓弧形。台海中線最早是第二次國共內戰、1949 年後兩岸分隔的副產品。該線的起源不明，一說是於 1951
年由當時的美軍太平洋司令軍官依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4 年)建議劃定，又稱為「戴維斯線」(Davis Line)。
另一說為陳有維上將擔任作戰司令部司令時決定，又稱陳有維線。 
37 依據民國 92 年 6 月 19 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陸法字第 0920010981 號函修正發布之分工事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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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防部、法務部、陸委會）五、對於没入大陸船舶之處理方式，主(協)辦機關分隸

農委會、交通部（國防部、海巡署）。從上述之分工項目可見對於水域範圍及沒入船舶處置之

權責單位，均有明文規定，例如，遭没入之大陸漁船（筏），交由農委會處理；其他船舶，則

由交通部處理。 

然而，船舶或漁船上之人員於留置調查之 3 個月期間，如何留置及管理？卻未於該函中

明訂。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18 條第 7 項及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

處理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收容處所設置及管理辦法之規定，大陸人民違反

《兩岸人民闗係條例》第 32 條規定：「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主

管機關得逕行驅離或扣留其船舶、物品，留置其人員或為必要之防衛處置。前項扣留之船舶、

物品，或留置之人員，主管機關應於三個月內為下列之處分：二、留置之人員經調查後移送

有關機關依本條例第 18 條收容遣返或強制其出境。」；第 18 條規定38：「進入臺灣地區之大

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逕行強制出境。但其所涉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

者，應先經司法機關之同意：一、未經許可入境。」。據上，於留置調查期間，應統由移民署

收容。惟目前因未能依照法令規定，致海巡署在留置人員處理之實務執行上遇有困難，建請

由管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陸委會召開協調會議，以落實法制。 

6.策進作為 

6.1 專屬經濟海域 

6.1.1 東海和平倡議經略南海 

「和平」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境界，是普世價值，馬總統於 2012 年 8 月 5 日提出「東海和

平倡議」，以追求區域內相關國家及人民的福祉為目標，呼籲相關各方：應自我克制，不升高

對立行動；應擱置爭議，不放棄對話溝通；應遵守國際法，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應尋求共

識，研訂「東海行為準則」；應建立機制，合作開發東海資源。深受到各國之肯定，前(2013)

年 5 月臺日漁業協議亦簽定生效，同時有效建構海域狀況處理機制。期待未來台菲之南方海

域漁業協議成熟並建置處理機制後，則可置重點於經略南海，因南海目前正處詭譎局勢之中，

尤其於美國宣布重返亞洲政策及中國與南海海域各國海域衝突時，我國在南海於美國「再平

衡戰略（Rebalance）」39下，如何與中國維持互信，並落實「親美、友日、和中」國家政策，

使我國扮演關鍵樞紐角色，經略南海才是未來國家戰略主軸。 

基本上臺日漁業協議已解決部分區域漁權及作業範圍問題，如何運用多年來臺日漁業談

判之經驗，將是未來台菲漁業談判成功與否之關鍵所在。惟如同前述菲律賓憲法及漁業法有

極強之排他性，因此台菲漁業談判首先需了解其國內法律之限制。其不同於日本、韓國及我

                                                       
38 第 32 條「有關機關」及第 18 條規定：「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逕

行強制出境」，最近陸委會研擬修法成移民機關以符規定。 
39 BBC 中文網 2013 年 6 月 1 日報導 
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本(6)月1日在香格里拉對話中闡述美國的「再平衡戰略」，指出該戰略不完全涉及軍事層面。

哈格爾演講開頭就澄清，這項戰略「主要涉及外交、經濟和文化」層面，也希望大家不要將此誤解為美國將不

重視其他地區。重返亞洲顯然是歐巴馬政府對外政策的核心目標，在其重要政策文件中皆可見到現任政府對亞

太地區的論述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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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漁業法第 69－1 條40明訂，授權主管機關有關重疊專屬經濟海域簽訂漁業協定（議）規定，

因此日本及韓國容易與鄰近國家逹成協議，另外菲律賓巴丹群島主權議題，應以漁權為優先

談判策略，知己知彼才能於漁權談判中獲取國家最大利益。 

6.1.2 漁業談判優先海域劃界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海洋劃界問題在第 74 條和第 83 條規定，即：劃界是在相關

國家之間「以協議劃定」、「是在國際法的基礎上」、以達到「公平解決的目的」、另「協議以

前，有關各國應基於諒解和合作的精神，盡一切努力作出實際性的臨時安排」。不過，海洋法

本身沒具備海洋劃界爭議解決機制，海洋劃界問題解決還是依賴於各國和國際司法程序的實

踐。但並非所有國家就相關海域之劃定，均能順利通過協商予以解決，根據統計，全世界至

少有一三七個沿海國間，共計三七六件之海域劃界議題，且大部分海域劃界問題均未解決。   

漁業協定係指漁權問題，海域劃界則牽涉主權，前者為低政治性議題，後者為高政治性

議題，漁權與主權牽涉寬度與深度大不相同，爭議雙方不易同時達成共識；現行國際上相鄰

兩國簽訂漁業協議比較容易，惟若牽涉兩國之間主權或維權事務則不容易解決41，中國與相

鄰日本及韓國分別於 1997 年及 1998 年共同簽訂漁業協議，但中國與日本及韓國之間海域劃

界 10 幾年來仍紛擾不定，無法解決；一般談判策略，先擱置主權等高政治性議題，針對低政

治性議題進行協商，較容易達成共識，因此解決相鄰兩國海域之糾紛，應先啟動漁業談判再

整合各方意見討論重疊海域之劃界，始能事半功倍，惟未來臺菲海域執法區域規劃，應未雨

綢繆因應。 

6.2 兩岸重疊海域 

6.2.1 推動兩岸漁區劃分 

為解決大陸漁船違規越界採捕及兩岸漁業糾紛，雙方應自我約束管理，並透過協商，簽

訂協議，推動漁區劃分，共同有效管理漁業資源，方能永續發展。目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對大陸漁船違規越界僅於禁止限制水域（24 浬內）採取強制處分作為，相對限縮漁民作業區

域及權利，事實上大部分漁民皆於專屬經濟海域作業，且經常與大陸漁船發生糾紛，例如近

來發現北方海域即有大陸漁船於該處作業，為維護國家主權，爭取更廣大漁權及主權權利，

與大陸之漁區劃分迫在眉睫，劃分區域除可作為海巡署執法依據，亦可有效管理作業漁區，

達到永續漁業資源保護目的。98 年元月 25 日，筆者服務於淡水海巡隊，馬總統於蒞臨淡水

海巡隊視導時，曾提出兩岸漁區劃分之迫切性，至今多年，其中事渉兩岸漁業資源管理、漁

                                                       
40 102 年 5 月 8 日我國漁業法增訂第 69-1 條內容如下： 
中華民國與鄰近國家就重疊專屬經濟海域簽訂漁業協定（議），該國家之漁船及漁業從業人員在協定（議）海

域內作業，依該協定（議）規定辦理。 
前項協定（議）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41 國際海洋法第 74 條（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專屬經濟區界限的劃定） 
一、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專屬經濟區的界限，應在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所指國際法的基礎上以協議劃定，

以便得到公平解決。 
二、有關國家如在合理期間內未能達成任何協議，應訴諸第十五部份所規定的程序。 
三、在達成第一款規定的協議以前，有關各國應基於諒解和合作的精神，盡一切努力作出實際性的臨時安排，

並在此過渡期間內，不危害或阻礙最後協議的達成，這種安排應不妨害最後界限的劃定。 
四、如果有關國家間存在現行有效的協定，關於劃定專屬經濟區界限的問題，應按照該協定的規定加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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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糾紛、漁船員僱用、漁產品輸入等相關問題，相關主管及漁政機關應速優先納入兩岸協商

議題，以創造互惠雙贏。 

6.2.2 主管機關行業管理 

有關大陸人民未經許可進入我國禁止及限制水域之權責機關分工，依據民國 92 年 6 月

19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陸法字第0920010981號函修正發布之分工事項表(如後附表一)42：一、

有關臺灣地區限制、禁止水域處理之範圍，主(協)辦機關分隸國防部、海巡署（各有關機關）。

二、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我水域之處理方式，主(協)辦機關分隸海巡署（國防部財政部陸

委會）。三、大陸船舶涉嫌在我水域走私或從事非法漁業行為之處理方式，主(協)辦機關分隸

海巡署、財政部（國防部、法務部、陸委會）。四、對於没入大陸船舶之處理方式，主(協)辦

機關分隸農委會、交通部（國防部、海巡署）。大陸人民未經許可進入我國禁止及限制水域之

權責機關分工規定，係由大陸委員會於民國 92 年制訂，迄今已逾十年，針對第三項之：大陸

船舶涉嫌在我水域走私或從事非法漁業行為之處理方式，規定主（協）辦機關為海巡署、財

政部（國防部、法務部、陸委會）。其中漁業署為漁業政策主管機關，卻未列名為主協辦機關，

其對有關執法機關查緝取締之資訊必然闕如，如何有效制定永續漁業政策？海岸巡防署負責

執行取締，並非政策主管機關，建議正本清源之道，應由主管機關漁業署，針對大陸漁船頻

頻越界捕魚之問題，妥為就執行現況困境，擬定完整之取締及保育政策，以求標本兼治發揮

事半功倍之效。另，留置之人員經調查後，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18 條「未經許可入境」、

「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為」、「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等，在強制

出境前依據《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第 6 條，移送有關機關收容。

因此就法律面之規定得將需留置調查之大陸漁民或違反其它漁業法規者，送移民署收容所收

容為符合相關規定。實務上移民署大陸人民收容中人以往所收容之「大陸偷渡犯」43，其正

式名稱應為「未經許可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以日本入國管理局為例，若該非法外國人若

係被日未海上保安廳、警察、檢察機關等查獲，認定其有非法偷渡或其他犯罪行為時，除依

「先刑事後行政」原則，須先移送法院審判，俟刑事訴訟程序執行完畢，則移送入國管理局

予以收容、遣返，基於事權統一及政府設官分職若涉及違反其它行政及刑事法規之大陸漁民

及外國人士應送移民署收容。 

6.2.3 留置調查大陸漁民涉第 18 條送移民署收容中心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現行對大陸人民進入禁限制水域之處置方式，係採防衛性措施得

留置調查 3 個月，依據該法第 32 條規定：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

主管機關得逕行驅離或扣留其船舶、物品，留置其人員或為必要之防衛處置。前項扣留之船

舶、物品，或留置之人員，主管機關應於三個月內為下列之處分：包含船舶及物品之處分與

人員之留置調查。留置之人員經調查後，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18 條「未經許可入境」、

「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為」、「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等，在強制

出境前依據《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第 6 條，移送有關機關收容。

                                                       
42 姚洲典、伍姿蓉，海域執法理論與實務。(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講義)  
43
以往實務上認為非法入境除上述定義：持偽變造證件或冒用證件矇混入境者外，另一類型即是搭（漁）船偷

渡入境者—指自大陸地區搭乘船舶，由「海上」直接偷渡來台者，亦即通俗所稱之「大陸偷渡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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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法律面之規定得將需留置調查之大陸漁民或違反其它漁業法規者，送移民署收容所收

容為符合相關規定。實務上移民署大陸人民收容中人以往所收容之「大陸偷渡犯」，其正式名

稱應為「未經許可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成立之後，2000 年查獲大陸人

士偷渡者達 341 人，至 2003 年的 1,299 人高峰之後，逐年下降，至 2012 年僅只 13 人，因此

未來移民署之收容能量可能閒置。以日本入國管理局為例，若該非法外國人若係被日未海上

保安廳、警察、檢察機關等查獲，認定其有非法偷渡或其他犯罪行為時，除依「先刑事後行

政」原則，須先移送法院審判，俟刑事訴訟程序執行完畢，則移送入國管理局予以收容、遣

返，基於事權統一及政府設官分職，若涉及違反其它行政及刑事法規之大陸漁民及外國人士

應送移民署收容。 

6.2.4「非法入出國」回歸「法官保留」原則 

日本海上保安廳、警察、檢察機關等查獲非法外國人，若有非法偷渡或其他犯罪行為之

虞時，則須移送法院審判，俟刑事訴訟程序執行完畢，始移送入國管理局予以收容、遣返。

美國移民官經國土安全部部長簽發逮捕令，可逮捕、收容外籍人士；一般遣送出境的聽證程

序，由移民官主持，案件是否移送移民法庭，由移民法官決定，如案件輕微時，移民官得逕

予遣送出境，遣送出境之案子開庭時，由移民法官主持，當事人得請律師代表出庭，不服移

民法官裁決，在法定期間亦可上訴救濟。因此查緝、收容及遣返處分係由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ICE)之移民官執行。 

海巡署之執行任務事項，除依據《海岸巡防法》第 4 條依法執行海域執法及海岸安全維

護事項外，主要以海域執法及海域違法案件之取締、蒐證及函送為主44。基於前述探討，及

參考美國、日本相關移民機制，建議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召開跨部會協調會，分別就船舶查

扣、物品沒人及人員留置等，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律定分工事項及聯繫辦法，律定

海域查獲之相關案件，查扣人員之收容並律定依據《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45落實行政罰鍰

執行。另對外國船舶於我國海域違反《漁業法》或《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等，則可

參考日本海上保廳及司法機關作法46，依據「法官保留」原則修正相關法令，由法院裁定以

落實人權保障。有關人權之保障基於「國家安全」「國家法益」亦有其例外，如美國對偷渡犯

非法進入美國之外國人，不受美國憲法之保障，移民機關依法拒絕外國人入境，無需履行任

何程序機制，惟美國對於已在美國之移民無論其為合法或非法居留，若欲驅逐出境，皆享有

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未來因應大法官釋字第 708 與 710 解釋應未雨綢繆，是否採「行政收

容」與「法官保留」並行之方式以保障人權與國家安全並行，並落實落實「人權兩公約」等

                                                       
44 相關之法詳如：《海洋污染防治法》及 104 年公布之《海岸管理法》皆有相關規定。 
45 第 2 條「本法所稱行政執行，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及即時強制。」 
第 17 條「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依第一項規定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屆期不履行亦未提供相當擔保，有

下列情形之一，而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聲請法院裁定拘提之：一、顯有逃匿之虞。二、經合

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法院對於前項聲請，應於五日內裁定；其情況急迫者，應即時裁定。  
  第 19 條：「管收期限，自管收之日起算，不得逾三個月。有管收新原因發生或停止管收原因消滅時，行政

執行處仍得聲請該管法院裁定再行管收。但以一次為限。」 
第 26 條「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46 我國蘇澳地區漁民於日本海域違法作業，被查扣即依日本法律移送法院，實務上漁民皆立即提供保釋金而獲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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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國際規範47。 

7.結論  

漁權及主權維護將是海權之具體展現，自從 1982 年國際海洋公約公告及海洋資源發現後，

海域相鄰各國因劃界及海洋資源爭奪之糾紛迭起48，國際海域之管理策略除涉及國際相關法

令落實外，更重要的是海域執法能量之展示及國際外交上之折衝，才能維護我國最大之權益，

並且贏得國際社會之認同。美國歐巴馬政府對此一直審慎因應其與亞洲各國關係， 同

時希望各國應知所節制，任何超乎海洋法慣例或國際海洋公約所做的擴張性海權宣示，皆

可能提高風險造成區域內鄰邦之間的摩擦，尤其是在爭端水域競爭資源時，這些摩擦可能

導致誤判，打亂了整個區域的穩定，更會傷害區域的經濟發展49。 

海岸巡防署職司海域執法，在執行《海岸巡防法》第四條規定之相關職權與執行事項時

常而與各主管機關、相關部會充分合作與溝通，始能克竟全功，維護漁權經緯萬端，更面臨

國際海洋法、國際上維權及漁權保護之高張，因應變革，應檢視政府護漁作業程序相關作為，

橫向與各主管機關協調，包含司法機關間聯繫等，積極協調合作，並調整行政流程與修正相

關法規，回歸行業管理機制，落實各項執法，接軌國際促進人權發展，澈底實踐，才能有效

實踐「維護漁權、保育生態」，進而提升國際地位。 

 

                                                       
47 1967 年中華民國政府簽署(sign)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以下

合稱兩公約），2009 年 3 月 31 日立法院通過兩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同年 12 月 10 日兩公約及施行法正式生效。 
48 有學者指出，近來南海及東海海域維權紛爭，其實係陸權國家（中國大陸及俄羅斯）與海權國

家（美國、日本及菲律賓等）之對抗，而漁權及海域資源之爭奪更是主權之表徵，美國與日本有

《美日安保條約》，美國與菲律賓則簽署《共同防禦條約》  
49 曹郁芬 ”美台學者南海問題  臺灣不能缺席 ”  自由時報 2012  7  15 美軍太平洋司令洛克里

爾今天則在澳洲告訴記者，沒有一個位於南海的國家希望見到南海衝突，因為會傷害區域

的經濟發展，「要解決誰擁有什麼的主權爭議並不容易」，雖然這是外交上的挑戰，美國

關切的是確保南海爭議不會成為軍事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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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大陸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禁止水域分工事項表 

 

項  目 分  工  事  項 依  據 主（協）辦機關 
一、有關臺灣

地區限制、禁止水域

處理之範圍 

本案之處理包括國防部公告之臺灣、

澎湖、金門、馬祖、東引、烏坵、東沙、南

沙地區限制、禁止水域，以及海岸巡防機關

所掌理事項之區域範圍。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

例）第29條第2項 
《海岸巡防法》第4條 

國防部 
海巡署 
（各有關機關） 

二、大陸船舶

未經許可進入我水

域之處理方式 
 
 
 
 
 
 
 
 
 
 
 
 

（一）大陸船舶進入我限制水域者，

予以驅離；進入禁止水域者，強制驅離。

（二）如發現可疑者，均予實施檢查；

驅離無效、涉及走私或進入禁止水域從事非

法漁業行為者，扣留其船舶、物品及留置其

人員。 
（三）進入臺灣、澎湖禁止水域從事

漁撈行為者，得扣留其船舶、物品及留置其

人員。 
（四）被扣留之船舶，經查證有搶劫、

走私、從事非法漁業、搭載兩岸人民非法入

出境、對執行檢查任務之船艦有敵對等行

為，没入之；被扣留之船舶，有從事漁撈行

為，或被扣留2次以上紀錄者，得没入之。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

稱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28條

第1、2、3款及第29條第1、2
項、第42條、45條 

 
 
 
 
 
 
 

海巡署 
（國防部 
財政部 
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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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越南人口走私態樣分析之研究 
A Study of Vietnamese people smuggling Modes Analysis in 

Taiwan 
 

劉邦乾1 

摘 要 
近年來由於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經濟起飛人民生活條件大幅改善，加上兩岸關

係逐步朝向和諧情形下，過去大陸人民偷渡來台案件已逐漸下降，然在台灣仍然有勞力市場

的需求，故取而代之的是大批越南人民經由非法管道偷渡來台，有鑒於越南人口走私問題對

我國在海域、海岸危害之嚴重性，以及非法入境後衍生之治安與勞動市場問題，如何斷絕源

頭成為海域執法重要的課題。  
為能深入探討我國越南人口走私之態樣進行分析，就所蒐集之資料，輔以犯罪學與移民

相關理論，解釋台灣越南人口走私情形與演變現況，並分析出主要犯罪態樣與成因，進而提

出防制作法與政策建議。  
本文採用文獻探討、內容分析法與質性訪談法三角檢定，資料來源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2008 年起迄 2014 年 12 月（近六年）查獲之案件報告內容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並將蒐集之

案例共 43 件，針對犯罪歷程、模式與原因，區分出五項主要概念：（一）選擇偷渡來台之動

機。（二）偷渡所需之費用。（三）偷渡選擇路徑與上岸地點之原因。（四）幕後有無販運集團

操控。（五）來台是否有人負責接應。取樣經驗豐富之偵緝人員與越南非法入境成員與勞務仲

介共計六名實施深度訪談。  
研究發現：（一）越南偷渡案件與人數均持續增加。（二）越南人民共同出資購船方式為

主要的偷渡模式。（三）幕後有大陸地區之人員協助越南人民買賣漁船與策劃偷渡行為。（四）

上岸季節以夏季為主。（五）多數在台有親友。（六）偷渡地點有犯罪轉移現象。越南人口走

私成因部分：（一）兩地經濟差距誘因形成偷渡誘因。（二）偷渡較合法仲介所需成本較低。（三）

膚色相同較易於藏匿。（四）越南人在台均有親友可接應投靠。（五）非法入境刑責與處罰過

輕無嚇阻力。（六）我國人力市場需求逐年升高。 
研究建議：針對執行面、制度面、法規面與政策面考量越南人口走私之隱憂，就人權與

法律之觀點訂定配套改進之辦法。 
越南偷渡為我國面對非法移民的重要課題，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我國對於無法遏制的越

南移民潮應提升層級，在執行、制度、法規與政策等四大面向深入探討，研擬解決方案與因

應對策。  
 

關鍵詞：越南偷渡；人口走私；非法移民 

                                                 
1劉邦乾，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生，現任職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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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台灣早期在解嚴之前，因與中國大陸僅台灣海峽一水之隔，中國大陸人民嚮往台灣較富

裕之生活，自民國 76 年解嚴之後，迄 82 年金馬地區解除戰地政務，中國大陸也開始在當時

國家主席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下，於 1993 年 9 月的《小額貿易管理辦法》及 1994 年的《台

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都是為了促進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的經濟聯繫，除吸引台灣人前

往外，同時讓大量的中國人民往外地發展，其中台灣漁船前往福建沿海地區進行小額貿易，

對中國而言為貿易行為，但相對於我國則為走私、偷渡之犯罪行為，加上兩岸物價的差距以

及台灣各項勞力與色情市場的需求，農漁畜產品、勞工、賣淫女子的走私逐漸增加，進而演

變為集團化、企業化經營模式，真所謂「暴利」之所在，「犯罪」之所在。 
然而中國大陸在 2006 年起由國家主席胡錦濤領導改革社會主義，以《全面開創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為目標，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結合，全面參予國際事務改革開放，

因此中國大陸發展改革路線迄今，創造各項內需市場，不再是人口外移的地區，也逐漸沒有

大陸人民願意偷渡至台灣，反而成為世界各國資金前進的主要國家，甚至東南亞地區國家的

勞力也前往中國大陸，我國與中國大陸的兩岸偷渡熱潮頓時消失，但在目前台灣仍需要勞務

人力的大環境下，加上社會民主運動意識抬頭，勞資階級鬥爭漸起，貧富的差距變大，各企

業製造業為尋求更低的人力成本，只好透過各種手段將東南亞地區的勞務人力輸入台灣，但

背後隱藏的是，在我國與這些勞務輸出的國家(主要為越南、泰國、印尼與菲律賓)多無邦交，

人力仲介公司遊走於兩地，不斷演變以各種看似合法的程序，實際上對於這些外籍勞工以不

當債務約束、勞力剝削甚至限制自由等等，已經嚴重影響我國在國際上執行人權平等的形象。 
台灣在 2007 年簽署人權兩公約之後，政府努力於 2009 年 6 月推動人口販運防治法的立

法，也由行政院於內政部下成立專責之入出國移民署，主要因應台灣必須順應國際化的潮流，

另一方面是為了配合聯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中，對於「人口販運」與「移民走私」犯

罪活動的規範：奉行打擊跨國組織犯罪中，關於預防、禁止及懲治人口販運(特別是婦女與兒

童)補充議定書，用意是防制以剝削為目的之人口販運與走私活動。但演變至今的是，台灣雖

然在美國國務院的「人口販運評等報告」（Trafficing in Persons Report）2的評等中，自 2006
年由第二級的觀察名單尚需努力的國家中，經過多次國際研討與跨部會聯合執行專案任務

後，在 2010 年進步為第一級執行具有成效之的國家，但看似美化的執行績效數據底下，非政

府組織仍不斷在台灣發現問題，尤其政府不願意面對的，在台外配的婚姻買賣商業行為、外

籍漁工在台灣遭非人道對待的問題、以外籍學生名義申請來台就學，實際為工廠低工資壓榨

填補勞力的問題、開放大陸人民自由行失聯(行方不明)來台從事賣淫、詐騙、間諜行動的問

題，以及本研究要探討的越南人名不惜犧牲生命、毫無畏懼的偷渡情形，顯然在台灣的人蛇

集團已經轉型，不同於過去只單純經營兩岸人民偷渡走私生意，更發展為跨地域、國境、種

族，以及貪污、行賄與包庇的行政體系之多樣性犯罪行為，在各國部分合法之人力仲介公司

與安置機構均由過去的人蛇集團所設立，造成真正想來台灣工作掏金賺錢的外籍勞工，必須

尋求非合法之管道以走私偷渡方式來台，類似案件的發生前仆後繼，從未間斷，且有逐年增

                                                 
2 TIPR 係美國國務院按照「人口販運被害者保護法」將各國分成四級，依據該國販運嚴重程度與打擊人口販運

力度，區分第一級（Tier1）第二級（Tier2）第二級觀察名單（Tier2 Watch list）第三級（Ti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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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趨勢，實為影響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重要的犯罪課題。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名詞解釋 

一、「偷渡客」（stowaways）的定義： 

依據 1957 年有「布魯塞爾偷渡公約」（Brussels Convention Relating to Stowaways)針對「偷

渡客」之定義：「未得東或船長（或其他主管船舶之人）之允許，潛入船上並隨船離開登船地

點或港口之人」，另「國際海事組織」(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sation (IMO))所訂定的

「尋求有效解決偷渡案件責任分配的綱領」(Guidelines on the Alloc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to 
seek the successful Resolution of Stowaway Cases)、《聯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打擊

陸海空偷運移民的補充議定書》、《聯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

人口特別是婦女和兒的補充議定書》等，均曾對「偷渡」之意涵進行詮釋，而大多數國家移

民法之規定「凡未持有合法入出境證件，且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企圖入出境者」，皆可稱之

為「偷渡」；同時，各國移民法中對「偷渡者」之界定，亦非僅限於以船舶為之者，始可稱為

「偷渡」，如持偽變造證件企圖入出境（由機場、港口、邊境關卡入出），亦可稱為「偷渡」3；

依大多數國家移民法規定「凡未持有合法入出境證件，且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企圖入出境

者」，皆可稱之為稱之為「偷渡」，一般而言，「偷渡」一詞僅為通俗之說法，若依法律上之用

語與概代言之，則應以「非法入出國」或「非法移民」稱之，較能符合現今各國對「偷渡」

內容之詮釋。 

二、「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s）的定義： 

非法移民，又稱偷渡客、黑民，是指非本國公民透過非法的方式跨越邊境的「移民」。黑

民一詞在美國，澳洲，加拿大等移民國家使用較為廣闊，泛指一個人在不具備所在居留國法

律允許的前提下居住，生活以及工作在當地，既包括那些以非法渠道進入已開發國家的偷渡

客，也包括那些以合法渠道進入已開發國家，超過可停留時間後「不知去向」的人。這個名

詞通常暗示著許多社會問題。如經濟、社會福利、教育、犯罪、公共福利、健康保險、人權

等。如果某個「黑民」通過各種渠道（比如，非法居留期間獲得所在國的大赦）獲得所在國

的合法居留權，則稱為「洗白」4。 

三、「人口販運」（human trafficking）的定義： 

係指為剝削目的而通過暴力威脅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過其他形式的脅迫，通過誘拐、

欺詐、欺騙、濫用權力或濫用脆弱境況，或通過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對另一人有控制權的某

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運送、轉移、窩藏或接收人員5。剝削應至少包括利用他人賣淫進行剝

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或類似奴役的做法、勞役或切除器官。 

                                                 
3 謝立功等《跨境犯罪偵查之理論與實務》，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民國90年，第41-43頁。 
4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6%B3%95%E7%A7%BB%E6%B0%91 
5 原文取自聯合國 http://www.humantrafficking.org/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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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走私」（people smuggling）的定義： 

非法移民或稱偷渡者，係指在個人同意下，參與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人口走私可

以包含暴力因素(人質抵押、綁架、勒索、身體與性侵犯)，經由強迫、欺騙與強制等行為，

將可演變為人口販運。在中國大陸與歐洲國家將人口走私英文翻譯為（human smuggling）或

（human trafficking）等同於前述之人口販運。但是在美國、東南亞地區與我國，均採用（people 
smuggling）與販運作區隔6。 

五、「人口販運」V.S. 「人口走私」兩者比較差異： 

人口販運和非法移民（偷渡）不同，非法移民是某人出於自願的要求，而（非法的)合約

中可能也不會牽涉到詐騙。當非法移民者抵達目的地（國家）時，他們可能獲得完全的自由，

或是被要求進行仲介業者安排的工作，以清償非法移民費用。  
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則是處於被強迫奴役、賣淫或是被不公平的工作合約詐欺、或是被嚴

重剝削，基本人權被完全剝奪。他們可能因相信人口販賣業者當初的承諾而上當，或在人身

自由上受到強迫限制。  
一些人口販賣者利用強制手段操縱受害者，例如詐欺、脅迫、愛情騙局、隔離、武力威

脅、其他方式的虐待，甚至是強迫灌食藥物來控制受害者。  
根據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二條之定義： 
人口販運： 
(一)指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他人器官，而以強暴、脅迫、

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

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從事招

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國內外人口，或以前述

方法使之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二)指意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而招

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或使

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表 2-1 人口販運與走私差別比較表（研究者自整理） 

人口販運 
（human trafficking） 

人口走私 
（people smuggling） 

受害人被迫參與販賣活動。即使受害人認同，

人口販子的行動亦使得此類認同毫無意義。 
受害人持續遭受剝削，為人口販子創造非法盈

利。 
人口販賣不一定涉及實際運送受害人（但是必

須涉及剝削受害人的勞務或商業化性行為）。

法律是被販運者為被害人。 
背後多為犯罪集團所為。 

偷渡者同意參與人口走私，無他人脅迫。 
人口走私總是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 
非經授權的跨越國界行為。 
法律是偷渡者為違法者。 
以自發性居多，較少有犯罪集團參予策畫。 

                                                 
6 HIS(Homel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於 2014 防制人口販運國際工作坊手冊，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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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外文獻 

一、林婉婷的研究： 

該研究探討台灣地區偷渡熱點與其非法入境人口流動的關聯，因此使用質性訪談進行研

究。並且引用被害者學中的再度被害的理論觀點，將台灣國境視為被害者的角色，而偷渡行

為為加害者，瞭解兩者之間具有何種關係而使台灣的國境一再成為偷渡的被害者。利用熱點

的理論以及推拉理論，探討台灣地區偷渡熱點產生的原因以及非法入境人口在台灣境內流動

的過程和因素。參與訪談者為非法入境的大陸地區人民以及具有查緝經驗的執 法人員。在非

法入境的大陸地區人民部分乃是前往大陸地區人民新竹及宜蘭處理中心，各抽取男性及女性

各 14 名的受訪者參與研究。而具有查緝經驗的執法人員部份在執法機關各抽取 1 至 4 位不等

的受訪者參與研究（林婉婷，2005）。研究結果發現：  
(一)非法入境的大陸地區人民來台動機上以經濟需求的滿足為首要。  
(二)非法入境者來台的管道有非法仲介者的招攬、自行尋找以及重要他人介紹等三管道；來

台過程中與非法仲介集團的互動關係並不密切。  
(三)偷渡熱點產生的原因與偷渡模式和偷渡費用具有因果關係。  
(四)偷渡熱點產生的條件具有市場、自然及人文等三面的影響和配合，且主要受到市場機制

的影響。  
(五)非法入境的大陸地區人民在台灣境內的流動趨向以提供更多工作機會的地區為主；流動

的範圍也集中在工作地附近。  
(六)非法入境大陸地區人民的流動反映出台灣境內的勞動力以及色情行業的市場需求。  
(七)偷渡未來的趨勢將會產生替代效應，也就是逐漸走向以合法的管道掩護非法入境的模

式，例如利用漁工船、觀光旅遊業船、國內商船夾帶非法入境的大陸地區人民入境等方

式。  
(八)大陸地區人民在台聯繫網絡的形成。  
(九)臺灣地區的偷渡熱點與其非法入境人口的流動是呈現循環的連鎖效應。 

二、曾華新的研究： 

收集我國自 2007 年至 2011 年海巡署查獲越南偷渡案例共 19 例，以年、季、月、時及各

縣市地理空間資料加以分析比對並建構越南偷渡犯自越南經中國到台灣之間可能偷渡路徑。

後輔以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資料分析越南偷渡犯自中國出發及抵達台灣時之海象特性

並與中國偷渡案例作比較。 
結果發現自 2007 年開始每年都有發生越南偷渡案例，其中又以第二季、4~6 月間 多，

時段以夜間凌晨 0~4 時 多。而偷渡上岸地點以南部縣市（台南、高雄及屏東） 多（曾華

新，2013）。 
就可能發生越南偷渡路徑，在考量偷渡成本下自廣東出發偷渡來台比例明顯高於由福建

出發之比例。就海象條件，不論自中國偷渡出發時或是偷渡抵達台灣時，海面風、浪都與發

生偷渡案例呈負相關，也就是當海面風浪愈大時，發生偷渡案例就愈少。為防範此越南偷渡

案件，執法機關除了研擬、重視勤務部署及加強查緝外，也期望台灣與中國、越南間能在現

有共同打擊犯罪協議基礎下對於防範及查緝越南偷渡案件能更加重視。 

三、楊衣華的研究： 

以 2007 年後海巡署於查獲偷渡案例中，外籍人士偷渡來台的比例已逐漸高於大陸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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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年偷渡態樣分析，現階段偷渡來台以東南亞籍人士居多，其中又以越南籍人士為多數，

且偷渡來台比例持續增加中。歸咎其原因為我國勞力市場需求，且台灣薪資高於原住地，且

有多數被查獲者皆是曾來台打工後，回原住地大力鼓吹同袍相繼前來賺錢，有些企圖改善生

活的外籍人士無法經由正常管道申請入台工作，遂而利用各種不法管道進入台灣賺取更多金

錢（楊衣華，2014）。 
該研究時間範圍將以 2007 年至 2013 年間，透過理論與實務進行研究探討。研究空間範

圍以東南亞地區為主軸，大陸地區為輔。 
研究發現以海巡署近年來查獲偷渡的案例中，分析探討各類偷渡來台模式與方式，仍以

自發性集資購買大陸漁船自中國大陸廣東與福建沿海港口偷渡為主要模式。 

四、蘇錫勳的研究： 

作者以海巡署近年來所查獲越南偷渡犯案，透過案例分析偷度之緣由、偵辦、檢討及對

國家安全之衝擊，藉由案例實施分析並研擬查緝實務面所面臨之各項問題，俾供海巡機關勤

務決策參考。分析越南偷渡者偷渡來台方式與途徑發現，由於兩岸關係趨緩，大陸經濟蓬勃

發展，各地沿海經濟自由化，工作關係表示，中國大陸人士偷渡來台之情事已鮮少發生，取

而代之的是越南偷渡犯，接連偷渡來台打工賺錢。越南人民偷渡來台通常是以出賣體力，從

事勞力密集產業，一方面使台灣雇主暫時紓解勞工缺乏問題，二方面減少雇主繁瑣雇用程序、

降低生產成本，然此情況也相對造成本國籍勞工排擠效應，直接助長勞工失業率，不僅無助

於台灣經濟生產力提升，亦減緩整體產業升級，更甚者會加重社會福利資源負擔造成經濟龐

大衝擊，損及我國國家安全（蘇錫勳，2013）。 

五、M.E.Beare 的研究： 

人類會受到某些因素的影響而弱化他們與現實生活環境之間的契合度，這些因素與人口

遷移有關。不同的遷移原因，影響遷移者如何與遷移至的新社會進行整合。Beare 針對非法移

民的研究指出，儘管各國的情形略有差異，社會內部「推力」(push)對人口遷移所造成的影響，

似乎要比外部「拉力」(pull)的影響來得大(Beare,1999)。某些國家或某些國家的特定地區，存

有向外遷移的文化或傳統，相對的，有些國家或地區就沒有這樣的情形。 
Beare 檢視研究文獻後發現，中國福建地區的民眾有許多與海外聯絡的管道，外國人也經

常到該地區停留或居住，但在中國北方，就沒有這麼豐富的人口遷移管道和記載。商業機會、

方便進入以及與西方接近等因素，牽引(外部拉力)某些中國人民遷移至中歐及東歐。Beare 認

為，推拉因素包含下列諸項：  
(一)不同社會之間的經濟落差。由於資訊流通、旅遊及國際貿易等影響，人們對不同社會的

貧富、安全與不安全等情形，比以前容易瞭解。 
(二)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包括躲避戰爭或政治迫害。 
(三)國界或國家主權的重大變化，例如發生在東歐及前蘇聯的變化。 
(四)國境管制的解除，如歐盟。 
(五)女性被販賣或被騙至性產業蓬勃或有需求的地區。 
(六)人口結構或特性的改變，導致某些人因工作而遷移。 
(七)某些跨國網絡的出現，促進人口遷移，例如跨國人口走私集團。 
(八)環境品質惡化導致人口遷移。 
(九)政府因政治利益所制定的政策導致人口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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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推拉理論示意圖 
 
Beare 從研究中觀察出，由於許多國家已無太多就業機會提供給新來的移民，因此沒有

積極吸引外來的人力資源，儘管這些國家仍對人力有所需求，但需要的對象乃是屬於技術性

或特殊性的人力資源。雖然廉價勞工對已開發國家的企業經營仍是有利的，但多數企業卻選

擇將生產基地遷移至外國尋求廉價勞工和其他利益，例如有利於企業經營的環境政策(遷移至

環境管制較鬆的國家)。已開發國家的企業遷移現象正突顯國際間不公平的事實，同時也顯示

已開發國家並不需要開放合法移民進入國內填補低層次的工作空缺。 

六、L.L.Shelley 的研究： 

Shelley(1998)在其「美國境內的跨國性組織犯罪」(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研究中指出，美國由於經濟開放且經濟體的規模龐大，因而成為跨國性組織犯

罪集團謀取不法利益覬覦的標的。Shelley 從研究中發現，雖然立法通過處罰嚴厲的法案，政

治人物也宣示要對跨國性犯罪集團嚴加討伐，但美國境內的國際性犯罪組織依舊猖獗。Shelley 
認為主要原因乃是，美國的執法機關過於鬆散，執法機關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以致無法發

揮整體的力量。另一方面，跨國性犯罪集團經常使用賄賂的方式腐化執法機關，使得這些犯

罪組織已滲透進入合法的社會組織，逐漸進入共生的階段。Shelley 發現美國境內的跨國性犯

罪組織較常從事的違法活動如下：走私或違法運送毒品、軍火槍械、娼妓、勞工(人蛇集團)、
有毒廢棄物、保育動物、洗錢、詐欺、竊盜與銷贓等。不同種族的犯罪集團所從事的違法活

動不盡相同，譬如俄語系的集團較常涉及軍火走私、人口走私(娼妓)、洗錢等活動，華人幫

派較常從事毒品走私、人口走私(勞工，人蛇集團)等活動，奈及利亞集團較常涉及國際性詐

欺、販賣劣質汽油、走私毒品等活動，中南美裔集團較常涉及有毒廢棄物、保育動物、毒品

的走私活動。Shelley 指出，這些集團經常是由數個小組織所組成，小組織分佈於美國境內和

其他國家，譬如華人幫派在美國洛杉磯、舊金山、紐約、芝加哥等城市均有集團底下的小組

織，而在台灣、中國大陸、加拿大(溫哥華)等地另有聯絡接應的分支機構。Shelley 認為，提

昇執法機關的廉潔並強化各個層級(聯邦、州、地方)執法機關的統合性，以及加強國際合作，

同時亦要喚起社會大眾覺醒，拒絕購買違法商品或服務，如此始能對跨國性組織犯罪產生抗

制效能。 

七、Ko-lin Chin 的研究： 

Ko-lin Chin 於 1989 年獲得美國司法部所屬之司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的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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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針對美國境內多處華人組織犯罪集團進行研究。研究期間，Chin 所帶領的研究團隊採訪

了 600 多位華人店主，以及追蹤訪問受到犯罪組織勒索較嚴重的 50 位業主，同時也訪問了

20 多名執法人員，以及 10 幾位華人社區領袖， 後訪問了 70 名華人幫派成員，資料蒐集時

間長達 3 年，在 1996 年出版「唐人街幫派」(Chinatown Gangs)一書。Chin(1996)發現，華人

犯罪組織涉及的牟利罪行，除了勒索、賭博、色情、搶劫、及暴力衝突外，尚包括走私毒品

及偷渡者等跨境犯罪。走私毒品和走私偷渡者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兩者都是牽涉到許多國

家的跨國性犯罪活動；都非常賺錢；都需要美國華人幫派的協助；似乎都被一群特殊人物所

操縱主導，這些人經常四處旅遊，擁有國際連鎖線，並且熟悉金三角及中國大陸或台灣；經

常被華人幫派認為是無被害者的活動，因而走私者並沒有被冠上很壞的惡名。走私販子視這

兩種行為只是單純的賺錢「商業」活動。 
Chin 其所蒐集的實證資料中發現，走私毒品的華人幫派與其他種族的犯罪集團有所牽

連，往往將走私的毒品賣給義大利、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組織犯罪集團。而在走私偷渡者方面，

Chin 發現華裔非法移民，不像墨西哥的非法移民那樣，以很少甚至不用任何代價就可以進入

美國。許多華人偷渡者聲稱他們必須付給走私者 3 萬到 35,000 美元之間的偷渡費。據報導

指出，走私者把人偷運至美國，從每個人身上至少可以賺到 2 萬美金的一筆大利潤。既然每

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想要偷偷逃出祖國，走私偷渡者便形成了一種賺大錢的新興行業

(Chin, 1996)。 
針對華人組織犯罪集團的回應對策方面，Chin 指出，雖然美國的執法機關過去曾對華人

毒品和偷渡走私集團進行檢肅及掃蕩，但那只是執法機關的有限回應。事實上，執法機關本

身便面臨種種的障礙和挑戰，這些待克服的問題包括：對組織犯罪集團和他們所屬的社區缺

乏瞭解，缺少會說中國話的執法人員，與社區的關係薄弱，資源有限，不同單位間所引發的

衝突等。 
Chin 又於 1999 年完成一項有關華人偷渡美國的深入研究，該研究同樣採取實證性的途

徑，研究方法包括調查紐約市 300 名被走私入境的華人，採訪熟悉非法中國移民生活方式和

社會問題的人士，對紐約市福州社區進行實地調查，並兩次前往中國進行實地考察，系統性

的收集和分析媒體報導等。Chin 根據其所收集與分析的實證資料歸納出大陸華人非法入境美

國的因素，他認為個人因素表現為動機(推動因素)，社會因素源自與本國相反的社會經濟和

政治環境(牽引因素)，以及出國機會(推動因素)。社會因素將有助於解釋非法移民的猖獗，個

人因素則決定誰會出國。因此，要解釋非法移民現象，有必要同時考慮個人層面的因素，和

結構或社會壓力。 
Chin 在其研究的結論中指出，大陸華人偷渡美國，主要是出於經濟原因。只有在中國的

經濟、政治和法律體制能與發達和民主國家相比時，大陸華人才不會想要移民他國。世界各

國所能採取的 佳辦法，就是為大陸華人創造更多合法移民的機會，以減少非法移民遭遇磨

難，並打破移民與人口走私之間的不幸關係(Chi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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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理論 

一、理性選擇理論（Rational Choose Theory） 

理性選擇理論是由美國犯罪學者 Jeffery、Cornish 和 Clarke 等人多年來擷取古典犯罪學

派的菁華，再加上自己研究創見發展出來。理性選擇理論的基本觀點：(Cornish and Clarke, 
1986) 
(一)犯罪案件是犯罪者自由意志的選擇過程。 
(二)犯罪是犯罪者經過成本效益分析後，認為犯罪所得之效益高過於其應付之成本，犯罪就

會發生。 
(三)如何選擇和決意犯罪，與犯罪者的經濟壓力、有無共犯、經驗多寡、有否毒癮以及技術

能力有關。 
(四)犯罪者所以從事犯罪，大多與犯罪機會有關。 

在人口走私者的自由意志下，經過成本效益之評估分析，認為偷渡過程中遭司法機關查

獲之機率低，且經理性選擇偷渡之時間與路線，甚至評估成功之後在台灣工作所得之收入效

益，可以高過於他所付出之成本，即便遭查獲之後，以目前台灣的法令，刑度不重也不會被

關太久，故以理性選擇理論可加以解釋越南人民人口走私來台之行為。 

二、犯罪型態理論(Crime Search Theory) 

亦稱「犯罪搜尋理論」 (Crime Search Theory)，為環境犯罪學的核心成分，主要是探討

人(people)和事物(things)如何在一個社區的時、空移動而發生犯罪，主要在研究犯罪的空間型

態，或社區內犯罪型態的分佈。罪犯搜尋理論認為，罪犯者大部分時間沒有在犯罪，與一般

人一樣過日常活動。 
在日常活動中，罪犯者在中心點(nodes)之間行動，如:家、學校、工作、購物商店和休閒

娛樂場所的地點，發展出「認知地圖」或環境影像，這些地圖幫助他們了解環境，以及那裡

可能找到潛在的犯罪標的。罪犯者常常以類似的方式找尋犯罪標的，Brantingham＆

Brantingham（1993）注意到「罪行是在日常生活中形塑」，「常常發生在已知的地方或附近稍

為熟悉的區域」(熟悉空間)。犯罪者在「熟悉空間」範圍內，他們不需要長途跋涉尋找可能

的犯罪目標。此外，犯罪的執行變得更容易預測，較能知道警察巡邏地點，什麼時候沒有人

在，且如何在少數障礙下快速逃離犯罪現場。(Brantingham＆Brantingham, 1993）。 
該理論有三個核心觀念：中心點（nodes）、路徑（paths）及邊緣（edges) 

(一)中心點：為交通用語，係指人們日常通勤(或活動)的起點或終點。犯罪不僅可能發生在這

些地點的內部，也會影響週遭的狀況。 
(二)路徑：為中心點間活動經過的路線，犯罪者在路徑中尋找合適的標的。 

個人每日活動所採取的路徑往往與其是否犯罪或被害有關。例如，酒吧內的工作者或顧

客，如常需夜晚經過僻巷返回家中，其被搶劫機率增高。因此，犯罪型態理論注重犯罪的地

理分佈及日常活動的節奏（rhythm）。 
(三)邊緣:是指人們工作、居住、購物或娛樂等地區的邊界地帶。來自不同地區互不認識的人

聚集在此邊界地帶，因而易發生犯罪。如：商店竊盜、強盜搶奪或娼妓色情等常會發生

在邊界地帶。 
此理論為新機會理論的重要一環，如果以此理論解釋偷渡的犯罪行為，可以偷渡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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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加以分析，將空間範圍畫在涵蓋越南、福建與台灣三個地區（包含海域），中心點即為福

建的平潭島，路徑為越南至福建平潭，福建平潭至台灣西部沿海，邊緣即為三地區涵蓋的台

灣海峽，以遭查獲偷渡案例之地點來看，絕大部分均在台灣海峽海域與岸際。 

三、日常活動理論（Routine Activity Theory） 

美國社會在 1960 年至 1975 年，被認為社會生活條件改善應該會降低犯罪率，日常活動

理論學者 Cohen 和 Felson（1979）卻發現，儘管貧窮地區的失業率下降，教育和收入水平提

高，但暴力犯罪率（如搶劫，重攻擊，強姦，殺人）在這幾年間卻增長了 164％和 263％，而

財產犯罪（僅僅家宅盜竊）就增加了 200％非常出人預料。很顯然地，犯罪學家使用主流理

論，例如解釋犯罪根本原因為貧困及與毒品接觸機會之類等，仍不足以解釋這些暴力犯罪或

財產犯罪急遽增加的情形。於是 Cohen 和 Felson（1979）提供了另一種解釋。他們聲稱在

1960 年代，美國大量人口改變了日常活動方式，即「活動分散而且遠離家庭和自宅」之方式

改變了犯罪率。具體來說，更多的婦女進入勞動階層或次要的大專教育，並且越來越多的家

宅平常只有一個人在家，人們也愈來愈常離家去旅行。日常活動從家庭轉移到外面的後果，

造成家庭的監（保）護變少，而使這些家庭成為更吸引竊賊（或搶劫）的目標，兒童和青少

年受到較少監督，因為多數的母親從自宅轉移到勞動工作階層。這樣導致兩種結果，首先，

它增加了青年受害（受欺騙）的風險，因為沒有成年人在周圍保護他們，第二是讓青少年從

事犯罪活動更容易，因為沒有成年人會監督他們的行為。 
根據 Cohen 和 Felson，日常活動的變化可以反映在三變項的互動上：第一是有可能的加

害者；第二個是潛在被害人；第三個是缺乏有能力的監控力或監控者。三者如能在時空聚合，

犯罪即很有可能發生。以下就這三個要素加以說明： 
(一)可能的加害者：一個可能的加害者是有犯罪傾向而且有能力犯罪的。如果犯罪真的發生

了，那是因為嫌疑犯發現了，一個合適的目標，卻缺乏有能力的監護者在周圍掌控，以

防止它們之間交互影響。本理論假設犯罪與嫌疑犯的動機是無關的，惟反對者卻認為該

理論沒有考慮到嫌疑犯性情的差異性。然而，我們應該注意到這個理論並沒有真正主張，

每個人都有相同的犯罪傾向，它只是認為犯罪動機差異性沒有那麼重要。 
(二)合適的目標：一個合適的目標可以是一個人或一個物體。目標本身的特性使他們吸引犯

罪嫌疑人。Cohen and Felson 以四個英文字母縮寫成”VIVA”，簡化了這些特質，其中包括

1.標的物的價值、2.標的物的可移動性、3.標的物的可見性和 4.標的物的可接近性。 
(三)有能力的監控者：一個有能力的監護者是防止一個可能的加害者和合適目標在時間空間

的聚合下產生交互作用（犯罪）的人。缺乏有能力的監護者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犯罪，

因為可能加害者和合適的目標是單獨在一起的。 
若以機會觀點來看，非法入境者除在犯罪行為過程中，微觀上可以理性選擇理論加以解

釋，但以巨觀而言，可以用日常活動理論來說明，偷渡者必須本身具備能夠偷渡之金錢費用

與交通運輸工具（本身為可能的加害者）；偷渡上岸之後於職場上非法打工，間接剝奪了合法

申請來台工作之外籍勞工權利（可能的加害者）；而在非法入境的過程當中，掌管第一線的海

岸巡防機關與稽查內陸非法打工的移民署、各縣市政府勞工局等行政機關（有能力的監控

者），未能將這些非法移民逮捕遣送出境，相對已造成社會與國安的隱憂。 

四、推拉因素理論（Pushing and Pulling Factors Theory）  

解釋國際人口遷徙現象的理論當中， 簡單的就是以「推拉」（Push-Pull Theory）或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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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拉因素理論」（Pushing and Pulling Factors Theory）作為推論根據，亦即遷徙係受貧窮

推擠和勞動力短缺牽引（Peter Stalker，2001）。 
目前國內研究偷渡時，均普遍贊成以人口遷徙和勞動力移動的「推拉因素理論」來加以

建構。 
若以台灣和越南或中國大陸之間的地理關係而言，綜合前述贊成以「推拉理論」來解釋

大陸人民非法偷渡來台問題之研究，在推力方面有以下幾點因素：  
(一)經濟因素：中國大陸雖然地大物博，但貧富差距甚大，工作機會屈指可數，失業人口激

增。  
(二)政治因素：政治滲透、輸出勞工政策。  
(三)距離因素：偷渡台灣甚於遠渡重洋至歐美等地，不僅海上航行風險小，日後欲循相同途

徑返回中國大陸亦較為便利。 
(四)就業人口推擠效應：農作收入微薄致使許多農村青年紛紛從內陸往沿海城市流動，以出

賣勞力來求取溫飽。惟一旦沿海就業的內陸人口增加，相對地也掠奪了原沿海城市居民

的工作機會。由內陸而來的勞動人口降價求工，各大工廠樂於節省人事費用，也因此逼

迫許多沿海居民鋌而走險偷渡台灣求取工作機會。  
反之，在拉力部分則有：  
(一)經濟條件：繁榮是台灣給予中國大陸人民 直接的印象。對於實施經濟改革後的中國大

陸人民而言，一心想要擺脫貧富不均和社會失調的夢魘，台灣是他們足以改善生活及滿

足經濟需求之處。  
(二)政治民主：中國大陸政治專制，人民意見無從發表。台灣實行民主政治有成 而成為大陸

人民心生嚮往之地。  
(三)語言因素：基於兩岸同文同種，在語言溝通本屬無礙，實足便利非法入境的大陸地區人

民在台活動。  
(四)社會因素：近年來，台灣社會已趨向多元文化。不僅係因兩岸聯姻多年，再加上外籍配

偶的人數增加，許多中國大陸地區人民與越南外配嚮往台灣開放的自由生活紛紛尋求途

徑以一圓台灣夢。  
(五)勞動力不足：在國人不願屈就低薪資的勞動工作，企業也一再削低成本以求高獲利的惡

性循環下，外來勞動人口的需求也就供不應求。 
同樣的道理，若以「推拉理論」來檢視非法入境者在台灣境內的流動，應可助益於解釋

並瞭解其流動之概況。當原本在台聚點為另一波非法入境人口佔據時，前一批在此生活的非

法入境者是否就必須因為推力使然而不得不尋找下一個聚點，而促使流動的開始；台灣因為

勞動市場人力不足，造成越南等地區移民往台灣尋求生存的拉力；而越南國內工作之環境與

待遇不比台灣佳，相對造成了推力，以此理論可以解釋越南人民選擇偷渡來台的原因之ㄧ。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流程與架構 
本研究之進行，首先就現有之國內外文獻蒐集與近五年查獲之越南人民偷渡案例內容分

析，藉由相關犯罪學理論，分析現況資料，並進而比較深入訪談之內容資料，所得到的結果，

作為檢視越南人口走私犯罪問題之基礎，歸納出我國目前越南人口走私之態樣，並對行政機

關提出相關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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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流程圖 

 
 
 

 
 

圖 3-1-2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內容方析法： 

主要係透過搜集中外相關資料文獻與法令規章以及專家學者發表過的專論，進行研究與

分析，找出現象將有助於全盤觀念之釐清，並減低執行時所遇之障礙以作為研究之參考，因

此本研究在撰寫之前即就國內有關研究報告、期刊、論文、相關著作及官方統計資料等加以

廣泛搜集研讀、整理，以建立本研究的主軸與理論基礎。就內容分析法而言，除了具節省時

間的優點外，亦可從相關檔中擷取間接的、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資訊，俾豐潤研究內容、提



 

論文發表人：劉邦乾 

35 

供相對應的深度範圍與及擴增觀察角度，力求客觀，以免失之狹隘。本研究所蒐集資料包括

臺灣、大陸以及國外之研究文獻有關非法入境之犯罪所衍生的複雜問題，作為研究設計的重

要參考，進而研擬查緝越南人口走私犯罪之 佳方案。 

二、深度訪談法： 

係質性研究中蒐集資料的一種方法，訪問就某種意義而言，是一種口頭問卷，訪問者與

受訪者面對面，按自己的方式以口頭回達問題，以提供所需答案。以訪問調查進行研究具有

之優點如下： 
(一)容易取得完整資料。 
(二)較易深入瞭解問題的核心。 
(三)可以揭示明確的目標。 
(四)可以評鑑答案的真實性。 
(五)可以適用於特殊對象。 
(六)可以控制環境。 
(七)可以掌握問題的順序。 

第三節 研究實施 

一、案例分析 

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之「情報偵防管理系統」案件工作績效項目資料庫中，搜尋自 2009
年 1 月起迄 2014 年 12 月（近 5 年），查詢條件以「案件類別」為「非法入出國」；「關鍵字」

為「越南偷渡」查詢，共計搜尋全部查獲之越南人口走私案件檔案資料如下表： 
表 3-3-1 海巡署查獲越南偷渡案件（資料來源海巡署 1/3）

序號 案件編號 查獲處理項目 輸鍵單位 案情摘要 送出日期

1 CM10304617 非法入出國 新竹機動查緝隊 本隊103年12月23日0720時查獲越南籍陳春青等三人偷渡案。 2014/12/26 15:37

2 CM10304417 非法入出國 第十二(新竹)海
巡隊

103年11月6日0142時本隊PP-3562艇於新竹外海4.5浬處查獲
越南籍32名偷渡犯案(29男3女)。 2014/12/22 16:09

3 CM10303860 非法入出國 新竹機動查緝隊 本隊於103年10月22日0630查獲越南籍男子丁文性等6名偷渡
案。 2014/11/18 12:05

4 CM10303600
非法入出國 海洋總局偵防查

緝隊
本隊103年9月25日1730時查獲越南籍女子裴氏玄違反刑法偽

造文書暨入出國及移民法案。 2014/10/2 22:29
其他

5 CM10303421
非法入出國 台南第二機動查

緝隊
本隊於103年09月18日執行南進專案勤務，查獲非法入出國人

犯阮氏幸1人。 2014/9/19 15:41
其他

6 CM10302691 非法入出國 新竹機動查緝隊 103年07月30日偵破越南籍男子陳玉紅(TRAN NGOC TIEP)等
7名偷渡案件之成效綜整報告。 2014/9/3 16:01

7 CM10302933 非法入出國 新竹機動查緝隊 103年08月14日查獲潘文瓊越南籍男子偷渡案成效綜整報告。 2014/8/21 08:17

8 CM10302019 非法入出國 第三(台中)海巡
隊

本隊於103年06月06日20時15分，在苗栗縣中港溪西北外2浬
處海域，查獲越南籍人民秦工常等18人搭乘大陸「無船
名」木殼漁船偷渡入境。

2014/7/8 17:25

9 CM10302096 非法入出國 彰化機動查緝隊 本隊於103年6月17日執行「安海專案」查緝案件，查獲越南籍
偷渡犯阮氏草NGUYEN THI THAO乙名。 2014/6/18 22:06

10 CM10301641 非法入出國 高雄第一機動查
緝隊

本單位於103年05月12日0700時，查獲非法出國越南籍男子
（NGUYEN-VIET-HOANG）等三人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
案綜整報告

2014/5/14 13:51

11 CM10302026 非法入出國 彰化機動查緝隊 本隊於103年6月10日執行「安海專案」查緝案件，查獲越南籍
偷渡犯阮青平NGUYEN THANHB BINH乙名。 2014/6/12 09:13

12 CM10302036 非法入出國 基隆機動查緝隊 本隊於103年6月9日查獲「維氏秋非法入出國」案 2014/6/12 10:57

13 CM10202828 非法入出國 第十二(新竹)海
巡隊 102年7月28日查獲越南籍偷渡犯案 2013/11/22 09:43

14 CM10203209 非法入出國 台中機動查緝隊 102年07月17日、09月03日執行烈石專案查獲「郭承畑為首共
計19人等違反非法入出國案」。 2013/10/11 16:07

序號 案件編號 查獲處理項目 輸鍵單位 案情摘要 送出日期

1 CM10304617 非法入出國 新竹機動查緝隊 本隊103年12月23日0720時查獲越南籍陳春青等三人偷渡案。 2014/12/26 15:37

2 CM10304417 非法入出國 第十二(新竹)海
巡隊

103年11月6日0142時本隊PP-3562艇於新竹外海4.5浬處查獲
越南籍32名偷渡犯案(29男3女)。 2014/12/22 16:09

3 CM10303860 非法入出國 新竹機動查緝隊 本隊於103年10月22日0630查獲越南籍男子丁文性等6名偷渡
案。 2014/11/18 12:05

4 CM10303600
非法入出國 海洋總局偵防查

緝隊
本隊103年9月25日1730時查獲越南籍女子裴氏玄違反刑法偽

造文書暨入出國及移民法案。 2014/10/2 22:29
其他

5 CM10303421
非法入出國 台南第二機動查

緝隊
本隊於103年09月18日執行南進專案勤務，查獲非法入出國人

犯阮氏幸1人。 2014/9/19 15:41
其他

6 CM10302691 非法入出國 新竹機動查緝隊 103年07月30日偵破越南籍男子陳玉紅(TRAN NGOC TIEP)等
7名偷渡案件之成效綜整報告。 2014/9/3 16:01

7 CM10302933 非法入出國 新竹機動查緝隊 103年08月14日查獲潘文瓊越南籍男子偷渡案成效綜整報告。 2014/8/21 08:17

8 CM10302019 非法入出國 第三(台中)海巡
隊

本隊於103年06月06日20時15分，在苗栗縣中港溪西北外2浬
處海域，查獲越南籍人民秦工常等18人搭乘大陸「無船
名」木殼漁船偷渡入境。

2014/7/8 17:25

9 CM10302096 非法入出國 彰化機動查緝隊 本隊於103年6月17日執行「安海專案」查緝案件，查獲越南籍
偷渡犯阮氏草NGUYEN THI THAO乙名。 2014/6/18 22:06

10 CM10301641 非法入出國 高雄第一機動查
緝隊

本單位於103年05月12日0700時，查獲非法出國越南籍男子
（NGUYEN-VIET-HOANG）等三人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
案綜整報告

2014/5/14 13:51

11 CM10302026 非法入出國 彰化機動查緝隊 本隊於103年6月10日執行「安海專案」查緝案件，查獲越南籍
偷渡犯阮青平NGUYEN THANHB BINH乙名。 2014/6/12 09:13

12 CM10302036 非法入出國 基隆機動查緝隊 本隊於103年6月9日查獲「維氏秋非法入出國」案 2014/6/12 10:57

13 CM10202828 非法入出國 第十二(新竹)海
巡隊 102年7月28日查獲越南籍偷渡犯案 2013/11/22 09:43

14 CM10203209 非法入出國 台中機動查緝隊 102年07月17日、09月03日執行烈石專案查獲「郭承畑為首共
計19人等違反非法入出國案」。 2013/10/11 16:07  

表 3-3-2 海巡署查獲越南偷渡案件（資料來源海巡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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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M10202828-1 非法入出國 第十二(新竹)海巡
隊 查獲102年7月29日脫逃越南籍偷渡（通緝）犯案 2013/11/18 14:14

16 CM10202859 非法入出國 台南第二機動查
緝隊

本隊執行「萬善專案」與岸巡第51大隊共同偵辦並會同相關單
位於102年07月28日上午7時至29日下午執行查緝勤務，共
同查獲越南籍嫌犯等22人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等案

2013/8/23 14:53

17 CM10203888 非法入出國 第十四(恆春)海巡
隊

102年10月11日05時35分許，PP-3550巡防艇在海口1.7浬處海
浬查獲越南籍偷渡犯23名 2013/11/15 18:34

18 CM10203831 非法入出國 彰化機動查緝隊 本隊於102年10月15日1820時執行偷渡案件，查獲越南籍偷渡
犯VO THANH TRUNG乙名。 2013/10/17 15:07

19 CM10202275 非法入出國 第五(高雄)海巡隊 102年6月17日PP-10032艇於海上查獲1名越南籍偷渡犯案。 2013/10/31 12:33

20 CM10203271 非法入出國 基隆機動查緝隊 1020830日越南偷渡案及0910日函送藏匿人犯。 2013/10/3 09:08

21 CM10202288 非法入出國 彰化機動查緝隊 本隊於102年06月18日2255時執行偷渡案件，查獲偷渡入境越
南籍偷渡犯LE MINH CHIEN乙名。 2013/6/20 11:17

22 CM10201084 非法入出國 第十二(新竹)海巡
隊 102年3月26日查獲43名越南偷渡犯案 2013/5/29 15:53

23 CM10200818 非法入出國 新竹機動查緝隊 1020313日2200時執行偷渡客案件查緝，查獲越南籍非法入出
國嫌犯乙名案。 2013/3/15 14:42

24 CM10200156

非法入出國

第三(台中)海巡隊
本隊於102年01月14日14時04分，在彰化縣王功外海8浬處海

域，執行海難救助案件，經登檢後續查獲越南籍人民張氏
清等18人搭乘大陸「無船名」木殼漁船偷渡入境。

2013/1/29 10:30處理救護案
件

25 CM10124839 非法入出國 第十四(恆春)海巡
隊

101年7月7日1742時本隊接獲總局勤指通報，位於(鵝鑾鼻東方
8浬）處有一「華昇606號」CT7-0182漁船，船上4名越南
籍漁工跳海失蹤（原因不明），請本隊派艇搜尋。

2012/9/30 14:40

26 CM10123211 非法入出國 第八(澎湖)海巡隊
本隊RB03艇、澎湖艦、5053艇於101年5月19日查獲越南籍

「NGUYEN VAN QUY」等22人涉嫌違反入出國移民法
（非法入出國-男20人、女2人）

2012/6/19 17:15

27 CM10123303 非法入出國 第一(基隆)海巡隊 101年6月5日本隊查獲越南藉非法入出國案。 2012/6/6 11:34

28 CM10121407 非法入出國 桃園機動查緝隊 1010124日本隊查獲自首越南偷渡犯案 2012/1/31 10:52

29 CM10005299 非法入出國 第五(高雄)海巡隊 100年11月4日本隊10032艇查獲2名越南籍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
案 2011/12/20 09:55

30 CM10004927 非法入出國 第三(台中)海巡隊
本隊於100年10月11日11時20分許，在大安溪外海12.5浬處，

查獲越南籍人民魏德雲等16人搭乘「無船名」大陸漁船偷
渡案

2011/10/13 16:54

15 CM10202828-1 非法入出國 第十二(新竹)海巡
隊 查獲102年7月29日脫逃越南籍偷渡（通緝）犯案 2013/11/18 14:14

16 CM10202859 非法入出國 台南第二機動查
緝隊

本隊執行「萬善專案」與岸巡第51大隊共同偵辦並會同相關單
位於102年07月28日上午7時至29日下午執行查緝勤務，共
同查獲越南籍嫌犯等22人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等案

2013/8/23 14:53

17 CM10203888 非法入出國 第十四(恆春)海巡
隊

102年10月11日05時35分許，PP-3550巡防艇在海口1.7浬處海
浬查獲越南籍偷渡犯23名 2013/11/15 18:34

18 CM10203831 非法入出國 彰化機動查緝隊 本隊於102年10月15日1820時執行偷渡案件，查獲越南籍偷渡
犯VO THANH TRUNG乙名。 2013/10/17 15:07

19 CM10202275 非法入出國 第五(高雄)海巡隊 102年6月17日PP-10032艇於海上查獲1名越南籍偷渡犯案。 2013/10/31 12:33

20 CM10203271 非法入出國 基隆機動查緝隊 1020830日越南偷渡案及0910日函送藏匿人犯。 2013/10/3 09:08

21 CM10202288 非法入出國 彰化機動查緝隊 本隊於102年06月18日2255時執行偷渡案件，查獲偷渡入境越
南籍偷渡犯LE MINH CHIEN乙名。 2013/6/20 11:17

22 CM10201084 非法入出國 第十二(新竹)海巡
隊 102年3月26日查獲43名越南偷渡犯案 2013/5/29 15:53

23 CM10200818 非法入出國 新竹機動查緝隊 1020313日2200時執行偷渡客案件查緝，查獲越南籍非法入出
國嫌犯乙名案。 2013/3/15 14:42

24 CM10200156

非法入出國

第三(台中)海巡隊
本隊於102年01月14日14時04分，在彰化縣王功外海8浬處海

域，執行海難救助案件，經登檢後續查獲越南籍人民張氏
清等18人搭乘大陸「無船名」木殼漁船偷渡入境。

2013/1/29 10:30處理救護案
件

25 CM10124839 非法入出國 第十四(恆春)海巡
隊

101年7月7日1742時本隊接獲總局勤指通報，位於(鵝鑾鼻東方
8浬）處有一「華昇606號」CT7-0182漁船，船上4名越南
籍漁工跳海失蹤（原因不明），請本隊派艇搜尋。

2012/9/30 14:40

26 CM10123211 非法入出國 第八(澎湖)海巡隊
本隊RB03艇、澎湖艦、5053艇於101年5月19日查獲越南籍

「NGUYEN VAN QUY」等22人涉嫌違反入出國移民法
（非法入出國-男20人、女2人）

2012/6/19 17:15

27 CM10123303 非法入出國 第一(基隆)海巡隊 101年6月5日本隊查獲越南藉非法入出國案。 2012/6/6 11:34

28 CM10121407 非法入出國 桃園機動查緝隊 1010124日本隊查獲自首越南偷渡犯案 2012/1/31 10:52

29 CM10005299 非法入出國 第五(高雄)海巡隊 100年11月4日本隊10032艇查獲2名越南籍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
案 2011/12/20 09:55

30 CM10004927 非法入出國 第三(台中)海巡隊
本隊於100年10月11日11時20分許，在大安溪外海12.5浬處，

查獲越南籍人民魏德雲等16人搭乘「無船名」大陸漁船偷
渡案

2011/10/13 16:54

 
 
 

表 3-3-3 海巡署查獲越南偷渡案件（資料來源海巡署 3/3）
31 CM10003820 非法入出國 苗栗機動查緝隊 偵辦0623越南偷渡案後續查獲吳輝北、吳中2人及偷渡漁船1艘案件 2011/8/29 16:00

32 CM10004042 非法入出國 第四(台南)海巡隊 本隊會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等單位共同查獲越南籍人民「黎春炭」等18人
涉嫌違法國家安全法、入出國及移民法案 2011/9/6 16:43

33 CM10002937 非法入出國 苗栗機動查緝隊 0623查獲越南偷渡犯阮重強等5人及偷渡漁船1艘案件成效綜整報告 2011/7/1 09:05

34 CM10002316 非法入出國 岸巡第六三大隊 本大隊於民國100年05月12日石牛溪岸際查獲14名越南籍人士非法偷渡入
境案 2011/5/26 10:14

35 CM09916433 非法入出國 岸巡第六三大隊 本大隊於民國99年10月14日船帆石南側岸際查獲越南籍人士非法偷渡入
境案 2010/10/30 15:59

36 CM09913169 非法入出國 岸巡第五總隊 99年5月6日19時50分於高雄港第二港口查獲遠洋漁船新順富112號(CT7-
0467)搭載限制入境人員越南籍船員HOANG VAN HOAN進港案 2010/5/12 10:24

37 CM09917130 非法入出國 岸巡第五二大隊 99年12月1日本大隊於高雄縣彌陀鄉濱海遊樂區岸際一帶查獲越南籍偷渡
犯LE THI XOA等20員非法入出國案 2010/12/4 18:49

38 CM09917046 非法入出國 岸巡第五總隊 11月26日查獲「華昇606號漁船」所屬越南籍船員LE VAN HUONG非法
入境案。 2010/11/28 16:51

39 CM09914011 非法入出國 第十四(恆春)海巡隊 本隊偵辦高雄籍「盈穩祥」CT6-1239號漁船船上乙名越南籍偷渡犯案 2010/6/24 11:21

40 CM09914021 非法入出國 第五(高雄)海巡隊 99年6月23日本隊6002、2017艇查獲4名越南籍偷渡犯案 2010/6/24 15:18

41 CM09913718 非法入出國 第十二(新竹)海巡隊 6月7日本隊偵緝組及移民署新竹縣專勤隊、新竹安檢所共同查獲違反入出
國及移民法偷渡犯乙名案。 2010/6/9 09:08

42 CM09912189 非法入出國 岸巡第五二大隊 99年4月1日本大隊於臺南市黃金海岸親水公園岸際暨臺南市南區灣裡地區
查獲越南籍偷渡犯DUONG VAN PHAN等15員非法入出國案 2010/4/8 10:36

43 CM09912621 非法入出國 高雄第一機動查緝
隊

99年04月21日查獲阮文林、阮文俊、范海東等3人違反國家安全法、入出
國及移民法案 2010/4/23 10:25

31 CM10003820 非法入出國 苗栗機動查緝隊 偵辦0623越南偷渡案後續查獲吳輝北、吳中2人及偷渡漁船1艘案件 2011/8/29 16:00

32 CM10004042 非法入出國 第四(台南)海巡隊 本隊會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等單位共同查獲越南籍人民「黎春炭」等18人
涉嫌違法國家安全法、入出國及移民法案 2011/9/6 16:43

33 CM10002937 非法入出國 苗栗機動查緝隊 0623查獲越南偷渡犯阮重強等5人及偷渡漁船1艘案件成效綜整報告 2011/7/1 09:05

34 CM10002316 非法入出國 岸巡第六三大隊 本大隊於民國100年05月12日石牛溪岸際查獲14名越南籍人士非法偷渡入
境案 2011/5/26 10:14

35 CM09916433 非法入出國 岸巡第六三大隊 本大隊於民國99年10月14日船帆石南側岸際查獲越南籍人士非法偷渡入
境案 2010/10/30 15:59

36 CM09913169 非法入出國 岸巡第五總隊 99年5月6日19時50分於高雄港第二港口查獲遠洋漁船新順富112號(CT7-
0467)搭載限制入境人員越南籍船員HOANG VAN HOAN進港案 2010/5/12 10:24

37 CM09917130 非法入出國 岸巡第五二大隊 99年12月1日本大隊於高雄縣彌陀鄉濱海遊樂區岸際一帶查獲越南籍偷渡
犯LE THI XOA等20員非法入出國案 2010/12/4 18:49

38 CM09917046 非法入出國 岸巡第五總隊 11月26日查獲「華昇606號漁船」所屬越南籍船員LE VAN HUONG非法
入境案。 2010/11/28 16:51

39 CM09914011 非法入出國 第十四(恆春)海巡隊 本隊偵辦高雄籍「盈穩祥」CT6-1239號漁船船上乙名越南籍偷渡犯案 2010/6/24 11:21

40 CM09914021 非法入出國 第五(高雄)海巡隊 99年6月23日本隊6002、2017艇查獲4名越南籍偷渡犯案 2010/6/24 15:18

41 CM09913718 非法入出國 第十二(新竹)海巡隊 6月7日本隊偵緝組及移民署新竹縣專勤隊、新竹安檢所共同查獲違反入出
國及移民法偷渡犯乙名案。 2010/6/9 09:08

42 CM09912189 非法入出國 岸巡第五二大隊 99年4月1日本大隊於臺南市黃金海岸親水公園岸際暨臺南市南區灣裡地區
查獲越南籍偷渡犯DUONG VAN PHAN等15員非法入出國案 2010/4/8 10:36

43 CM09912621 非法入出國 高雄第一機動查緝
隊

99年04月21日查獲阮文林、阮文俊、范海東等3人違反國家安全法、入出
國及移民法案 2010/4/23 10:25

 
 
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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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102 與 103 年度曾經查獲過越南人民偷渡案件較有經驗之海巡署幹部，取樣 3 名；

以及越南籍非法入境偷渡犯 3 名實施深度訪談；經篩選可以提供較完整資訊增加本研究了解

之海巡幹部，為在新竹外查獲整船載運越南人民非法入境之海巡署新竹海巡隊小隊長與實施

清詢作業之查緝隊員各一名，另外取樣在移民署新竹收容中心（靖廬）清查組之分隊長一名，

合計 3 名實施訪談；越南偷渡犯部分，則篩選遭查獲五次之偷渡犯，以及 103 年 11 月涉嫌於

越南招募與購船入境之越南偷渡犯共計 2 名；訪談大綱以越南人民偷渡動機、方式、費用、

路線、次數、來台有無人員接應、販運集團操控為重點。 
 

表 3-3-4 訪談人員基本資料表 
 執法者 犯罪者 業者 

身分 小隊長

（A-1）
分隊長

（A-2） 
查緝員

（A-3） 
偷渡犯

（C-1） 
招募者

（C-2） 
勞務仲介

（B-1） 
經歷 25 年 23 年 13 年 來台 5 次 來台 3 次 6 年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資料分析 
根據官方資料中每次查獲之案件內容，區分為查獲之案件數與人數、上岸時間與地點、

費用與動機、偷渡入境方式類別、來台次數，以及偷渡路線實施統計分析： 
 

表 4-1-1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案件數統計表（研究者自行整理） 
年度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計

99 0 0 0 2 1 3 0 0 0 1 1 1 9 
100 0 0 0 0 1 2 0 1 0 1 1 0 6 
101 1 0 0 0 1 1 1 0 0 0 0 0 4 
102 1 0 2 0 0 3 4 1 0 1 0 0 12 
103 0 0 0 0 1 4 1 1 2 1 1 1 12 
合計 2 0 2 2 4 13 6 3 2 4 3 2 43 

 
以案件發生的月份區分統計發現，其中偷渡 多的月份集中在 5、6 月與 7 月，占總案件

數的 53.5％，以圖 3-4-1 來看，可以明顯看到高峰期集中在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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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案件數以查獲時間(月份)堆疊統計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4-1-2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案上岸地點統計表（研究者自行整理） 
年度 新北市 桃園 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澎湖 合計

99 0 0 0 0 0 0 0 0 2 5 2 0 9 
100 0 0 0 2 1 0 0 0 1 1 1 0 6 
101 0 0 1 0 0 0 0 0 0 1 1 1 4 
102 1 1 4 0 0 3 0 0 2 0 1 0 12 
103 0 1 6 1 1 1 0 0 1 1 0 0 12 
505 1 2 11 3 2 4 0 0 6 8 5 1 43 
以偷渡案件發生的上岸地點統計發現，其中偷渡 多的縣市海域在北部地區為新竹縣

市，占總案件數的 25.58％，其次南部地區為高雄，佔總案件數的 18.6％；以圖 3-4-2 來看，

可以明顯看到有兩個高峰，第一個高峰落在北部地區，集中在新竹，且以 103 年發生數 多，

有 6 件；另一個高峰落在南部地區，集中在高雄，但鄰近的台南與屏東件數也在 5 件以上，

南部的案件發生數在 99 年 多；若以上岸地點來看從 99 年到 103 年間，有從南部地區轉移

到北部地區的現象，以及案件發生數增加趨勢。 

 
圖 4-1-2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案件數以查獲上岸地堆疊統計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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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人數統計表（研究者自行整理）

年度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計 
99 0 0 0 18 1 6 0 0 0 14 1 20 60 
100 0 0 0 0 14 7 0 18 0 16 2 0 57 
101 1 0 0 0 22 1 4 0 0 0 0 0 28 
102 18 0 44 0 0 2 43 1 0 23 0 0 131 
103 0 0 0 0 3 21 7 1 2 6 32 3 75 
合計 19 0 44 18 40 37 54 20 2 59 35 23 351 

 
以查獲偷渡案件中的人數統計發現，其中於 102 年查獲偷渡人數 多，達 131 人，占總

人數的 37.32％，其次為 103 年 75 人，佔總人數的 21.36％；查獲單次漁船走私人數 高者有

2 次，分別為 102 年 3 月的 44 人，以及 7 月的 43 人；另以圖 3-4-3 來看，可以明顯看到累計

10 月份查獲之人數 高為 59 人，站人數的 16.8％；若以整體來看從 5 到 7 月偷渡人數較集

中，也累計達 131 人，占總人數的 37.32％。 

 

 
圖 4-1-3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人數統計堆疊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4-1-4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入境模式（類別）統計表（研究者自行整理）

年度 大陸漁船 
(集資)（1） 

台灣漁船

(漁工)（2） 
遠洋漁船

(漁工)（3）
偽造證件

（4） 自行游泳（5） 合計 

99 3 0 6 0 0 9 
100 5 0 1 0 0 6 
101 2 1 1 0 0 4 
102 8 1 2 1 0 12 
103 5 2 1 3 1 12 
合計 23 4 11 4 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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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查獲偷渡案件中的入境模式統計發現，其中於以集資購買大陸漁船偷渡來台 多，達

23 次，占總案件數的 53.49％，其次為利用遠洋漁船擔任漁工時，漁船靠港時偷渡上岸，達

11 件，佔總案件數的 25.58％；另以圖 3-4-4 來看，可以明顯看到自 99 年迄 103 年間，越南

走私人民以集資購賣大陸漁船偷渡之態樣從無間斷，且次數明顯增加；另以遠洋漁船之漁工

偷渡之態樣，雖每年均會發生，但有逐年減少趨勢。 
 

 
 

圖 4-1-4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統計入境類別堆疊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4-1-5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費用統計表（研究者自行整理） 

年度 500 以下

（1） 
500-1000
（2） 

1000-1500
（3） 

1500-2000
（4） 

2000-2500
（5） 

2500-3000
（6） 合計 

99 4 4 32 20 0 0 60 
100 0 2 32 16 7 0 57 
101 0 0 22 2 1 3 28 
102 0 2 110 18 1 0 131 
103 3 2 60 7 5 1 75 
合計 7 10 256 63 14 4 351(美金) 

 
以查獲偷渡案件的費用統計發現，其中於以 1000-1500 元美金 多，計有 256 人，占總

人數的 72.9％；其次為 1500-2000 元美金，占總人數的 17.95％；另以圖 3-4-5 來看，可以明

顯看到偷渡之費用集中在 1000 到 2000 元美金；另以圖 3-4-6 的百分位來看，合計已達九成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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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費用堆疊圖（研究者自行整理） 

 

 
圖 4-1-6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費用百分比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4-1-6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來台次數統計表（研究者自行整理） 
年度 第一次 二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合計 
99 18 40 2 0 0 60 
100 23 34 0 0 0 57 
101 5 20 3 0 0 28 
102 22 96 12 1 0 131 
103 11 48 10 4 2 75 
合計 79 238 27 5 2 351 
以非法入境者來台次數統計發現，其中於以第二次偷渡 多，計有 238 人，占總人數的

67.8％；其次為第一次來台，占總人數的 22.5％，到 102 與 103 年，則出現達 3、4 次以上的

非法入境者，在 103 年查獲的案例中，有一名非法入境者已偷渡遭查獲 5 次者，且在同年 7
月份與 11 月份即遭查獲兩次；另以圖 3-4-7 來看，可以明顯看到偷渡之次數集中在第一次與

第二次；另以圖 3-4-8 的百分位來看，合計也達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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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來台次數堆疊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圖 4-1-8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來台次數百分比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4-1-7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路線統計表（研究者自行整理） 



 

論文發表人：劉邦乾 

43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路線統計表 

年度 
從越南搭船

直航台灣

（1） 

從越南搭車

至廣東轉搭

大陸漁船航

向台灣（2）

從越南搭車

至福建轉搭

大陸漁船航

向台灣（3）

自東南亞搭

遠洋漁船漁

工至台灣漁

港跳船（4）

遠洋漁船跳

海以保麗龍

載具游泳至

台灣（5） 

合計 

99 2 4 0 3 0 9 
100 0 2 2 2 0 6 
101 0 1 2 1 0 4 
102 0 2 6 4 0 12 
103 0 0 7 4 1 12 
合計 2 9 17 14 1 43 

 
以查獲偷渡案件的路徑統計發現，其中於以從越南搭車至福建轉搭大陸漁船航向台灣偷

渡 多，達 17 次，占總案件數的 39.5％，其次為利用在東南亞擔任遠洋漁船漁工時，利用漁

船靠港時機偷渡上岸，達 14 件，佔總案件數的 32.56％，若以大陸包含廣東與福建直航偷渡

來看，共計 26 件，達 60.46％；另以圖 4-1-9 來看，可以明顯看到自 99 年迄 103 年間，越南

走私人民在 102 與 103 年間，以前往大陸福建後集資購賣大陸漁船偷渡之態樣取代以遠洋漁

工偷渡方式入境。 
 
 

 

 
圖 4-1-9 海巡署 99 年至 103 年查獲越南偷渡航行路線堆疊圖 

（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訪談資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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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大綱設計訪談主題區分為六大項：（一）選擇偷渡來台之動機。（二）偷渡所需之費用。

（三）偷渡選擇路徑與上岸地點之原因。（四）幕後有無販運集團操控。（五）來台是否有人

負責接應。 
經訪談執法人員與越南偷渡犯資料分析整理如下： 

一、在選擇偷渡動機方面，執法者與偷渡犯均認為因為如果是以正常管道來台灣，要付給仲

介公司費用很高，而且第一次來台灣工作，家境不好的還要貸款，第一年工作也存不到

錢，薪水要給仲介抽還要還貸款，所以選擇偷渡；而偷渡犯認為，台灣的工資比越南高

三、四倍，工作機會也比較多。 

※被我們捉到的越南人筆錄都說是來台灣打工賺錢，也有少部份說來找朋友的（A-1） 
※清詢的報告中，主要動機還是賺錢，至於為何要選擇用偷渡的，他們的說法是因為比較划

算，仲介金額一個人 4500 美金，偷渡大概 2000 美金上下（A-2） 
※來打工賺錢，我們在北越一個月工作不到台幣五千塊，有人介紹工作說來台灣可以賺比較

多（C-1） 
※好像都有人敎過他們如何回答，幾乎每個都說打工賺錢，但是我覺得沒有這麼單純，我有

問到一個在越南當過軍人的，他是來台灣找他越南老婆，還有一個很年輕的女生來找男朋

友的（A-3） 
※要給仲介錢不如我們自己買船偷渡，他們是公司，還教你辦貸款，來打工還要付仲介費 5

千多塊美金太多了，找 20 個人買船一個人只要一千多塊（C-2） 
※他們會用偷渡的原因大多都是因為之前有透過勞務仲介公司申請來台工作過，來了之後不

願意付仲介公司協助申請的貸款，有的還逃跑去外面打工被捉之後遣返回去，不可以再申

請來台，可是債務還是有，所以才用偷渡的來賺錢還債（B-1） 

二、在偷渡費用方面，執法者筆錄詢問與清詢報告中，有 1000 元至 1500 元美金不等，但也

有少部分在 2000 元以上的；而偷渡犯招募者表示，如果要來的人多，大家平均會付少一

點，因為大陸漁船價錢大概 2 萬 5 到 3 萬美金之間；所以費用看該船偷渡之人數而有差

別。 

※如果以海上查獲整船的越南人，金額一般不會超過 1500 美金，同船人少的話會到 2000 元

美金，可是之前我們有在內陸查獲過ㄧ個說是搭台灣漁船躲在密窩內進台中梧棲港偷渡上

岸，他的費用是 6000 元美金比較特別（A-1） 
※我問到的筆錄都說 1500 元美金，有幾個說 1300 美金，可能跟船長有熟少一點（A-3） 
※我每次偷渡付的錢不一樣，第一次比較多 2000 元，我們有 18 個人，第二次跟第三次都只

有 1500 元，這次被捉我只有付 1000 元（C-1） 
※我們會找 2、30 個人一起，人多就付少一點，大概 1500 元美金（C-2） 
※其實偷渡費用多少我不清楚，但是以我們勞務公司合法正式申請的話，越南那邊有收一次

費用，台灣這邊也要收一次費用，加起來大概三到四千塊美金，不含機票跟體檢的費用（B-1） 

三、在選擇路徑與上岸地點原因方面，執法者有些認為偷渡船會看台灣的大地標，比如煙囪

或燈塔之類的，有些則不認同，但是最近捉到船上都有導航設備，直接指新竹漁港，模

式已經比過去進步，路徑從越南到大陸福建觀光，之後從福建搭船來台灣；原因是新竹

離大陸最近，搭船不用飄太久；偷渡犯則表示在越南就知道要來台灣打工，會用護照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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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士進入大陸，之後到福建平潭或莆田住幾天，等船買好了就可以出發，上岸地點都

是大陸哪邊的人安排，出發時就知道要到台灣哪個海岸上岸，還會事先聯絡接應的人。 

※我們在偷渡犯的行李中有找到大陸人去越南招募打工的名片，從越南搭觀光巴士入境，再

換搭漁船從大陸直航台灣，至於開船的他們說是大陸人（A-1） 
※從 101 年開始，我們就發現查到的偷渡大陸漁船上安裝 GPS 導航設備，而且直接設定航向

就往新竹沿海（A-1） 
※為何偷渡船導航會選在新竹跟桃園？我想可能因為台灣跟大陸 近的地方就是這裡（A-1） 
※我在海上查獲的偷渡船都看起來破破爛爛的，如果說他們有看甚麼地標物，我認為是上級

自己研判的，現在漁船都用導航設備跟過去大陸偷渡潮時期年代不同，不需要看大地標

（A-2） 
※以我們清詢筆錄是沒有到偷渡犯說看煙囪或是燈塔之類的，但是有些會說有看見紅色燈光

在閃，研判應該是發電廠的煙囪（A-3） 
※我們在越南就知道要來台灣打工，拿護照搭大巴士到大陸福建平潭或莆田住幾天，等船買

好了就可以出發，哪裡上岸是大陸哪邊的人安排（C-1） 
※我已經來三次被捉，這次我知道就是要從新竹上岸，船上的人也都知道，也有打電話聯絡

台灣朋友（C-2） 

四、幕後有無集團操控方面，執法者認為過去的案件可能沒有，但最近兩、三年查獲的案件

中應該是有集團操控，海巡署也曾透過兩岸共打機制於大陸破獲桃園的人蛇集團策畫越

南偷渡案件；但偷渡犯則認為不願談論是否有集團控制，詢問時表示沒有，在表情上就

是不想談論；至於仲介業者認為幕後為不法集團操控，安排聯繫者為合法在台居留之越

南人。 

※我認為一定有幕後集團，而這些人包含在台灣的越南人，就我所知他們偷渡的費用不一定

在越南付，有些是透過台灣的越南同鄉付的，至於為何要先收偷渡費的錢，就知道是有計

畫性的偷渡（A-1） 
※沒有人操控，都是我們自己買船來的（C-1） 
※我不知道有沒有，我們到了大陸就有船可以搭去台灣（C-2） 
※清詢的報告中，越南偷渡犯對於集團性均表示沒有，但有少部分因海上漂流求救的偷渡犯

表示，有台灣人跟大陸人在福建沿海合作策畫偷渡（A-2） 
※我們每次被偷渡上岸，都會清查他們的通聯記錄，也會調閱監視器畫面，我認為幕後有集

團在操控，是有組織性的人蛇集團，從越南招募到大陸買船偷渡台灣，甚至安排到台灣之

後接應等等，不是單純的偷渡事件（A-3） 
※以我們仲介公司的立場來看越南偷渡事件，我認為應該有人在台灣負責聯繫與安排，而且

是合法在台的越南人，比如已經有我國身分證的越南外配（B-1） 

五、來台是否有人接應方面，執法者認為應該全部都有，要不然偷渡來之後要住哪裡？到何

處打工？以偵辦過的案件來看，他們身上都有台灣門號手機，快上岸時會以手機連絡，

也發現有車輛接應；偷渡犯則在詢問時表示過去有來台工作過，因為從工廠逃跑被捉到

遣返之後，不可以再申請來台，只好用偷渡的過來，來台灣會去找以前一起工作的同鄉，

也會找台灣人幫忙找工作。 

※每一個偷渡犯都有人接應，即便筆錄說沒有，其實他們會用越南話先聊過之後才回答，因

為我們不懂越南話，所以應該是要事先串供好，怕影響到其他同鄉（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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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詢時發現，越南偷渡犯在台灣都有親友，從收容期間的會客紀錄也可以發現，他們普遍

對偷渡的認知是不犯法的，找人來海邊接他們是很正常的（A-2） 
※我們跟朋友一起來，有的人在台灣有親戚，他們會用手機打電話叫人來載，有的沒有找人

就等上來之後叫計程車去找朋友（C-1） 
※我們從大陸出發前會聊天，問有沒有要去哪裡，也有找台灣朋友幫忙找工作（C-2） 
※以我自己偵辦過的案件來看，他們身上都會有台灣門號手機，看到陸地快上岸時，會以手

機連絡台灣朋友，調閱偷渡上岸集合地點附近監視器也發現有人開車接應（A-3） 
※之前我有仲介過的越南人拜託我，說她的同鄉來台灣找不到工作，要我幫忙，後來才知道

是她去新竹的海邊接回家的（B-1） 

第三節 研究發現 

一、越南人口走私現況： 

(一)越南偷渡人民持續增加：  
以近五年之查獲統計數據來看，不論是案件數與人員數均有成長的跡象，但犯罪案件中

有黑數的存在，在人口走私的部分，實際上 43 件案件中，亦有許多案件是以偷渡上岸後，僅

緝獲少部分越南人，其他偷渡犯未查獲，若以實際偷渡上岸之人數來看，應超過目前所查獲

之數量。 
(二)漁船偷渡仍為主要模式： 

以近五年的人口走私態樣可以發現，過去以遠洋漁船擔任漁工偷渡情形，因為漁船主考

量越南漁工脫逃情形嚴重，導致業者損失，故以朝向聘用非越南籍之漁工為主，相對此類態

樣案件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以多人共同出資購船方式為主，成功偷渡上岸之機率較高，

也不易遭查獲，以成為現今主要的偷渡模式。 
(三)兩岸人蛇集團幕後操控： 

近二年查獲之案例當中，均發現有大陸地區之人員協助越南人民買賣漁船，甚至於船上

裝設導航設備，直接將目的地導航至台灣新竹、桃園一帶海岸線，待駕駛自大陸出發航行至

看見台灣陸地之後，棄船讓越南人民直接航向台灣，其中部分查獲之案件即為越南人民無法

忍受海上漂流而撥打電話尋求救援，從訪談的資料中發現，此類人口走私犯罪已從過去的自

主個案方式，轉變為集團操控模式，涉案人員已涵蓋台灣、大陸與越南人民。 
(四)偷渡上岸季節夏季為主： 

台灣海峽俗稱黑水溝，在東北季風強勁的季節，約在每年的 12 月到隔年的 2、3 月間，

若以統計資料來看，這段期間案件查獲發生數較少且零星，主要仍集中在夏季 5、6、7、8 月

份海象平穩期間為主，若研判有集團操控，應會考量犯罪行為過程中的安全性，唯一要注意

的天候因素只有颱風。 
(五)多數在台有親友接應： 

越南人民在台活動力強，常年下來部分越南外配在台灣生活已長達 20 年之久，甚至已開

始即積極投入台灣政治、經濟與文化活動，對於兩地之語言文化熟悉，在取得我國身分後，

也有各種財團法人、基金會或組織社團成立，背後也有宗教團體與 NGO 的支持，協助不論

合法或是非法入境之越南同鄉，故在上岸後不用擔心無人可以投靠或接應。 
(六)偷渡地點有犯罪轉移現象： 

以統計資料分析堆疊圖看案件發生的時間與地點，伴隨上岸模式的演變，發現過去在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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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0 年間以南部查獲之案件數 多，多為漁工跳船自行游上岸偷渡為主，在勞動部修訂外

籍漁工僱用辦法處罰趨嚴之後，自 2011 年之後開施偷渡方式為集資買船為主，上岸地點也轉

移至北部地區海岸。 

二、越南人口走私成因： 

(一)兩地經濟差距誘因： 
以推拉理論解釋非法移民主因，鑒於台灣勞力市場需求甚殷，薪資平均高於越南 3 至 4

倍（依越南工商部公布勞工平均所得 260 元美金上下），而台灣因為在 2005 年 1 月在台越南

勞工逃逸問題嚴重，宣佈停止越南家庭看護工及幫傭引進（停止前在台約 7 萬人），市場頓

時缺少人力，也因此暫停政策間接影響偷渡來台的誘因。 
(二)偷渡所需成本較低： 

我國與越南並無實質邦交，對於越南政府針對當地人民申請勞務輸出無法規範，導致勞

務仲介可以遊走兩地自訂高額之仲介費用，讓越南人民來台需先支付新台幣約 20 萬元，來台

後每個月尚需交付仲介公司服務費，如以集體購船偷渡來台，僅需約台幣 2 至 5 萬元，成本

效益相較之下選擇以偷渡為主要來台管道。 
(三)膚色相同易於藏匿： 

經訪談越南偷渡犯知悉，越南人認為不同於其他東南亞國家人民膚色較黝黑，且對於中

文的知識也比較豐富，而來台工作之越南勞工多，也較易於藏匿。 
(四)在台均有親友接應： 

經案件統計數據與訪談資料得知，偷渡來台者多曾在台工作，顯示越南偷渡犯來台後，

因熟諳台灣環境，在台親友眾多，大部分越南偷渡犯在台灣有親友可以相互照料，接應上岸

後可以安排較可靠不意遭查緝之工作。 
(五)我國人力市場需求高： 

依據勞動部統計，近年來我國工作人口下降，加上國人就業觀念轉變，基層勞動力持續

短缺，且我國老年及失能人口持續增加，對外籍看護工需求仍高，過去因越南勞工行蹤不明

嚴重，2004 年 5 月停止引進越南漁工，並要求越南提出改善措施。越南於 2013 年底對行蹤

不明的越南勞工，在返國後祭出罰款及管制 2 至 5 年不得出國工作等重罰，並調降越南勞工

來臺工作總費用，越南勞工行蹤不明發生率已由 93 年 10.16%降至 103 年 5.77%，然業因此

重罰制度，導致越南人民不願尋求合法勞務輸入管道，而改採偷渡方式，遣返後可以再次偷

渡。 

第五章 越南跨境犯罪的形成與隱憂  

第一節 形成背景 

一、人權觀念 

對於人口走私與販運的防制與懲罰，不僅反映司法正義是否得以伸張的事實，也凸顯出

人權議題是否被彰顯的問題。正因為從人權保障與提升的角度來看，走私或販運的對象不僅

是受害者，或只是違反相關的移民法律而已，更是人權濫用的受害者。透過探尋人口走私與

販運的動機與原因，可以發現此類行為背後所隱藏的貧窮、失業、歧視以及迫害的社會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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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問題；勞務仲介對於勞工的不當債務約束與剝削，或是資方考量成本不願意提供這些外籍

勞工更好的薪資福利與生活條件，主管機關未能有效建立公平制度，長期下來以我國目前人

口老化的現況，印尼政府已宣布將暫停對我國輸入看護工，人力市場需求將擴大，若未尋求

解決之道，可想而知的是越南偷渡來台事件將持續增加。 

二、法律規範  

目前，我國基於特殊政治情勢，則呈現不同的非法入出境指涉性語彙。在「台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將非法入出境型為定義為

「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或「未經許可進入大陸地區」；「國家安全法」則稱「未

經許可入出境」，透過施行細則的說明，可知「未經許可入出境係指入出台灣地區而言」；在

「入出國及移民法」，則使用「未經許可入出國」的用語，該法施行細則亦深入說明入出國意

指，「在國家統一前，係指入出台灣地區」。另一方面，我國對於大陸民眾在海域的界定上發

展一套「禁止水域」與「限制水域」的概念，故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便規定大陸船舶未經許

可，不得進入我國限制水域或禁止水域內，但在解釋上，便會產生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只要進

入限制水域內就屬於非法入出境的爭議(李佩芳，2005)。 
此外，兩岸關係條例、港澳關係條例與入出國及移民法中，針對同一「非法使非台灣地

區人民入境」的行為，處罰刑度卻大為不同，雖然移民法不適用於大陸地區與港澳地區人民，

但卻出現相同的法律事件，不同的法律對待與適用。 
相對於越南人口走私的案件，不是用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對於行事的處罰上不無法如

同對大陸偷渡犯與涉案之台灣人一般判處刑責，僅能以違反入出國移民法將該等犯罪者強制

遣返，在法律的嚇阻尚無法產生效用，也因此導致越南人民偷渡行為可以數次來台被查獲。 
凡此種種，皆可清楚看出，兩岸特殊的政治情勢，確實對我國在相關法律的制定與施行

上造成不小的影響。 

第二節 國安隱憂 

一、執行面： 

(一)查獲非法出國路徑皆為漁船直航大陸，由於大陸漁船航跡紀錄（VDR）不易取得，造成

查緝上困境，若能將航行之紀錄建立資料庫，將有助於預判犯罪之路徑及早預防。 
(二)查緝機關人力與設備不足，多次的查緝越南偷渡失敗案例中，各單位檢討報告均會提列

人力問題，然巡防區若無法透過指揮、通信與雷達有效統合岸、海勤務，即使在多的人

理與裝備也於事無補。 
(三)雖有行政院透過治安會報成立祥安專案交付各司法機關（軍、警、調、海巡、移民等）

查緝外勞，但主責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勞動部)行政不作為的被動處理，衍生對越南偷渡

犯毫無嚇阻性。 

二、制度面：  

(一)外勞申請來台仲介制度未能檢討，導致犯罪與人蛇集團可以藉由人力買賣勞力合法剝

削，變相鼓勵外勞以偷渡方式來台打工。  
(二)政府對於非法雇主行政處分便宜行事，稽查工作消極，將責任推給其他司法機關，造成

橫向聯繫不足。  
(三)NGO 與人權團體等組織介入，讓越南偷渡犯視為難民而非犯罪者，影響執行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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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規面：  

(一)入出國及移民法制定後，我國國民入出國已毋須申請，現行對一般非法入出國國民，僅

以違反未經查驗規定處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緩。  
(二)因對於越南偷渡犯之罰則過輕，致偷渡行為從無間斷，即便偷渡來臺工作後，想返鄉尋

機自首，藉繳納罰鍰即可搭機返回越南。  

四、政策面：  

(一)我國與越南政府無正式邦交，外交困境造成協調不易。  
(二)越南偷渡路線多經由中國大陸，透過兩岸共打機制對中共無執行誘因。  
(三)越南政府刻意縱容人蛇仲介集團，越南偷渡事件不減反增。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建議事項 

一、查緝勤務部分： 

(一)針對重點海域強化巡邏密度： 
分析歷年來越南人民偷渡案件犯案模式，對轄區易發生偷渡案件重點海域，加強巡防艇

巡邏密度，防範類案發生。  
(二)接獲通報快速反應： 

接獲情資通報後，立即調派線上巡防艇馳往查緝，並陸續增派巡防艇前往支援查緝、戒

護，防止意外事件發生。  
(三)清查嫌犯身分背景、發掘幕後人蛇集團： 

清查偷渡越南人民身分及來台工作資料，分析、過濾、研判，揪出幕後人蛇集團，冀能

追本斷源，防堵類案發生。  
(四)巡防區岸海統合聯合查緝： 

接獲情資通報後，除立即調派線上警力前往查緝外，並橫向聯繫鄰近海巡隊與岸巡單位

協助，運用艦載與岸際雷達，同步監控目標船隻與附近可疑目標，另於海岸線加強巡防兵力，

嚴密監控可疑人、車，將不法人蛇集團一網打盡。 
(五)整合勤務發揮效能： 

查獲越南偷渡船海上漂流案，相關單位應落實雷情管制、比對及通報作業，嚴密執行海

域巡邏，發揮整體勤務效能。 
(六)拓展諮詢布建工作： 

越南非法入境案件之犯罪者多為自願性，清查中有少部分偷渡者為同鄉欺騙而上船，實

際上在人口販運鑑別上可視為犯罪的被害人，從中可以透過諮詢布建方式加以吸收，提供可

靠之情資。 

二、法規修改部分： 

(一)跨機關合作取締直航： 
執法單位應積極蒐整轄區漁船直航大陸情資，並報由地檢署函請漁業署提供航跡紀錄，

據以偵辦非法直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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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啟我國與越南對話窗口： 
雖然我國與越南無實質上建立邦交，但台灣前往越南投資與設廠之企業不在少數，仲介

來台從事招商、婚姻介紹、勞務合作，甚至求學等等，除經由辦事代表處外，理應針對司法

調查與案件偵查合作部分建立管道，以杜絕非法移民一再發生。 
(三)推動仲介法令修改：  

綜觀越南人口走私之主要動機與原因，如果越南人民要到台灣從事勞務工作，透過我國

之人力仲介公司申請與代辦，金額搞達七千美金，來台工作期間之薪水還須為仲介公司抽成，

其中的利潤均被台越兩地的仲介公司剝削，如此導致越南人民寧願選擇以偷渡方式，費用較

低，工作所得也可保留己用。 
(四)罰則過輕無嚇阻效用： 

建議修法加重罰則 基於現行規定處罰過輕，將於行政院查緝走私偷渡聯繫會報建請主管

機關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修正法律提高罰鍰規定。 
(五)透過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 

兩岸共打機制初期主要針對毒品與槍械走私等危害性大之案件，以及在我國犯下重大案

件之通緝犯逃亡入境後逮捕與遣返作業，近年因為詐騙案件升高，刑事局亦透過兩岸共打機

制要求對詐騙案件合作掃蕩，成效頗佳；去（2014）年海巡機關亦透過此機制破獲人蛇集團，

故應針對已查獲偷渡案件，要求應循線清查本地接應成員，擴大追查幕後不法集團，兩岸情

資交流，共同合作查緝人蛇集團。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以海巡署查獲之越南人口走私案件為基礎資料，雖可涵蓋大部分的案件數，

但對於其他友軍單位查獲之案件未列入統計中，如能夠加入移民署收容中心內其他單位所查

獲之案件數會更趨完整性；另在訪談對象部份，爾後在研究時間與權責機關許可下，可單獨

針對各收容中心之越南偷渡犯實施問卷調查，期使可以全面性獲得資訊；研究方法部份，可

將海域岸查獲之案件資料，以地理資訊系統（GIS）將相關參數輸入後分析，結合走私犯罪的

路徑分析，藉此所得之資料，預判越南人口走私案件發生的時間與路徑，做好預防查處之參

據。 

第三節 結語 
非法入出國案件的發生與演變，其嚴重性將影響到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甚至演變成人

口販運案件，由國際犯罪集團掌握東南亞地區人力市場，以各種非法管道仲介來台奴役或性

剝削，一來影響到我國在國際人權的地位與形象，二來影響到我國在國際外交上的困境，殊

值國安單位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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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海洋總局下一代巡防艦艇概念設計－ 
以美國海岸防衛隊『哨兵級』快速反應巡防艦為例 

 
黃宣凱* 李誠** 

摘 要 
哨兵級巡防艦是美國海岸防衛隊自 911 恐怖攻擊後 大數量的船艦汰換案。於 2009 年

11 月開始首艘的建造計畫。 初的合約將提供 34 艘，後續的合約將會滿足海岸防衛隊的需

求增加至 58 艘，成為海岸防衛隊各型巡防艦中數量 多的通用艦。 
哨兵級巡防艦為美國海岸防衛隊史上 大裝備籌建案-「深水計畫」中，8 項水面艦艇籌

建案之一，係被設計來取代原有 110 呎島級巡邏艇，哨兵級巡防艦船長將多出 43 呎－船長達

153 呎。噸位達 353 公噸，具有獨立於海上連續執勤 5 天的能量， 大航速達 28 節，配備艉

放小艇及一門小口徑機砲，人數配置 23 人，其船型、性能及任務角色與海洋總局中型（五百

噸級）巡防艦類同，相關武器配置、推進系統及空間配置亦可供巡防艇設計參考，故撰寫本

文，以哨兵型艦之基本性能、指管系統、小艇及甲板機械、武器、人員配置及生活設施、推

進系統等等設計理念為例，在 108 年「海巡強化編裝發展方案」執行告一段落後，探討海洋

總局下一代（通用型）巡防艦艇概念設計，及早進行需求規劃作業，為下一個籌建汰換計畫

做準備。 

壹、深水計畫執行現況 

一、減少對合約商的依賴－2007 年海岸防衛隊改革行動（Coast Guard Reform Actions in 

2007 ） 

2007 年，海岸防衛隊當時的“整合‘深水’計劃”的管理和執行方式遭到許多觀察家的強烈

批評，甚至國家審計單位的關注，海岸防衛隊宣佈推行一系列的改革舉措，大幅改革海岸防

衛隊“深水”計劃採購的方式，並將這些改革措施擴展到海岸防衛隊一般的採購活動上。2007
年 4 月，海岸防衛隊宣佈，它將擔負起海岸防衛隊所有“深水”裝備（海岸防衛隊其他的主要

採購計劃也一樣）的系統整合者的領導角色。海岸防衛隊現正逐步脫離對“整合海岸防衛隊系

統”小組的依賴，這一機構是原來負責“深水”計劃的私營部門首席系統整合者（即美國軍火大

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和諾思羅普格魯曼艦船系統公司（Northrop Grumman Ship Systems 
(NGSS)）聯合組成的一個工業小組），海岸防衛隊自身逐步擔負起了系統整合的職能。原因

是計劃的執行與管理產生一些問題，如經費的增加（第四艘國家安全艦成本可能增加 50％）、

建造技術問題（110 呎巡防艇改裝有結構強度問題而中止、國家安全巡防艦的艦體壽命和結

構完整性都存在問題）、籌獲期程的延誤（無人飛機的籌獲）等等，為了支援這種轉變，海岸

防衛隊正在加強其建制內系統整合能力，並持續強化來自於第三方的獨立服務與支援，包括

海軍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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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呎巡防艇改裝計畫中止－改採購現成船 

海岸防衛隊計劃把原有 49 艘 110 英尺巡邏艇改裝成 123 英尺巡邏艇。在改裝的過程中，

發現有 8 艘艇因為艇體結構不達標而不能服役。2006 年，“哨兵”級巡邏艇項目由於出現技術

風險而擱置。“哨兵”級巡邏艇按照 初計劃是一種新設計的巡邏艇。當時，海岸警衛隊為該

型艇的設計已經投入了 2600 萬美元的費用。後來海岸警衛隊修改了這個計劃。新的“哨兵”
級巡邏艇改以現有巡邏艇設計為基礎，而非新設計一級巡邏艇。海岸警衛隊正在加緊努力，

希望這種巡邏艇可以開始取代老舊的 110 英尺巡邏艇，計畫建造 58 艘，至 104 年 4 月已交付

13 艘。 

三、國安艦、巡防艦小艇等各式水面艦艇 

(一)國家安全艦（National Security Cutter；NSC）：四千五百噸的國家安全艦第 7 艘已於 2015
年 1 月開工，該型艦計畫建造 8 艘。 

(二)近岸巡防艦（Offshore Patrol Cutter ；OPC）：規劃建造 25 艘的初步設計合約已於 2014
年 2 月簽訂,尚未開始建造。 

(三)長距離攔截艇（Long Range Interceptor II；LRI-II）：計畫產量提高至 10 艘，2015 年 2 月

已交付第 4 艘。 
(四)超水平線快艇（Over The Horizon IV；OTH-IV）規劃生產 101 艘，其中 10 艘將交付給海

軍，20 艘給海關，70 艘供海岸防衛隊使用。到 2014 年 4 月交付第 6 艘。 
(五)中型快速反應艇（Response Boat-Medium；RBM）：規劃建造 174 艘，2015 年 3 月全數交

付給海岸防衛隊。 
(六)小型快速反應艇（Response Boat-Small II；RBS）：規劃建造 159 艘，2015 年 4 月已交付

給海岸防衛隊 129 艘。 

三、航空器的取得順利－無人機尚在研發 

(一)遠程海上巡邏機部分：：C-130J 遠程海上巡邏飛機現代化改裝工程計畫，可提升 40％的

巡航距離，合約共有 22 架，到 2015 年底將完成 9 架的改裝並交付給海岸防衛隊。 
(二)中程巡邏機部分：海岸防衛隊已份接收了第 18 架 HC-144A“海洋哨兵”海上巡邏飛機。

HC-144A 型飛機將取代海岸警衛隊水面艦隊裝備的 HU-25 “獵鷹（Faclon）” 噴氣式飛機，

HC-144A 型飛機是在歐洲航空防務與航太(EADS)公司/西班牙航空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CASA）的 CN-235-300 飛機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此外還有 14 架經過性能提升的 C-27J
海上巡邏機，這種飛機是由空軍移撥，到 2014 年底已完成改裝並移交 2 架。 

(三)中程直升機：MH-60T “堅鷹（Jayhawk）”計畫於 2014 年 2 月全部完成。所謂 MH-60T 計

劃，即對現役 42 架 HH-60J 飛機進行升級改造：更換玻璃座艙，改進航空電子設備，加

裝前視紅外感測器。 
(四)短程直升機：MH-65（海豚機）性能升級計畫，也於 2015 年 4 月完成全部 89 架之改裝，

包含數位操控系統及氣象雷達等航電設備， 
(五)垂直無人航空器（VUAV）採購計劃：2014 年 12 月海岸防衛隊發展研究中心與美國海軍

合作，於海岸防衛隊首艘國安艦上之直升機飛行甲板，進行火力斥侯無人機起降測試，

尚未完成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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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管系統 

2015 年 2 月美國海岸防衛隊引進美國國防部使用的危機管理網絡 th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RMF）,以確保新發展的指管系統之資通安全，新的指管系統，讓海岸防衛隊的

艦艇、航空器可以安全的和美國海軍及其他友軍，鏈結及分享各種戰術資訊，並且已經裝設

在 3 艘國家安全艦上測試使用。 

貳、哨兵型巡防艦概念設計 
當哨兵級巡防艦於 2011 年於海岸防衛隊編入服勤時，將會在巡邏船艦服勤的歷史中創下

能量 大的進步。對操作人員而言，這艘船是有頭腦的船－之所以造價昂貴不僅因為她是可

獨立執勤的工具，而且會在任何加入及連結全球的勤務上有重大的貢獻。哨兵級巡防艦係設

計來取代年代久遠的 110 呎島級巡邏船，當她於 2011 年中期開始服勤後，將較島級巡邏船擁

有更多的人員及更大的服勤能量。 
「哨兵級巡防艦將成為一個海域執法、搜救、甚至於在港口及水道安全任務的工作室平

台。」在華盛頓特區的海岸防衛隊總部負責此型艦的業務代理人－Eggret.少校表示，「這艘船

設計的特色是將資訊無縫的整合以增進船員的工作效率。這並不是說島級巡邏船是不好的巡

邏船，而是這艘船的進步，讓巡邏船在海岸防衛隊歷史上具有 高的能量。」 
哨兵級巡防艦的設計理念誕生於 1995 年一個海岸防衛隊現有船艦及航空機研究案。這個

報告發現一個警訊－許多海岸防衛隊的船艦機的高齡狀況比 初想像高出很多，並且在執勤

能力上衰退很多。 
哨兵級巡防艦將是自 911 後 大數量的船艦汰換案。將在第七管區開始服勤，基地港在

佛州的邁阿密。於 2009 年 11 月開始首艘的建造計畫。現有的合約將提供 34 艘，但如果此型

艦成功的話，後續的合約將會滿足海岸防衛隊的需求增加至 58 艘。 

一、基本性能 

被設計來取代 110 呎島級巡邏船，哨兵級巡防艦船長將多出 43 呎－船長達 153 呎。噸位

達 353 公噸，為島級巡邏船排水噸位 162 噸的二倍多。然而，既使增加了重量，仍保有島級

巡邏船在淺水作業能量，艉吃水 9 呎（約 2.73 米）、艏 6 吋 2 呎（約 0.76 米），只比島級巡邏

船多 3 吋（約 0.07 米）（詳如附錄 1） 
此型艦以一種被驗證過船型為基礎，由荷蘭 Damen 船廠設計及建造的 Damen 4708 型。

船體為鋼構而上層結構為鋁構的設計已經被驗證能夠執行南非政府的執法任務－由於美國海

岸防衛隊獨特的多任務需求，船體的設計是相似的。雖然船體的設計是相似的，但是為符合

海岸防衛隊巡邏船的需要，因此很多設計是被改變。 
「船舶設計 困難的部分之一是船體結構－直到真正的測試，還不知道你會有什麼成果」

Eggret.少校表示「但是使用原型船的概念－利用以驗證過的船體並改造內部以符合你的需

要，能夠減少結構設計失敗的風險－這正是我們在做的事」。 
Eggret.少校表示哨兵級巡防艦 小的攻擊速度為 28 節，但是直到建造及測試完成後，服

勤人員才會知道是否有超出這個速度。 
「我們設計哨兵級巡防艦能具有獨立於海上連續執勤 5 天的能量。」Eggret.少校表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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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我們規劃勤務的頻率為一年執勤 2,500 小時（約 104 天）」。 
哨兵級巡防艦將延續巡邏船的傳統，能在四級海象－浪高至 8 呎（高約 2.5 米）執行所

有任務，並且能在六級海象－湧浪長度至 20 呎（長約 6 米）下有限度的執行任務。 

二、指揮與管制  

哨兵級巡防艦比島級巡邏船 大的進步在於擁有一套具聲音及網路通信能力的指揮管制

系統，是在海岸防衛隊同級大小的艦艇未曾配備的。 
Eggret.少校表示，實質上，哨兵級巡防艦將扮演情報樞紐角色，將提供及接收從日常海

上執勤畫面到極機密層級的檔案情報。將可與其他船艦及陸上單位建立無縫的通信，這是過

去的巡邏船做不到的。這套系統將可以幫助蒐集情報、辨識船舶，以及過去在運用這型大小

的船艦所沒有的海事認知。 
這樣的能量不只幫助此型艦能獨立執勤，也使得她成為更重要的執勤工具，尤其與其他

海岸防衛隊或國防部等其他友軍機艦共同執勤時。 
此套指揮與管制系統能同時顯現不同來源的資訊。Eggret.少校表示，將視當時執行何種

任務而定。例如，在搜救情境下顯示搜救路線模式、天氣及當地船舶動態資訊，在執法任務

時，與其他船舶的當地情報及情資交換將會優先顯示。  
。哨兵級巡防艦，這套指揮管制系統增加的聯合執勤能力，使得艦艇與執勤環境無縫的

整合與連結更加容易，因為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即時資訊。 
這套指揮管制系統將會裝置在駕駛室，駕駛室的大小也比過去巡防艦改善許多，由駕駛

室的視界開始改善。哨兵級巡防艦駕駛室的視界稱作 360 度視界。Eggret.少校表示，將提供

船上人員於當值時對當前周遭環境有更高的警覺性及安全監控勤務的能力。 
哨兵級巡防艦駕駛室實際的大小將近比 87 呎巡邏船駕駛室大 50％，比 110 呎巡邏船駕

駛室大 300％，可增進船員在執勤應變上的表現。 

三、小艇及甲板機械 

除了指揮管制系統，Eggret.少校表示說：哨兵級巡防艦能量進步 顯著的地方是從船艉

削製的斜坡發放及回收小艇的能力。 
在 110 呎巡邏船，我們必須減速及經常改變航向，於在船舷邊製造一個下風處以發送小

艇－並且發送小艇時需要所有的甲板人員在甲板上操縱起重及控制纜繩，而且發送小艇前小

艇人員及登檢隊還需爬下梯子到小艇上。Eggret.少校表示說，艉放小艇具有只需 3 人或更少

就能發送的能量，並且提供過去我們在四級海象下所不具有的快速發送及回收能量。 
擁有這套系統，發送小艇時不需要大角度的改變航向，小艇人員及登檢隊很容易就能登

上小艇，只要一個人在甲板上抽出擋板插梢，小艇就能從船艉滑出劃入水面，完全備妥駛離

以執行任務。 
回收也是很簡單。雖然調整航向及航速對於提供安全的回收角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仍

比舷側吊放小艇更有彈性。小艇駕駛將小艇上船艉斜坡，小艇會被回收繩攔住並以絞機絞入

至放置的位置，有考慮到在操作上 小的延遲。 
哨兵級巡防艦在拖帶另一艘船時還能夠操作發放及回收小艇。海岸防衛隊所有的艦艇具

有拖帶比自己尺寸及排水噸位更小的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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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這型小艇都還是全新的設計。 
我們在地區的站配有標準化的小艇以行之有年，但是在艦艇上配置的小艇就有許多種。

現今的計畫是提供兩種大小型式的小艇給巡防艦艇－比較小的這一型是計畫配置在哨兵級巡

防艦。 
此型巡防艦小艇擁有自己一套的電子系統包括無線電、航海儀器、甚至早期的小艇所沒

有的雷達。這些裝備讓小艇具備在母艦視距外作業的能量，並且保持緊密聯繫。40 節以上的

追擊速度將提供更大的操作能量並超越現有船隊中的各型小艇。 
主甲板外部空間都設計留有餘裕空間，主甲板外部空間餘裕能量在任何時間能搭載 150

個偷渡客。             
我們能在甲板上安置 150 個偷渡客提供基本的舒適達 24 小時。哨兵級巡防艦的大尺寸讓

每個人都至少有 5 英呎平方大小（2.25 平方公尺）的空間。 
哨兵級巡防艦沒有飛行甲板，但設計者仍讓本型船能垂直整補的能力－藉由增加一個在

駕駛台前方的空間，使得直升機能安全的垂放補給品平台到甲板上。這個空間也讓海岸防衛

隊吊籃系統能很容易操作－能運送人員至甲板，更重要的是快速撤離受傷人員。 

四、武器 

哨兵級巡防艦將會與 110呎巡邏船裝配相同的甲板武器－50 機槍與單管 25mm機砲在甲

板前方。 
但是哨兵級巡防艦會額外有 2 挺 50 機槍以增加自衛能力提供 360 度的火力涵蓋。 大

的武器，25mm 機砲也已改進，不再像 110 呎巡邏船用人力操作。現在駕駛台有具陀螺穩定

及搖控功能的控制面板。將會增加精確度及操作性，超越現有在起伏的甲板上由人力瞄準及

操作的武器。因為在駕駛台控制面板裝設有射控系統，將會使穿越船舷邊的安全警告射擊更

容易執行－但是在必要時對於不合作停船的船舶亦可執行精準的停船射擊，而且可控制對人

船的損害。 
射控系統有一套內建攝影機也能夠用於艦上監視，如果原建置在艦上的系統已損壞。 

五、人員配置及生活設施 

哨兵級巡防艦的人員將會比 110 呎巡邏船稍微多一些由 16 人增加至 23 人。哨兵級巡防

艦將有 3 名軍官，2 個士官長，18 個士兵，細節如下： 

指揮職 甲板部 輪機部 
上尉指揮官 艙面士官長（1 人） 輪機士官長（1 人） 
中尉 一等艙面士官（2 人） 一等輪機士官（1 人） 
少尉見習官 二等艙面士官（2 人） 二等輪機士官（1 人） 
 三等艙面士官（2 人） 三等輪機士官（1 人） 
 二等槍砲士官（1 人） 一等電機士官（1 人） 
 一等食勤士官（1 人） 三等電機士官（1 人） 
 三等食勤士官（1 人） 二等損管士官（1 人） 
 二等電子士官（1 人） 輪機兵（1 人） 
 水兵（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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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軍官中有一名 O－3（上尉）擔任指揮官，1 個 O－2 軍官為執行官，1 個 0－1 軍官

為甲板值更實習軍官。首批前 2 艘將派遣 O－4s（少校）軍官為指揮官以減輕此型艦在艦隊

換裝中的任務。在士兵方面，甲板部有一個士官擔任水手長，一位士官擔任機工長。大部分

的士兵階級與與島級巡邏船上相同，但人數增加，所以增加一位廚師，一位損管員，一位電

子技術員。該型艦配有整組特定階級的人員以增加成員的效率與彈性。所有軍官與士官長有

自己的寢室，一等士官以下的人員生活空間是經過特別設計的，可以容納不同階級的人居住

在一起。軍官與士官長的寢室設有一個向下摺的床鋪，以便在任務需要時還可以額外容納 3
個人。所有的生活艙間包括廚房及餐廳，都刻意安排在船舯位置。 

船艏艉的部分是船舶搖擺起伏幅度較大的地方，藉由江生活空間安置於船舯以減少人員

的疲勞與痛苦。也代表船上人員遇有船體劇烈搖擺時，在船上任一地方能集聚一起。這些工

作都只是為了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六、推進系統 

推動這艘船的是兩部有效率的 20 缸柴油機，以更環保的方式達到船速的需求。雖然此型

艦航速有超過 28 節的能量，比起 110 呎巡邏船 大的進步是她可以用慢速前進。每部主機都

有減速齒輪機，讓哨兵級巡防艦可以用 3 節的低航速前進，在 110 呎巡邏船 低的可操控航

速是 9 節，若要以更低航速操縱船舶，並須交替掛俥與停俥。這樣的設計將會更有效率也獲

得更好的操控。附加的、單一穿過船體的艏推進器增加此型艦的操縱性能，不僅對離靠碼頭

有幫助，也增加耐海性能，並對於在執行搜救任務時接近或登上其他船舶時亦有幫助。航行

時機艙也不需要有人在機艙當值，機艙控制室內均能監視並遙控。一種新的控制介面能由駕

駛台直接控制主機，也可以在此介面上監測油量集水量等重要數據。事實上，這些機艙的數

據資料，不僅可以在駕駛台及機艙控制室監看，在餐廳及輪機長室均可以看到。 

參、當前海洋總局艦艇概念設計問題 

一、船型過多無整體規劃 

目前海洋總局艦艇船型眾多，巡防艦有分屬不同噸級的船型共 9 種，3 千噸級（宜蘭與

高雄艦）1 型、2 千噸級（台南與新北艦、和星與偉星艦）共 2 型、1 千噸級（苗栗與台東與

桃園與屏東艦、謀星與福星艦）2 型、5 百噸級（台北艦、南投艦、金門與連江艦、台中與花

蓮與澎湖與基隆）共 4 型，巡護船（1 千噸、巡護 5 號及 6 號）3 種船型，巡防艇（20 噸以

上）有（100 噸、60 噸、50 噸、35 噸、30 噸級 20 噸）5 型，艦船艇型式達 14 種以上，其建

造歷程從早期保七總隊、水警局至海巡署，造成船型眾多原因係與海域治安狀況、組織變革、

周邊海域情勢轉變等因素有關，除第一代 100 噸與 30 噸艇（子母艇規劃概念）及強化海巡編

裝發展方案中 3 千噸級、2 千噸級、1 千噸級艦外，其他船型較無整體性之規劃，多為單一船

型汰換（35 噸、50 噸及後續 100 噸艇）或全新設計（60 噸），各船型規劃時似無任務搭配之

構想，另巡防艦搭載之小艇，除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中新造艦相同外，幾乎無通用之小艇

（至少 5 種），連吊放設備都有多種型式，增加使用訓練及後勤維修的複雜度及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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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有船型中武器、小艇及生活設施之滿意度較低 

本研究參採德爾非（Delphi）研究方法，以專家問卷調查現有艦艇在基本性能、指管系

統、小艇及甲板機械、武器、人員配置及生活設施、推進系統等 6 個面向之滿意度，發出問

卷 22 份，有效回收 20 份（艦長 3 人、輪機長 4 人、大副 1 人艦艇駕駛員 2 人、艇長 6 人、

艇輪機長 4 人），其問卷如附錄 2，發現在武器、小艇及生活設施之評價較低，並提出許多設

計上之建議，未來將進一步訪談專家，可提供未來新船型設計之參考。 

肆、結論與建議 

一、可採用現成船設計 

海岸防衛隊在設計發展快速反應艦時遇到困難， 後轉為採用現成船，該船型為荷蘭

Damen 船廠設計及建造的 Damen 4708 型。在其他國家已有服勤之實績，該船型在設計上有

許多優點，包括駕駛台有 360 度視界，可提供船員當值時對當前周遭環境有更高的警覺性及

安全監控勤務的能力，艉放小艇的設計可以減少吊放小艇的時間與人力，彈性的生活空間規

劃，可以便利不同性別人員的生活所需等等，本總局在未來籌獲新船時，亦可將現成船設計

列為選項之一，或依現有船型設計修改即可。 

二、善用現有船型使用之回饋 

礙於預算獲得的困難與不確定性，本總局巡防艦艇之籌獲規劃，並無先建造原型船經過

一段時間測試，再依測試結果回饋至後續艦之生產，故現有艦船之使用情形之回饋甚為重要，

過去僅採會議或回報意見表方式進行，無法深入問題，，建議可採專家訪談調查之方式，依

資深海勤同仁回饋之意見，多次訪談調查，並充分討論，確認是否為設計上之問題或為使用

者習慣問題，再進行設計上之調整，供後續艦艇設計使用。 

三、擴大使用者參與設計及建造 

海岸防衛隊執行新造艦艇計畫時，對每一新船型都有一組專家團隊共同作業，成員除了

專案承辦人、監造技術人員、承造商外，還有資深的海勤人員，從原型船初步設計就開始參

與，一直到測試，到最後撰寫測試報告及操作手冊為止，這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數量較多

的船型（如快速反應艦有 58 艘），過去本總局海勤人員在新造艦艇之參與，多為艦艇下水後

始進駐船廠，相關設計牽涉到合約，即便發現問題亦無法及時改正調整，且以現行人事制度，

新造艦船必須成軍後，艦長、輪機長才能派補，建議能再向上級爭取，新造艦艇重要幹部及

早參與設計與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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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哨兵級快速反應艦外觀 

 
圖二：哨兵級快速反應艦艉放小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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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駕駛台佈置 

 

附錄 1：哨兵級巡防艦基本性能 
Enhanced Coast Guard response time with aminimum top speed of 28 knots 
• Conducted all missions through Sea State 4 at speeds up to transit speed for 8 hours on all headings 
• Survived through Sea State 6 at speeds up 
to loiter speed for 8 hours on all headings 
• Armed with a stabilized 25mm machine gun 
mount and four non-stabilized, crew-served 
.50 caliber machine guns 
• Fully interoperable C4ISR systems with 
Coast Guard’s existing and future assets,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mber Planned: Up to 58 
Length: 154ft（約46.9米）Beam: 25ft. （約7.62米） 

353lt. 

Max Sustained Speed: >28kts. 
Endurance: 5 days 
Armament: Stabilized, remotely 
operated gun 

Stern Launch: One cutter boat 
Crew: 3 officers, 20 c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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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海巡艦艇概念設計滿意度之研究問卷 
1.問卷調查目的 
海巡艦艇為完成海巡任務重要之工具，為瞭解現有艦艇之設計是否符合任務之需求，從基本

性能、指管系統、小艇及甲板機械、武器、人員配置及生活設施、推進系統等六個面向之初

步概念設計做一專家問卷調查，以為後續艦艇設計工作上之參考與回饋。 
2. 問卷調查時間 
104 年 4 月 10 日至 15 日 
3.問卷調查對象 
本總局艇長、艇輪機長、艦長、輪機長等資深海勤人員 
4.問卷調查方法 
利用電子郵件寄出並回收後進問卷行統計分析 
5.調查內容及參考效標（請於滿意程度 1 至 5 擇一打○） 

參考效標 
  
問卷調查項目 

滿意程度（5＝100％）

高 低 
備註（建議） 

 5  

非

滿

常

意

 

4 

滿

意

3 

無

意

見

2 

不

滿

意

1 

非

常

不

滿

意

 

1.基本性能       
1-1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噸位 

      

1-2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艦

艇之長度、寬度 
      

1-3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吃水 

      

5. 1-4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船體結構 
   （下鋼上鋁或 FRP 或全鋁） 

      

1-5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最大船速設計 

      

1-6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續航力 
  （含油水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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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耐航性 
（如可承受九級風浪） 

      

2.指管系統       
2-1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通信系統 

      

2-2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駕駛室的視界 

      

3.小艇及甲板機械       
3-1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附屬小艇 
  （若無小艇請跳至 3-3） 

      

3-2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小艇吊放或施放設 
備 

      

3-3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甲板機械（含錨 
機、繳纜機） 

      

4.武器       
4-1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武器 
   （指固定武裝 20 或 40 砲 
 非個人武器） 

      

4-2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射控系統 
  （無此設備可免答）  

      

4-3.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 
防艦艇之消防水槍 

      

人員配置及生活設施 
 

      

5-1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人員配置  

      

5-2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生活空間配置（公 
共空間 ） 

      

5-3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公共生活空間配置 
  （指廚房、餐廳、衛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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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公共生活空間配置 
  （指寢室含寢室衛浴） 

      

6. 推進系統       
6-1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推進系統方式 
   （如車葉或噴水推進） 

      

6-2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機艙空間配置    

      

6-3 請問您是否滿意現有巡防  
艦艇之機艙監控方式 
   （如機控室之配置設計、駕駛 
台監控台配置） 

      

       
       
6.問卷調查對象資料 
編號 姓名 現職單位 職稱 學經歷 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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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衛星浮標應用在海難搜救之實證研究 

Empirical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GPS Drifting Buoys in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徐國鈞* 陳彥宏** 

摘 要 

海難搜救案件涉及人員落海搜索作業時，需要完整表面海流資料，藉以規劃較為準確之

搜索區域，方能提升人員或船舶尋獲率。GPS 衛星定位浮標已廣泛應用於海難搜索救助的任

務中，藉施放浮標取得即時的海流資訊，並參考台灣附近海域水文研究之歷史資料，藉以得

知隨季節更迭各海域流向、流速、溫度之變化，據以評估落海人員之漂流路徑與存活時間，

採取正確搜救行動，拯救海上人命。本研究從實際參與澎湖海域 SEA ANGEL 原木船翻覆案

以及「正昇豐」漁船，於菲律賓 Amianan 島附近觸礁沉沒兩件海難搜救任務中，所施放 GPS

衛星浮標漂流的路徑與實際發現殘骸漂流物位置的資料做比對驗證其準確度及一些影響漂流

路徑、速度之變化因數，作出結論與建議，以供未來救難船艦人員執行搜救任務時的參考，

俾利海上人命獲救機會，提升搜索救助效率。 

 

關鍵字：海難、漂流、搜索救助 

Abstract 
When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need to enhance the rate of finding personnel or ships, they 

require complete surface current information to plan a more accurate search area. This information 
is obtained by releasing buoys into the sea while they obtain real-time ocean current information 
and create a reference of the oceanic area of Taiwan. GPS satellite drifting buoy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s. To take the right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to save 
the lives of people trapped at sea, they use historical data on hydrological studies of seasonal 
changes in the ocean currents, the flow rate, and temperature changes, to assess the route in which 
ship personnel may drift to and their survival time. The study of two cases; the Penghu SEA 
ANGEL timber ship capsize and fishing boats grounding into a reef the Amianan Island of 
Philippines. The sinking of these two ships resulted in similar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s 
with GPS satellite drifting buoys. The buoys obtained drift paths and found actual wreckage of the 
ships. They calculated drift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pare to validate its accuracy and the 
effects of drift path and speed change factor. They also mak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coast guard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 officers, This increased the rescue opportunitie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search and rescue missions to save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at sea. 

 
Keywords: Maritime Casualty, Drifting, Search and Rescue 

                                                       
*  海巡署巡防艦艦長，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事資訊研究所碩士。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技術系副教授、台灣海事安全與保安研究會秘書長，英國威爾斯大學海洋事務

與國際運輸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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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8 年 4 月 26 日中午屏東縣恆春七星岩海域 8 位潛水民眾失聯經遊艇船長報案，海巡

署派出船艦、消防局、國家搜救中心派遣直升機進行陸海空搜尋。8 位潛客靠著堅強的求生

意志和機警，漂流 2 天 1 夜，潛水教練於 27 日深夜 11 時 50 分於台東太麻里自行游泳上岸求

援，後經直升機吊掛，全部人員順利平安獲救，歷經近 40 餘小時搜尋，為驚濤駭浪漂流之旅

畫下句點。 

依據海岸巡防署 2008 年度執行「海難救助」案件統計資料，本案計派遣 5 艦、26 艇次、

237 人次、岸際 89 車次、338 人次，申請空偵機 33 架次，但卻事倍半功。此事件後來經檢討，

總歸「無法掌握水文資料，影響搜救研判」所致。概因，七星岩位於台灣海峽與太平洋交會

處，黑潮洋流流經該海域，主流沿台灣東岸終年向北，其中一部份水流偏向西北穿越呂宋島

北部巴林塘海峽(Balintang Channel)1後進入呂宋海峽，這一部份水流進入南海為其黑潮支流，

有時亦會繞過台灣南端北上台灣西岸，七星岩海域淺礁及暗溝多，加上台灣本島沿岸潮流影

響，使該海域形成強烈海洋內波，產生洋流紊亂現象，據獲救潛水教練表示，案發當時上下

層海流反向，流速強勁，致潛客與南青號失聯，當時海巡艇雖於第一時間馳赴現場搜救，然

因上層海流往南下層往北，難以準確掌握水文資料，誤判失蹤人員漂流方向，致初期未能規

劃最適搜救區域，影響搜尋效能。有鑑於此，海巡署採購 KT-800D 型衛星浮標。目前各船艦

於執勤時亦常作浮標施放監測工作，做成紀錄供日後救援參考，可於事故發生時立即於通報

地點施放，觀測流向流速，掌握確實的漂流路徑對於提升搜救效率甚有助益。 

本文於 2010 年實際從參與澎湖海域 SEA ANGEL 原木船翻覆案及正昇豐漁船於菲律賓

Amianan 島附近觸礁沉沒兩件海難搜救任務中，所施放 GPS 衛星浮標漂流的路徑與實際發現

殘骸漂流物的位置資料來做比對驗證其準確度及一些影響漂流路徑、速度之變化因數提出探

討作出結論與建議，以供未來海巡船艦人員執行搜救任務時的參考，提升搜索救助效率，增

進海上人命獲救機會。 

貳、衛星浮標系統 

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研究與發展中心設計戴維斯式拉格朗日漂流(Lagrangian type) 

LDMB 自我定位基準浮標2，以支援其搜索和救援(SAR)任務的運作，系統組成係以浮標體和

錐套沒於水中，有 4 個浮標的浮力提供必要保持 Argos 天線露出水面，該系統硬體設備包括

ARGOS 發報器天線、連接盒(Connection box)及資料傳輸器(Psion)，其傳輸方式係由 ARGOS

發報器天線自動將所接收之 GPS 船位資料傳輸 ARGOS 衛星，再傳至 ARGOS 地面接收站資

料處理中心儲存。資料處理中心 E-MAIL 將資料傳至監控中心，或由監控中心以分封數據網

路(PACNET)與 ARGOS 資料處理中心連線取得資料。其佈放方式通常由航空器或船艇攜帶至

事故現場投放 1 個，如果現場海流有分歧紊亂之虞時，再審酌情形施放 2 個以上。此外在搜

尋一段時間後，會依漂流(移)推估時間與位置，再投放 1 個浮標作資料修正。LDMB 可望大

                                                       
1  巴林塘海峽(Balintang Channel)菲律賓北部海峽。位於巴坦群島和巴布延群島之間，是連接南海與太平洋的

重要水道。 
2  美 國 海 岸 防 衛 隊 (USCG) 研 發 「 自 我 定 位 基 準 浮 標 」 LDMB–self-Locating Datum 

Marker ,http://www.metocean.com/product_sheet/sldm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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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高美國海岸防衛隊的電腦輔助搜索規劃的搜救任務的使命；從而拯救更多生命和降低成

本。 

海巡署 KT-800D 衛星浮標3，藉由國際海事衛星組織 Inmarsat 衛星及最新的 IsatM2M 與Ḏ+網絡來提供衛星通信之新應用。本系統可採雙模接收方式：平時以海事衛星組織系統接收

浮標資訊，若系統故障時，仍可利用岸上衛星通訊系統利用網際網路登入伺服器，隨時掌控

所有浮標資訊。此接收系統可依需求設定固定回報間隔(如 2/4/8/12 小時)，管理者可透過網際

網路以帳號密碼登入專屬網頁，所屬海巡隊之衛星浮標均可由管理階層依作業狀況及距離遠

近進行調配，統一管理運用。與美國 SLDMB 浮標比較毫無遜色，可謂有異曲同工之效。

KT-800D 衛星浮標系統架構如下： 

 
圖 2-1 GPS 衛星浮標遙控追蹤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海巡署海洋總局配置規劃報告 

參、GPS 衛星浮標在海難搜救案例中的實證 - SEA ANGEL 原木船沉

沒搜救案 

3.1 案情摘要 

2010 年 1 月 26 日 0340 時 6000 噸的「海天使」SEA ANGEL 原木船，從馬來西亞航往中

國大陸，大部分船員為泰國人，其餘來自印尼和緬甸。於 23-39N ，119-51E 馬公港東北方

12 浬，在惡劣天氣下翻覆沉沒發出求救信號，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獲報後，立即通知國防部

海鷗救護隊直昇機前往吊掛，9 人被救起，2 人死亡 8 人失蹤。同時間亦通報海巡署派線上艦

艇前往搜救並施放 GPS 衛星浮標，1728 時通報台北艦前往位置 23-14N，119-46E 搜尋，台北

艦於 2300 時抵達現場進行搜尋任務。經徹夜搜尋，27 日 0640 時於 23-18.6N，119-42.5E 發

現有原木漂流海上及似有使用跡象(頂棚開放，海錨在水中據研判應已使用過)印有 SEA 

ANGEL 字樣無人的充氣救生筏一座及救生圈一只，打撈上艦。後續的搜尋未有發現生還或罹

難者遺體。1 月 28 日 1300 時福星艦接續任務繼續搜尋，1900 時於 23-16N，119-25E 七美嶼

                                                       
3  KT- 800D 衛星浮標產品規格介紹 http://www.radiobuoy.com/index.php?_Page=product&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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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 3 浬又發現印有 SEA ANGEL 字樣無人的充氣救生筏一座。後續的搜尋亦未有發現生還

或罹難者遺體。 

 
 

 
圖 3-1 Sea Angel 案衛星系統 Google 地圖 

資料來源:海巡署海洋總局 

 
 
 
 
 

 
圖 3-2 浮標時間位置流向變化與救生筏尋獲在電子海圖的相對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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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GPS 衛星浮標各流向變化時間位置與漂流距離 

編號 間隔 時間 緯度 經度 方向 速度節 距離浬 溫度 
1 start 26/1204 23-33.2 119-47.9 194   22.5 
2 13h59m 27/0155 23-19.7 119-44.2 006 0.99 13.82 23.1 
3 07h00m 27/0855 23-26.1 119-45.0 194 0.91 6.32 22.9 
4 05h21m 27/1416 23-22.3 119-43.9 011 0.72 3.83 23.3 
5 07h00m 27/2116 23-28.7 119-45.3 199 0.95 6.64 23.4 
6 05h30m 28/0246 23-24.8 119-43.9 019 0.79 4.37 23.1 
7 08h00m 28/1046 23-35.8 119-47.9 157 1.46 11.67 23.2 
8 04h08m 28/1454 23-31.8 119-49.7 346 1.06 4.37 23.7 
9 07h00m 28/2154 23-41.7 119-47.1 182 1.46 10.26 23.1 
10 07h00m 29/0454 23-31.6 119-46.5 342 1.42 10.10 22.6 
11 04h00m 29/0854 23-38.4 119-44.2 end 1.78 7.13 22.67 

表 3.1 GPS 衛星浮標各時間流向變化位置與漂流距離 
 

3.3 澎湖地區高低潮時間表 

由海巡署海洋總局海務組「海難事故應變中心」查詢澎湖附近海域潮汐時間表如下： 
1 月 26 日 第 2 次低潮 13 時 12 分 第 2 次高潮 19 時 12 分 
1 月 27 日 第 1 次低潮 01 時 57 分 第 1 次高潮 09 時 03 分 

 第 2 次低潮 14 時 13 分 第 2 次高潮 20 時 23 分 
1 月 28 日 第 1 次低潮 03 時 02 分 第 1 次高潮 10 時 04 分 

 第 2 次低潮 15 時 13 分 第 2 次高潮 21 時 27 分 
1 月 29 日 第 1 次低潮 03 時 59 分 第 1 次高潮 10 時 54 分 

 第 2 次低潮 16 時 14 分  

 

3.4 浮標漂流動態及統計資料 

本次 SEA ANGEL 海難搜尋任務，衛星浮標是於 26 日 1204 時施放後竟未受潮汐流影響，

一路往南漂移 13.8 浬於 27 日 0155 時停止，與潮汐預測「低潮 0157 時」吻合，然後往北 006°

走 6.3 浬於 0855 時停止與潮汐預測「高潮 0903 時」大致相同，然後往南 194°走 3.8 浬於 1416

時停止，再向北 011°漂流 6.6 浬於 2116 時(顯示已向南 199°漂移)，與預測「高潮 2023 時」不

太相同(原因為衛星訊號接收時間間隔改為 1 小時)，28 日 0246 時計南漂 4.4 浬，與預測「低

潮 0302 時」大約接近，繼向北 019°漂移 11.7 浬至 1046 時「高潮 1004 時」，繼再向東南 157°

漂 4.4 浬至 1454 時「低潮 1513 時」，又再向西北 346°漂 10.3 浬至 2154 時「高潮 2127 時」，

繼又再向南 182°漂 10.1 浬至 29 日 0454 時「低潮 0359 時」向西北 342°漂 7.1 浬至 0854 時以

後收回浮標。 

1.本次衛星浮標總漂流時數 69 小時。向北漂流計 33 小時，總距離 41.8 浬，平均流速 1.27

節。向南漂流計 36 小時，總距離 36.5 浬，平均流速 1.01 節。 

2.本次衛星浮標第一次施放位置與最後收回位置為向西北 327°漂流距離 6.1 浬。整體呈現南

北往復漂移現象。 

3.5 救生筏漂流動態及漂移資料的比對 

1.本次 SEA ANGEL 發生事故時間約為 26 日 0340 時自動識別系統(AIS)最後位置為

23-42N，119-53E，距發現打撈第一艘無人救生筏為 27 日 0640 時位置 23-18.6N，

119-42.5E，時間差為 27 小時距離為 24.9 浬，漂流方向 202°。發現打撈第二艘無人救生

筏為 28 日 1900 時於位置 23-16N，119-25E，時間為 63 小時 20 分距離為 36.2 浬，漂流

方向 224。第二艘距離第一艘救生筏時間為 36 小時 20 分方向 261°距離為 16.3 浬。 

2.當時澎湖附近海域狀況:東北風、平均風速 12-16m/sec，換算蒲福風級表為 6-7 級風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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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5 節。依表 5-4 具有海錨的救生筏漂流速度在 25 節強風吹送下，風壓約為 0.7 節，(不

計偏航角)因此在 12 小時吹送約漂流 8.4 浬。據悉 26 日下午四時後風力即減弱至五級以

下，風壓約為 0.5 節，至 27 日上午 7 時，約為 15 小時因此漂流 7.5 浬，總計向南漂流約

15.9 浬，由衛星浮標在水中實測 27 日凌晨 2 時向南漂流 13.8 浬，繼於 7 時向北漂流 4.5

浬，因此水流的漂移量為向南 9.3 浬。與風壓漂流向量 15.9 浬合計，總合成水流為 25.2

浬。與尋獲第一艘救生筏漂流為 24.9 浬比較，理論推測的計算與實際漂流距離大致符合。 

3.據氣象資料 27 日轉為東北風風速 8-10m/sec，28 日轉為北風風速 4-8m/sec.，29 日仍是北

風風速 4-8m/sec.。因此以風速 10-15 節吹送，救生筏風壓約為 0.5 節，第二艘距離第一艘

救生筏時間為 36 小時 20 分，因此應向西南漂流距離約 18.1 浬由 Coast Guard SAR 表中

得知偏航角度約為 28°，又查從發現第一艘救生筏後，GPS 浮標所測水流又繼續向北漂流

約 18 浬，以 27 日東北風，28 日轉為北風，29 日仍是北風，以平均 30°東北風吹送，其

風壓漂流向為 210°，偏航角度約為正或負 28°，則可能漂流方向為 238 度或 182 度。 
橫風向量 CWL=L cos(90°-Lα)=橫風速度總合(Cross Wind Velocity Components) 

CWL=18 浬×cos(90°-28°)=18 浬×0.47=8.5 浬 

因向南的風壓與向北的水流大致抵銷，所以只能計算其橫風向量為 8.5 浬方向為(210 的正或負

90 度)300 或 120 度，從本案第二艘救生筏的發現打撈，可驗證是向西北方向漂移，但因當地

島嶼分佈甚多，影響漂流路徑的因素甚為複雜。但其總體漂流的路徑模式，仍可依季節洋流，

季節風向風速(風壓)，潮汐流漲落的時間流向，循其脈絡作推測。 

3.6 海天使(SEA ANGEL)搜救案結論 

1.GPS 浮標漂流的路徑與歷史水文資料相符： 

本案發生於 1 月 26 日適逢冬季時節，台灣海峽裡的海水由大陸沿岸的低溫低鹽水和由黑

潮分支來的高溫高鹽水分別盤據於海峽之北部和南部，兩股水團對峙於雲彰隆起附近而形成

海洋鋒面，海水的溫、鹽度由上到下混合均勻，而南部的黑潮支流水受制於季風和雲彰隆起

的阻擋，不易向北擴張。冷暖水交界約為水溫 20°-22°C 成為滯留的水團。本案所施放的浮標

有隨潮汐南北來回漂移，受黑潮海流影響甚微，同理可證在冬季時節可能造成污染物質不易

隨海流帶動擴散稀釋，整體呈現隨潮汐漲落南來北返往復漂移現象，但仍發現因雲彰隆起地

形阻擋關係，海流仍有緩慢繞過澎湖島群進入台灣海峽西北部的現象。此種現象應以加注意。 

2.GPS 浮標漂流路徑受潮汐漲落方向變化的牽引甚鉅 

台灣海峽的潮流一般呈橢圓形迴轉，潮流漲潮時由台灣的南北兩端流向中間，退潮時流

向相反，流速 20～40cm/sec。觀測衛星浮標所傳回資料與潮汐時間比對，分析得知衛星浮標

漂流路徑受潮汐漲落方向變化的影響甚鉅，呈現南北往復漂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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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way Target Class Leeway Speed(kts) Divergence 

Angle(deg) 
Category Sub Categories Primary Leeway 

Descriptors 
Secondary Leeway 

Descriptors 
Slope Y-intercept(kts)  

Craft Maritime 
Life 
Rafts 

No 
Ballast 

Systems 

 0.042 0.0311 28 
no canopy, no drogue 0.057 0.2119 24 
no canopy, w/ drogue 0.044 -0.2002 28 

canopy, no drogue 0.037 0.1108 24 
canopy, w/ drogue 0.030 0.0 28 

Shallow  0.029 -0.0039 22 
Ballast no drogue 0.032 -0.0194 22 

Systems and with drogue 0.025 0.0136 22 
Canopy Capsized 0.017 -0.1011 8 

Deep Ballast 
Systems & 
Canopies 

(SeeTableH-7A for 
Levels 4-6) 

0.030 0.0156 13 
   

Other 
Maritime 

Survival Craft 

Life Capsule  0.038 -0.0797 22 
USCG Sea 
Rescue Kit 

 0.025 -0.0408 7 

Aviation 
Life Rafts 

No ballast, 
w/canopy 

4-6 person, w/o drogue 0.037 0.1108 24 

Evac/ Slide 4-6 person 0.028 -0.0117 15 

表 3-2 不同型式救生筏在海上受風壓影響的速度 
資料來源:U.S. COAST GUARD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2009) 

 
圖 3-3 「海天使」貨輪搜尋區域圖 

資料來源:海巡署海洋總局 

 

 
表 3-3 「Sea Angel 搜救案」施放衛星浮標的歷史軌跡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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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GPS 衛星浮標在海難搜救案例中的實證-正昇豐漁船觸礁沉沒

搜救案 

4.1 案情摘要 

2010 年 4 月 8 日凌晨時刻，天色昏暗，海象惡劣，東港漁業電台忽然接獲蔡姓船長衛星

電話求救通報，東港籍漁船「正昇豐」號，航行經過非律賓巴丹省 Amianan 島(約距離鵝鑾鼻

東南方 75 浬)不慎觸礁沉沒船上 6 人(台籍 2 人，印尼籍 4 人)落海分散逃生，東港電台立即向

行政院國搜中心報案，並轉通知海巡署線上船艦前往救援，台北艦、巡護一號、獲報後分別

馳赴現場，台北艦於 1520 時抵達現場，並於 1600 時於 21-16.5N，121-58.8E 施放 GPS 衛星

浮標，1635 時台北艦於 21-14N，121-52.3E 打撈一支漁用電浮標，1800 時許，國防部海鷗救

護隊S70C直升機於島上將蔡姓船長與印尼籍漁工 2人完成吊掛載返台灣後送就醫。(9)日 0652

時巡護一號於 21-21.3N，121-59.5E 打撈第二支漁用電浮標。另外三人仍無音訊，研判可能落

海漂流失蹤，海巡署動員所屬台北、德星、福星、巡護一號、二號、三號、花蓮、海巡 10029

艇等船艦持續在事故海域搜尋 9 日，均無所獲。 

4.2 遇難地點及發現漁用電浮標位置與衛星浮標路徑之比對 

 

 

 
圖 4-1 「正昇豐」漁船沉沒案漂流物在電子海圖漂移示意圖 

註：綠點為衛星浮標，黑色為尋獲漂流物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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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正昇豐」搜救案衛星系統 Google 地圖 

資料來源:海巡署海洋總局 

 

4.3GPS 衛星浮標與正昇豐漁船電浮標漂流數據的比較 

編號 間隔 時間 緯度 經度 方向 速度節 距離浬 溫度 
1 開始 8/1616 21-16.6 121-59.3 359   26.7 
2 02h06m 8/1822 21-18.9 121-59.2 359 1.1 2.26 26.8 
3 02h25m 8/2047 21-21.2 122-00.5 024 1.1 2.6 27 
4 02h00m 8/2247 21-23.3 122-01.5 024 1.13 2.26 27 
5 02h00m 9/0047 21-25.1 122-02.3 022 0.97 1.94 27 
6 02h00m 9/0247 21-26.6 122-03.1 025 0.87 1.73 27 
7 02h00m 9/0447 21-27.5 122-03.9 024 0.38 0.76 27.1 
8 02h00m 9/0647 21-28.2. 122-04.2 014 0.65 1.3 27.1. 
9 02h00m 9/0847 21-29.5 122-04.6 014 0.65 1.3 27.2. 
10 01h35m 9/1022 21-30.6 122-04.7 005 0.71 1.13 27.4 

表 4.1 GPS 衛星浮標各時間位置與漂流方向、速度、距離 
(本研究自行整理) 

 
電漁標 間隔 時間 緯度 經度 方向 速度節 距離浬 
第一支  8/1635 21-14.0 121-52.3 043   

第二支 14h17m 9/0652 21-21.3 121-59.5 043 0.7 9.93 

表 4-2 正昇豐漁船電浮標尋獲時間位置與漂流方向、速度、距離 
(本研究自行整理) 

 

1.本次正昇豐漁船觸礁沉沒搜尋任務，衛星浮標是於 4 月 8 日 1600 時施放後，一路往北北

東漂移，除了凌晨 2 時漂移速度減至 0.4 節以下，其餘仍呈現 0.8 至 1.1 節穩定速度漂移，

於 4 月 9 日 1022 時收回，計漂流 18 小時 06 分，總漂流距離為 15.3 浬。平均流速 0.85

節，流向 020°。 

2.尋獲「正昇豐」漁船電浮標的時間是於 4 月 8 日 1635 時，當台北艦打撈第一支浮標時，

在現場亦發現另一支浮標，但因海象惡劣，旋即失去浮標蹤影淹沒於黃昏暮色之中，9 日

0652 時該浮標為巡護一號所尋獲，時間相隔 14 小時 17 分，兩位置漂流距離為 10 浬。流

向東北 043°，平均流速 0.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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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GPS 衛星浮標與「正昇豐」漁船殘骸電浮標漂流動態資料比對 

1.本次「正昇豐」漁船發生事故為台灣東部海域屬於黑潮流經開闊的海域。據研判黑潮流

經 Amianan 島(當地名 Misanga 國際名為 North Island)時，繞過該島群向西北 340 度方向

漂流，繼再轉向東北方向漂流。 

2.GPS 衛星浮標的施放地點，雖在「正昇豐」漁船殘骸漂流物的東北東側 7 浬處，但經觀

測，漂流物與衛星浮標實際漂流距離與方向比對，雖因有 Amianan 島阻隔，有少許不同，

但整體漂流的路徑大致相同。海巡署海洋總局任務指揮中心(RCC)引據原先歷史海流資料

於 4 月 8 日 08-14 時規劃搜索區，水流為 1-1.5 節，流向 340-350°，在 Amianan 島附近流

向預測是正確，但在漂流出該島水域後流向即轉為東北向。在流速預測上，可能隨季節

天候海象的不同有所差異，實際為 0.7 節。故 4 月 9 日 01-18 時及 4 月 9 日 18 時至 4 月

10 日 8 時推測規劃的搜索區有誤，因有衛星浮標傳回的資料作佐證，立即將漂流的方向

作修正為東北向 20-30 度，發揮衛星浮標報位輔助搜救規劃的功能。 

4.5 正昇豐漁船觸礁沉沒搜救案結論 

GPS 浮標漂流與殘骸漂流物的路徑主要受黑潮的影響，黑潮是西菲律賓海內最重要的海

流系統，當西行的北赤道洋流遇到民答那峨島陸地阻擋時一部份水將轉向南流形成民答那峨

海流，另一部份則轉而沿群島東岸向北流動，這就是黑潮的起源。早期「九連號」曾對黑潮

流量進行過長期的調查，結果顯示黑潮之流量逐年變化大，但季節變化卻不明顯4，調查期間

(1974、1975)2 年黑潮流量之變化幅度在 1.8Sv 與 4.2Sv 之間5，平均流量則為 2.9Sv 左右。另

外，大陸學者亦曾根據日本海洋資料中心所蒐集之資料統計歸納後得出，黑潮表層流軸路徑

在冬季時最接近台灣東岸(約 17-30 海浬)、夏季則最遠離(30-70 海浬)。 

近年執行南海研究工作的一些航次所探測的範圍亦涵括了呂宋海峽以東的水域，這些調

查發現黑潮在離開呂宋島後，其中一部份水流將偏向西北穿越巴林塘海峽(Balintang Channel)

後進入呂宋海峽，這一部份水流才是與南海發生作用的黑潮海水來源。冬季時，穿越巴林塘

海峽的黑潮分支將進入南海東北部﹔但夏季時這股水流將被由南海中部沿呂宋西側北上的海

流阻擋而無法進入南海，只有偏轉沿海脊地形流向北北東方﹔另方面，此時南海東北部的上

層海水尚可由台灣南端向東流出南海，而呂宋東北角外海另一部份未轉向西北的黑潮源區海

水則繼續沿巴坦群島至蘭嶼的南北向海底地形線往北流。這幾股不同的水流最後均流至台灣

東南外海，因此會造成台東外海東西向斷面上海流流速分佈呈現多重核心的構造。早期學者

亦曾注意到此種多核心構造，不過當時認為是由於渦流所致6﹔近年由於觀測範圍較廣，資料

亦較豐富，才逐漸了解此中奧妙。 

「正昇豐」漁船搜尋任務，案發為巴丹群島海域，恰為黑潮流經的海域，受潮汐影響則

甚微，研判漁船船員觸礁落海，人員於水中，則本身受風壓影響亦甚小，因此黑潮的洋流是

主導其漂流的最大動力，本次 GPS 衛星浮標的施放地點，雖在正昇豐漁船殘骸漂流物的東北

                                                       
4  國立海洋大學海洋學教材，第十章第五節台灣東岸黑潮區，2001 年。http://140.112.68.243/index.html。 
5  劉康克 ,流量 1Sv (106m3/s) 加減風的影響為 0.12x 風速(m/s)「台灣海峽流量知多少」，2002 年， 頁 4，

國科會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6  管秉賢、袁耀初，「中國近海及其附近海域若干渦旋研究綜述Ⅰ南海和臺灣以東海域」臺灣以東海域,黑潮

兩側經常出現中尺度渦而且變化較大而複雜。文中著重討論蘭嶼冷渦和臺灣東北的氣旋式冷渦，海洋學報

學術期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2006 年 3 期 2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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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側 7 浬處，但經觀測，漂流物殘骸與衛星浮標實際漂流距離與方向比對，據此推測因有

Amianan 島阻隔有少許不同，研判應為渦流所致，但整體漂流的路徑大致相同。 

所以觀測現場實際的風、流，及現場指揮官(OSC)的報告，以及未來風力和海流漂移方向，

做定期報告現場情況顯然是提供搜救規劃作業的重要依據。以台灣東部大範圍遠岸搜尋而

言，尤應首重洋流流速、流向之準確，如短時間無法獲得洋流資訊，應以現場搜救船艦回報

當地現況水文資料，作為推估總水流速、流向之有效方法。 

 
圖 4-3 「正昇豐」漁船沉沒案初期推測搜尋區域圖 

資料來源:海巡署海洋總局 

 
 
 

 
圖 4-4 「正昇豐」漁船沉沒案修正後搜尋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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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海巡署海洋總局 

 

 
表 4-3 「正昇豐」搜救案施放衛星浮標的歷史軌跡數據 

 

伍、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衛星浮標輔助海上搜尋與救助作業有其一定的成效，但仍須考量與修正來自各式漂浮體

受海流、風壓影響所產生結果。本研究在海天使案尋獲第二只救生筏漂流的位置，顯然已超

出規劃搜索區之外，此種因風壓而產生偏向的現象應特別注意，例如： 

1.風向同漂浮體與實際流向相同，因風場與流場作用一致，所得數據將較實際流速為快。

結果漂浮體將會漂出規劃搜索區之外，或規劃過大的搜索區，將影響搜救效能。 

2.風向同漂浮體與實際流向相反，因風場與流場作用抵銷，所得數據將較實際流速為慢，

規劃過小的搜索區。 

3.風向同漂浮體與實際流向成垂直作用，所得數據將較實際流速為快或慢，且必發生偏向，

造成搜救規劃方向錯誤。 

此次研究實際從衛星浮標施放操作而發現使用 U.S. Coast Guard 相關應用公式及修正係

數，計算模擬漂流路徑，所提供的歷史洋流、流速、流向數據如果有誤，則所得的模擬路徑

必有誤差。所以觀測現場實際的風、流，及現場指揮官(OSC)的報告，以及未來風力和海流漂

移方向，做定期報告現場情況顯然是提供搜救規劃作業的重要依據。 

5.2 建議 

1.增購衛星浮標配置於直昇機：一般在制定海上搜索區與救助作業時考量的基準原則為(1)

海難發生時間和位置、(2)搜救船艦到達事故現場之時間間隔、(3)計算總水流和風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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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人命的救助，時間與效率是決定成敗的重要關鍵，即在最短的時間抵達事故現場

拯救遇難者。依據美國應變標準，海難搜救單位必須在 90 分鐘內抵達現場，利用直昇機、

海巡船艦、救難船與救難艇等設備進行人員救助作業。以 90 分鐘內必須抵達現場並進行

搜救行動之作業標準而言，扣除 30 分鐘整備時間，則船艦與直昇機的實際航行時間約為

1 小時左右。換言之，船艦的航行距離大約 36 公里(以航速 20 節估算)，而直昇機之飛行

距離則可達 180 公里(以航速 100 節估算約可涵蓋台北飛航情報區及任務管制中心搜救責

任區 TAMCC)。慮及船艦之速度較低，現今各海事國家的救難機關皆配置搜救用直昇機，

藉以提昇海難搜救效率。以直昇機快速機動抵達事故現場能力，可於執行海上人員吊掛

救助時，順便將攜行之衛星浮標佈放於現場，藉以獲得即時之漂流訊息規劃正確搜索區

域。因此有必要擴大採購衛星浮標數量，配置於內政部空勤總隊及國防部海鷗救護隊，

建構統一系統，以達整合資源共享目的。 

2.建立海上搜救資料庫：目前海巡署於搜索救助案時或平時例行施放浮標所進行的資料蒐

集，仍以人員落海漂流(PIW)為主，藉以獲得台灣附近海域表面流的資訊，但對於不同形

式物體的漂流，目前蒐集的資料仍是有限。美國海岸防衛隊之海難搜救準則的漂流理論

對照表，所提供的數據資料確實具有參考價值，但其所顯示數據是以開闊海域環境為條

件，但仍須與現場實際觀測比對較為妥適。搜救單位未來應考慮在不同形式艇筏上作浮

標的施放與驗證，不僅要瞭解在不同的海象條件與海域地形，以及不同的潮汐漲落，海

流到底是怎樣流的。也須明白各式海上載具或遇難物件(Object)受到風力與海流作用下，

其海上漂流的型態與路徑。GPS 衛星定位浮標已廣泛應用於海難搜索救助的任務中，其

所需的漂流水文訊息，國內學術單位及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資料庫的資料尚不能滿足

海難搜救的需求，因此建立完整海上搜救資料庫有其必要性，藉由廣泛及不同形式的浮

標佈放，充分水文資料蒐集的作為，提供海巡船艦在執行搜尋任務時的參考，期能在海

難事故時，迅速有效的拯救海上人命。 



 

GPS 衛星浮標應用在海難搜救之實證研究 

78 

參考文獻 
1. Allen, A. Plourde, J. Review of Leeway: Field Experiments and Implementation Accession 

Number: ADA366414 (1999.4)COAST GUA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2. Captain Lam Kit,「Determination of a Search Area」. IAMSAR Maritime SAR Course(2005), 

Master Mariner, M.I.S. 
3. IAMSAR(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Manual)Volume 3(1998). 
4. U. S. COAST GUARD ADDENDUM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SUPPLEMENT(NSS)To The I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Manual(IAMSAR)September 2009 page 400. 

5. 王玉懷(2003)，「應用 ADCP 觀測資料預報台灣周邊上層海流」，水下搜尋及測量技術研討

會, 國立中山大學，頁 40-48。 

6. 平冠鵬(2005)，「浮標理論應用於海難搜救之研究」，國立海洋大學海洋科學學系碩士論文，

基隆。 

7. 自我定位基準浮標 SLDMB self-Locating Datum Marker 美國海岸防衛隊，設計一個漂流浮

標 用 以 測 量 表 面 洋 流 ， 提 供 海 難 搜 索 救 助 參 考

http://www.metocean.com/product_sheet/sldmb.pdf 

8. 艾克曼螺旋定律，維基百科網站.http://zh.wikipedia.org/zh-tw/ 

9.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衛星海流資料標識浮標系統」購置評估報告(2009)，頁

16-22。 

10. 何宗儒(2002)，「簡介衛星海洋遙測」，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簡訊 20 期. 

11. 呂明杰(2006)，「自由漂流浮標應用於進岸流場之相關探討」，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

程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南。 

12. 范 光 龍 ， 海 流 測 定 ， 文 建 會 台 灣 大 百 科 全 書 網 站 。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authorsearch?autho。 

13. 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資料庫 http://www.odb.ntu.edu.tw/wordpress/ 

14. 許樹坤、李昭興、劉家瑄、郭本垣、黃柏壽、林正洪、唐存勇、郭正雄、張宏毅、林祖慰、

林柏佑(2006)，「台灣東部海域海底電纜觀測系統建置規劃」，頁 6-10。 

15. 陳先文，「海上搜救之問題與對策」，海巡雙月刊 35 期〈海洋論壇〉(2008.10)頁 28-32。 

16. 隋承勳(2007)，「東北角海域漂流實驗」，國立海洋大學海洋科學學系碩士論文，基隆。 

17. 順 風 和 側 風 的 向 量 ， 與 風 壓 差 速 度 角 度 的 關 係 ， 維 基 百 科 網 站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Leeway_Components.jpg 

18. 詹森，全方位探索台灣海峽，(2002).科學月刊 386 期,頁 127-131。 

19. 管秉賢(1978)，「我國台灣及其附近海底地形對黑潮途徑的影響」，海洋科學集刊(14)，科

學出版社，北京，頁 1～21。 

20. 管秉賢、袁耀初(2006)「中國近海及其附近海域若干渦旋研究綜述Ⅰ南海和臺灣以東海域」

海洋學報學術期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3 期 28 卷。 

21. 劉康克(2002)「台灣海峽流量知多少」國科會國家海洋科學研究中心，頁 4。 



 

論文發表人：李鴻瑋 曾明斌 

79 

取締中國大陸漁船越界違規作業之對策研究- 

以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80-1 條 

增訂前後為例 
 

李鴻瑋1 曾明斌2 

摘 要 

近年來，中國大陸漁船越界違規作業頻繁，不僅造成臺灣漁民損失，也造成台灣沿海生

態失衡。有關中國大陸漁船越界作業相關取締工作，係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負責執行驅離，

並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予以扣押或沒入漁獲物及漁具，然而可

發現，即使有規範裁罰手段，越界的中國大陸漁船數仍有增無減，故為因應現實狀況，民國

100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增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罰則3，希望加入罰

鍰手段，能藉此達嚇阻之效。 

本人目前任職於第二(淡水)海巡隊，曾多次與違規越界中國大陸漁船進行周旋、登檢等

作為，於實務上發現到，增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後，仍無法有效遏

阻中國大陸漁船猖獗，故本文將藉實務面來探討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

增訂前、後之成效及遇到的困難，進而提出建言。 

 

關鍵字: 中國大陸漁船、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越界違規作業。 

 

 

 

 

                         
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二海巡隊隊員。 
2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二海巡隊分隊長。 
3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大陸船舶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扣留者，得

處該船舶所有人、營運人或船長、駕駛人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前項船舶為漁船者，得處其

所有人、營運人或船長、駕駛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前二項所定之罰鍰，由海岸巡防機關執

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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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海巡機關針對違規越界中國大陸漁船係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9 條

所規定之禁止、限制水域來取締執法
4
，執法手段則係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 32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42 條
5
、43 條

6
、45 條

7
裁定裁罰，鑑於中國大陸船舶越界捕魚違法情

形日益嚴重，威脅我國漁民生計，故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增訂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增列處以罰鍰，並於 101 年 03 月 21 日正式實施，使海

巡機關在取締越界中國大陸漁船時，擁有較大的裁量空間及執法彈性。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之立法原意係「嚇阻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捕

魚」，為達成立法目的，符合國人期待，海巡機關對於違規越界中國大陸漁船運用行政裁罰及

行政罰鍰等手段，施行至今有相當之成效，惟針對取締越界中國大陸漁船之行政裁罰後續處

置事宜，尚有挑戰與困難，如：海巡機關須負擔留置調查期間所需費用及安全戒護之問題；

扣留中國大陸漁船後，停泊船席及安全維護問題等。故本文將藉實務面來對於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應用於實務上可茲改善、精進之部分，進而提出建議。 

貳、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80-1 條增訂前執法要況 

一、修法前勤務執行概況 

在增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前，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係依照「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施行細則」來執行掃蕩中國大陸漁船越界之勤務，本部分就

禁止及限制水域範圍內執法手段及情形作為探討。 

(一)執法權限：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賦予海巡機關針對中國大陸漁船未經許可進入我國限

制或禁止水域，得逕行廣播照相驅離、登臨檢查、扣留船舶等執法手段，茲敘述如下： 

                         
4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29 條：「大陸船舶、民用航空器及其他運輸工具，非經主管機

關許可，不得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臺北飛航情報區限制區域。前項限制或禁止水域及限制區域，由

國防部公告之。」 
5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42 條：「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主

管機關依下列規定處置：一、進入限制水域者，予以驅離；可疑者，命令停船，實施檢查。驅離無效或涉及走

私者，扣留其船舶、物品及留置其人員。二、進入禁止水域者，強制驅離；可疑者，命令停船，實施檢查。驅

離無效、涉及走私或從事非法漁業行為者，扣留其船舶、物品及留置其人員。三、進入限制、禁止水域從事漁

撈或其他違法行為者，得扣留其船舶、物品及留置其人員。四、前三款之大陸船舶有拒絕停船或抗拒扣留之行

為者，得予警告射擊；經警告無效者，得直接射擊船體強制停航；有敵對之行為者，得予以擊燬。」 
6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43 條：「依前條規定扣留之船舶，由有關機關查證其船上人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沒入之：一、搶劫臺灣地區船舶之行為。二、對臺灣地區有走私或從事非法漁業行為者。

三、搭載人員非法入境或出境之行為。四、對執行檢查任務之船艦有敵對之行為。扣留之船舶因從事漁撈、其

他違法行為，或經主管機關查證該船有被扣留二次以上紀錄者，得沒入之。扣留之船舶無前二項所定情形，且

未涉及違法情事者，得予以發還。」 
7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45 條：「前條所定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二條規定扣留之物品，屬

違禁、走私物品、用以從事非法漁業行為之漁具或漁獲物者，沒入之；扣留之物品係用以從事漁撈或其他違法

行為之漁具或漁獲物者，得沒入之；其餘未涉及違法情事者，得予以發還。但持有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處

理者，其相關證物應併同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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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廣播照相驅離： 

海巡機關如中國大陸漁船越界進入限制水域之情形，海巡機關得依法予以驅離；如發現

中國大陸漁發現船越界進入禁止水域之情形，海巡機關得依法逕行強制驅離。 

2.登臨檢查： 

海巡機關如認為越界違規之中國大陸漁船有可疑之情形，則命令停船，實施登臨檢查。 

3.扣留物品： 

中國大陸漁船被扣留之物品，屬違禁、走私物品、用以從事非法漁業行為之漁具或漁獲

物者，則依法沒入；扣留之物品係用以從事漁撈或其他違法行為之漁具或漁獲物者，得

沒入；其餘未涉及違法情事者，得予以發還。但持有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者，

其相關證物應併同移送。 

4.沒入船舶： 

扣留之中國大陸漁船如係因從事漁撈、其他違法行為，或經主管機關查證該船有被扣留

二次以上紀錄者，得沒入之。 

5.武力行使： 

中國大陸漁船進入限制、禁止水域，有拒絕停船接受海巡機關登臨檢查或著有抗拒扣留

之行為者，得予警告射擊；經警告無效者，得直接射擊船體強制停航8；有敵對之行為者，

得予以擊燬。 

(二)本隊執行概況： 

針對越界作業之中國大陸漁船，本隊係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

進行執法作為。實務上，本隊執勤艇於轄區海域巡邏時，如發現越界之中國大陸漁船進入我

國禁止水域、限制水域，即實施公權力，針對單純越界之中國大陸漁船遂以廣播照相驅離。

驅離無效，且認為可疑者，經艇長衡量現場海象等相關主客觀因素後，依登臨檢查作業要領，

實施登臨檢查；登臨檢查後，如發現該中國大陸漁船有具體違法行為，且無涉及刑事罰，則

依法扣留中國大陸漁船，待完成行政裁罰後，由本隊巡防艇驅離該船至限制水域外；如發現

該中國大陸漁船有具體違法行為，且涉及刑事罰，則依法扣留船舶、逮捕人員，移送司法機

關偵辦。 

二、修法前規範之裁罰手段及分析 

有關取締越界大陸漁船，在增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前，處置方

式為廣播照相驅離、沒入漁具漁獲、留置調查、沒入漁船等，針對越界違規中國大陸漁船得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2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42 條、43 條、45 條裁定裁罰，

此部分由各海巡單位依實際違法情形，擇一或併行進行裁處，有關增訂罰鍰前各裁罰手段之

分析，敘述如後。 

(一)廣播照相驅離： 

中國大陸船舶進入我國禁止、限制水域者，海巡機關逕行廣播照相驅離之執法手段。廣

播照相驅離手段雖然在取締違規越界中國大陸漁船之執法強度中較為低，但因巡防艇的驅離

動作，有效讓中國大陸漁船離開限制水域。但經統計發現，驅離中國大陸漁船數量並無明顯

                         
8 此處之直接射擊船體強制停航係指「以阻止行駛為目的，非採取致命性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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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之趨勢，可見若僅採驅離之手段，是無法有效遏止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捕魚。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驅離數(艘)

 

圖一-海洋巡防總局歷年驅離中國大陸漁船數量比較表9 
 

(二)沒入漁具漁獲： 

海巡機關針對進入我國海域從事漁撈作業之中國大陸漁船，經扣留後，沒入漁具的部分

交由當地縣市政府處理，漁獲的部分則先由海巡機關代為海拋。 

(三)沒入漁船：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43 條規定扣留之船舶，有關機關查證其船

上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沒入之： 

1、搶劫臺灣地區船舶之行為。 

2、對臺灣地區有走私或從事非法漁業行為者。 

3、搭載人員非法入境或出境之行為。 

4、對執行檢查任務之船艦有敵對之行為。 

5、扣留之船舶因從事漁撈、其他違法行為，或經主管機關查證該船有被扣留二次以上紀錄

者。 

雖然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賦予海巡機關針對違反上開法條之中國大陸漁船

得處沒入漁船之手段，惟沒入中國大陸漁船之相關行政程序繁雜、冗長，往往造成執行機關

執行困擾，故海巡機關較不輕易使用「沒入漁船」之手段。 

此外，雖然漁業署針對海巡機關沒入之中國大陸漁船已妥適規劃船席，惟部分海巡隊及

地區因受潮汐限制或其他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無法順利進行大噸位之中國大陸漁船停泊事

宜，故海巡機關如沒入大噸位之中國大陸漁船，將會面臨一項挑戰。 

參、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80-1 條增訂後執法要況 

一、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80-1 條緣起 

鑑於中國大陸船舶越界捕魚違法情形嚴重，嚴重威脅我國漁民生計，雖現行臺灣地區與

                         
9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官方網站→海巡統計年報，最後瀏覽日 2015 年 0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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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2 條及施行細則第 42 條、第 43 條及第 45 條等規定賦予海巡署相

關遏阻中國大陸船舶越界的執法手段，除由海巡署執行驅離等措施外，尚賦予海巡署視中國

大陸船舶違法樣態及輕重程度，採取扣留物品、船舶及留置人員，以及沒入物品（包含漁獲

物、漁具等）、船舶等處罰措施。 

除了行政處罰手段外，如中國大陸漁船進入我方水域從事電、毒、炸等違法捕魚行為，

因涉及漁業法第 60 條規定之刑事犯罪
10
，由執法機關扣留船舶、逮捕人員後，移送司法機關

偵辦。對於違反規定之中國大陸漁船，如僅規定海巡機關得逕行驅離或扣留其船舶、物品，

留置其人員或為必要之防衛處置，並無行政罰之規定，實難有效嚇阻違法。 

為使海巡機關能有效嚇阻大陸漁船違規越界，實有增加行政罰之必要，故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增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增列處以罰鍰，

並於 101 年 03 月 21 日正式實施，使海巡署在查處中國大陸船舶越界時，增加執法手段，並

賦予執法機關較大的裁量空間及執法彈性。 

二、修法後勤務執行概況 

在增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除依照原「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2 條及施行細則第 42 條、第 43 條及第 45 條」等規定來

執行掃蕩大陸漁船越界之勤務，另增加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之罰鍰手

段，處該船舶所有人、營運人或船長、駕駛人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如該

船舶係屬漁船者，得處其所有人、營運人或船長、駕駛人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實施後，雖然查扣中國大陸漁船數量減少，

惟此法使中國大陸漁民逐漸出現抗拒逮捕等暴力行為，如：103 年 09 月 30 日第八（澎湖）海

巡隊 PP-10020 艇於花嶼西北 13 浬處發現乙艘中國大陸漁船進入我國禁止水域違規作業，因廣

播驅離無效，故以優勢警力實施登檢，過程中中國大陸漁船船老大持鐵器及滅火器向登檢同

仁攻擊
11
；103 年 12 月 23 日本隊同仁於竹圍外 20 浬處發現乙艘違規中國大陸漁船，遂以廣播

喝令停俥受檢，惟該船不停船加速逃逸，直到執勤同仁投擲兩枚催淚手榴彈後，該船才停俥

受檢；103 年 12 月 28 日中國大陸釣魚快艇越界進入小金門十八羅漢礁海域，不服岸巡幹員驅

離取締，竟丟擲石塊攻擊岸巡船艇，造成船艙玻璃窗戶破裂
12
。為符合執法效益以及維護執勤

同仁之人身安全，本隊執勤同仁除了出勤前於勤前教育加強宣達相關法令規範外，也不定時

觀看執勤安全相關影片，以因應同仁於海上執勤時，針對取締違規越界中國大陸漁船遇突發

狀況之應處作為。 

針對受罰鍰裁處之中國大陸漁船本隊係採一次付清原則，以現金或電匯新臺幣繳納，並

依法定期限三個月內完成，通常中國大陸漁船船長均會盡速聯繫在臺友人或對岸親屬協助完

                         
10採捕水產動植物，不得以左列方法為之：一、使用毒物。二、使用炸藥或其他爆裂物。三、使用電氣或其他

麻醉物。違反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11 中央通訊社 2014 年 09 月 30 日報導，〈大陸漁船船老大持武器攻擊，海巡人員徒手制止帶案處理〉，最後瀏

覽日 2015 年 04 月 14 日。 
12 蘋果即時新聞 2014 年 12 月 28 日報導，〈囂張！陸海釣船攻擊金門巡緝艇〉，最後瀏覽日 2015 年 0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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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繳納，目前尚未處理逾期繳納罰款之中國大陸漁船。 

三、修法後規範之裁罰手段問題分析 

在增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後，海巡署針對越界違規大陸漁船增

加了行政罰之手段，雖然近年來扣留中國大陸漁船數量略減少之趨勢，惟可從廣播照相驅離

大陸漁船之數量統計中發現，驅離中國大陸漁船隻數量仍然龐大，故本節將探討增加行政罰

手段後，執勤上遇到之困難，及無法有效遏止中國大陸漁船越界之原因。 

(一)廣播照相驅離： 

廣播照相驅離手段於增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前可發現到該手段

即無法有效遏止中國大陸漁船越界之情況；增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

後，原期望值應為數量逐年下降，惟實際上可看出不符合原期望值，其原因係因中國大陸漁

民多半係因養家糊口，故鋌而走險而越界捕魚，致越界捕魚數量仍無法降低。 

 

 

 

 

 

 

 

 

 

 

 
圖二-海洋巡防總局歷年驅離中國大陸漁船數量比較表13 

 
(二)行政罰鍰： 

針對受罰鍰裁處之中國大陸漁船
14
，係採一次付清原則，並依法定期限三個月內完成，繳

納期限如未繳納，則海巡機關清查在臺有無親屬、財產或擔保人後，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

執行
15
。惟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實施後，中國大陸漁船為規避遭海巡

機關取締罰鍰之手段，開始出現重複越界以及蛇行等危險駕駛行為，此外，也有部分漁船刻

意向海巡艇駛近，意圖衝撞，提高了同仁的執勤風險。 

(三)留置調查： 

留置調查之目的係釐清本案違規、違法內容或事實，以及有無影響國家安全之虞，有關

留置調查之部分，對於未經許可進入我國禁止、限制水域之中國大陸船舶，如無違反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43 條之情事，則於案情釐清，實施行政處分後，由海

                         
13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官方網站→海巡統計年報，最後瀏覽日 2015 年 04 月 16 日。 
14 受罰鍰裁處係指依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所裁處之罰鍰金額。 
15 黃信源，〈海巡執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留置規定之探討-以人權保障法理為核心〉，第 91 頁，中央警察大

學水上警察研究所論文，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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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艦艇驅離該船直至離開我國禁止、限制水域。 

對於留置調查人員留置之場所，早期部分單位採原船留置
16
，現今海巡機關針對此部分，

已有規劃留置處所，惟規劃之留置處所過少，造成各海巡隊須跨轄人員留置之情形
17
。此外，

留置調查期間所需費用及安全戒護，現行完全由執行行政處分機關(即海巡署)負責，故造成執

勤機關之不便與困難。 

肆、強化取締越界中國大陸漁船之對策分析 

一、海、空聯合掃蕩嚇阻中國大陸漁船： 

我國周遭海域受東北季風影響，秋冬之際海象狀況普遍不佳，且中國大陸漁船通常趁海

象轉差時進入我國禁止、限制水域捕魚，造成漁民權益受到影響，巡防艦艇受理報案後，小

型巡防艇因受風力、海象限制而無法出勤，大型巡防艦、艇雖然冒險出勤，順利抵達目標海

域，卻因風浪影響，無法實施登臨檢查。若以 FRP 材質的巡防艇強靠木質、鐵質的中國大陸

漁船，不僅易造成船艇損傷，亦會影響同仁生命安全。雖然中國大陸漁船遇巡防艦、艇驅離

時，均會動俥離開，惟俟巡防艦、艇驅趕其他中國大陸漁船時，又再度折返，與警察取締攤

販原理相同，形成「屢勸不聽」之情況。此外，若巡防艦艇之執法作為拘泥形式、墨守成規，

造成中國大陸漁民瞭解海巡隊之處理方式，進而有恃無恐，繼續從事捕魚，巡防艦、艇將面

臨無法有效驅離之挑戰。 

為因應此狀況，筆者建議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能結合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直升機等，運用

「海、空聯合巡邏之方式」，進而對中國大陸漁船造成威嚇作用，另於海象轉差之前，進行超

前部署作為，及配合當地輿情反映妥適編排勤務，同時直升機可先前往目標海域進行蒐證，

不僅能使中國大陸漁民相互間口語相傳，產生遏阻作用，亦能達到淨空海域、蒐證完備之目

標。 

二、機關統合協調解決後續處置問題： 

從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針對取締違規中國大陸漁船之行政手段來看，可發現仍有許多問題

與挑戰，過去針對扣留中國大陸漁船執行行政分時，係由轄區海巡隊負責偵處，現今又增加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之罰鍰規定，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裁量執行罰

鍰，對於此部分，有關實際面臨之問題，如：針對留置調查中國大陸人員之留置場所部分，

海巡機關負擔留置調查期間所需費用及安全戒護之問題；海巡機關沒入之大噸位中國大陸漁

船停泊船席及安全維護問題等。 

目前僅各地縣(市)政府協助處理沒入物品之後續處理，而其餘扣留船舶、留置人員等後續

處置作為均係由海巡機關完全負責，及現有之法律規範，筆者建議海巡機關取締中國大陸漁

船後相關行政處分部分，針對沒入之大噸位中國大陸漁船，應請漁業署協助妥適規劃船席、

留置人員在海巡署尚未規畫足夠留置處所及戒護人員前，不足部分應請移民署協助執行。政

                         
16 李文傑，〈大陸漁船進入我國海域捕魚之研究〉，第 116 頁，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論文，2007 年。 
17 跨轄人員留置係指橫跨轄區留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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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另應召開跨部會協商會議
18
，配合實際需求，編列經費，有效解決各行政手段後續處置問題，

減輕海巡署負擔。 

三、船艇搭載無人載具強化蒐證： 

線上巡防艦艇於取締違規越界中國大陸漁船時，往往於抵達現場前，中國大陸漁船均會

起網，以致蒐證無法完備，影響後續裁罰證據力。此外，岸際雷達系統範圍因最遠僅能至 12

浬，如發生地係於限制水域時，無法回放航跡作為佐證，故筆者建議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能規

劃巡防艦艇搭載無人載具，不僅能強化船艇蒐證能力與範圍，亦能使執勤同仁於進行行政裁

罰時，有完善的保障。 

四、增加罰鍰金額並建立懲處基準： 

為遏止大陸漁船越界捕魚，維護我國漁民權益，民國 100 年 12 月 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

增列處以罰鍰，賦予海巡機關較大的裁量空間及執法彈性，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 80-1 條實施後，雖然查扣中國大陸漁船數量減少，惟可看出驅離數量增加，表示此法仍

無法有效防杜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捕魚之情形。 

 

 

 

 

 

 

 

 

 

 
圖三-海洋巡防總局歷年驅離及扣留中國大陸漁船數量比較表19 

 
中國近海漁業資源破壞嚴重，對此情勢，鄰近國家深受影響紛紛針對中國大陸漁船越界

違規乙案進行修法及強化執法之作為，如：韓國農林水產食品部就根除中國漁船在韓國專屬

經濟區非法捕撈行為制定並實施全方位對策，對非法捕撈漁船處以最高 2 億韓元(18.9 萬美

元;117.5 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20
，此外 103 年 11 月中旬韓國海洋警備安全本部更建立「機動戰

團」，配備大型艦艇、直升機，以及特種兵等等；從該月 19 日到 30 日，扣留 40 餘艘。至於

日本則於 10 月修改漁業法制，加重罰則；11 月間立即對非法入侵捕撈紅珊瑚的二百餘艘中國

漁船，採行強力手段，逮捕多名中國漁民與船長，有效減少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數量
21
。 

相對於日本、韓國之積極作為，我國政府面對違法中國大陸漁船，往往因顧及兩岸情勢

                         
18 跨部會協商會議係指有些涉及跨部會的業務，須經由相關單位的溝通協調後，擬定整套方案。 
19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官方網站→海巡統計年報，最後瀏覽日 2015 年 04 月 17 日。 
20 阿波羅新聞 2013 年 01 月 21 日報導，〈韓國計劃全方位打擊中國大陸漁船非法捕撈〉，最後瀏覽日 2015 年

04 月 18 日。 
21 姜皇池，〈看看印尼，想想臺灣〉，自由時報自由評論網，2014 年，最後瀏覽日 2015 年 0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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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而無法依法進行採取強勢作為(如：警告射擊
22
)等，故針對罰鍰的部分，筆者建議可參

考鄰近國家針對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捕魚之裁罰方式，提高罰鍰金額，同時制定罰鍰基準表，

除了依噸位、作業類型裁罰外，可建立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數據統計資料庫，將越界之中國大

陸漁船船名等資料以及越界次數、位置、違規項目等等進行統計。一方面可供海巡單位作為

執行之參考依據，一方面可利用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次數多寡，用以評估處分成效。 

伍、結論與建議 

臺灣是一個典型海島國家，海岸線綿長，周邊洋流匯集，每年均為漁民帶來巨大利益，

近年來兩岸往來密切，高漁獲產銷率、航行距離短，及生產高效益等，吸引中國大陸漁船紛

紛越界捕魚，造成我國漁民作業受到衝擊與影響。 

從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增訂前、後，可看出無論是沒入漁具漁獲、

留置調查、停泊船席及安全維護問題等均須妥適規劃相關對策，以減少海巡機關執勤時之困

擾與負擔，有關本部分筆者之建議，可分為短程目標、中程目標，及長程目標，茲敘述如下： 

(一)短程目標：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能結合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直升機等，運用「海、空聯合巡邏之方式」，

於轄區海域內大範圍巡邏，遇突發狀況時，直升機可協助巡防艦艇進行蒐證作為，不僅能達

到嚇阻作用，亦能克服蒐證及海象等問題。 

(二)中程目標： 

針對行政處分後續處置事宜，政府應召開跨部會協調會議，除明確規範分工外，應編列

預算，以利執行機關能順利執行。另針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1 條之部分，

參考鄰近國家之裁罰方式，提高罰鍰金額，同時制定罰鍰基準表。 

(三)遠程目標： 

規劃巡防艦艇搭載無人載具，強化執勤能量以達嚇阻作用，同時亦能蒐證完備，對執勤

同仁安全及進行行政裁罰時，有完善的保障。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為防杜中國大陸漁船違規越界捕魚，雖不斷強化編裝、

提升海域執法作為，惟受到船艇耐浪性、行政處分後續處置事宜，及罰鍰力度不高等因素，

導致執勤實務方面受到挑戰。雖然修正法令仍無法完全根治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捕魚情事，但

此舉能提升嚇阻之效果，故筆者認為，希望對於這些問題，政府機關能妥適規劃，針對實務

上所遇到之挑戰與困難進行相關法令的修正與實行，舒緩海巡機關之不便與困難，同時透過

兩岸協商之方式，針對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捕魚等議題進行討論與協調，制定相關協定，互相

制約，不僅能有效處理中國大陸漁船違規越界乙事，更能為保育海洋資源帶來助益。 

                         
22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42 條第 4 款：「前三款之大陸船舶有拒絕停船或抗拒扣留之行

為者，得予警告射擊；經警告無效者，得直接射擊船體強制停航；有敵對之行為者，得予以擊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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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海域大陸漁船規避越界捕魚查緝策略之研究 
Researching the Mainland Fishing Vessels to Circumvent Arrested 

for Catching Fish Strategies in Penghu Waters Borders 
 

呂澎澤1  

摘 要 
本研究主要以澎湖海巡隊執法人員進行訪談，冀以瞭解澎湖海域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

策略為何。並嘗試從犯罪學的理論與基礎，探討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策略，進而以文獻歸

納、各大新聞案例、100 年至 103 年澎湖海域大陸漁船行政處份書統計,三角檢驗方式分析後，

隨機抽樣 3 位資深執法經驗海巡隊艇長、隊員進行訪談，以深入探討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

查緝策略類型、犯罪熱點、因應作為…等。 
本研究發現：一、澎湖海域常見越界捕魚大陸漁船為「閩龍漁」、「閩獅漁」。二、犯罪熱

點為目斗嶼及姑婆嶼海域。三、規避查緝策略為「石頭、木棍、或菜刀抵抗」、「船舷邊抹油

和假裝配合登檢，俟機反抗」、「蛇行抗懼、船舷邊裝設尖端利器及拿瓦斯桶和打火機反抗」…
等。四、執法人員因應方式計有三個面向，（一）由海巡署彙整取締違法大陸漁船資料後，藉

由兩岸協商打擊機制或由海基會逕送大陸官方處理裁罰；（二）透過官方執法統計數據所分析

犯罪熱點規劃部署執法勤務；（三）執法方式安全之強化，透過聯合掃蕩勤務，針對抗拒、不

服取締越界大陸漁船以廣播驅離、燈光照射、近迫造浪干擾大陸漁船作業，輔以電擊棒、瓦

斯催淚槍反制嚇阻。並利用其無線電系統聯繫其它越界漁船，成功進行誘捕帶案；或利用「分

進、壓迫、包抄、圍堵、超前」戰術進行驅離，或沒入漁船控制器，致無法下網作業。相信

在上述三個面向執行下，定能就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查緝策略尋求出有效因應對策，並提

供海巡署在海域執法實務上進行有效勤務派遣暨提昇查緝技巧和維護人員安全，同時避免浪

費巡防艇油料及執法能量派遣消耗；進而檢視海巡機關在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勤務作為上及因

應策略方式是否有效。 
 

關鍵詞：越界捕魚、大陸漁船、海域執法 

                                                 
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澎湖機動查緝隊查緝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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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interviewed Penghu Coast Guard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rategies used by mainland fishing vessels for avoiding arrest when fishing on the 
borders of Penghu waters. It also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of mainland fishing vessels for avoiding 
arrest when fishing on the borders based on criminology theories. It further summarizes literature, 
major news storie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notice statistics for mainland vessels in Penghu 
waters from 2011 to 2014. After analysis by triangulation methods, three senior law enforcement 
team captains and team members of the Coast Guard were selected randomly for interviews, to 
undergo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strategy types, crime hot spots, and response measures, etc., 
regarding mainland fishing avoiding arrest when fishing on the borders. 

The study found that: one, fishing vessels that commonly fish in the Penghu waters are "Min 
Long Yu" and "Min Si Yu." Second, crime hotspots are Motou Yu and Gupo Yu waters. Three, 
strategies to avoid arrest include "resisting with stones, sticks, or knives," "greasing the sides of the 
ship and pretending to cooperate and then waiting to resist," and "weaving around in the water, 
installing sharp objects on the sides of the ship, and fighting back with bottled gas and lighters," etc. 
Fourth,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respond in three ways, (1) by the Coast Guard collecting the 
information of the illegal mainland fishing boats and penalizing them through the cross-strait 
negotiation mechanism or through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transporting them to mainland 
officials; (2) enforcement by crime hotspot planning officials analyzed by official enforcement 
statistical data; (3) strengthening the security of enforcement methods through joint raids to deter 
the mainland fishing vessels that resist and by using broadcasting, lights, and making waves to 
interfere with fishing operations, supplemented by electric shock sticks and tear gas guns. Also by 
using a radio system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fishing vessels fishing on the borders to successful 
trap them; or using "converging, repressing, enveloping, containment, advancing" tactics, or 
confiscating fishing vessel controllers so they cannot operate their nets. 

I believe tha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methods, an effective response strategy 
can be found for dealing with the mainland fishing vessels avoiding arrest when fishing on the 
borders. It can aid the Coast Guard with more effective dispatch and enhance investigative 
techniques and maintain personnel safety during enforcement, and help avoid wasting the fuel of 
patrol boat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law enforcement energy. We can also further examine whether 
the response strategy is effective for the Coast Guard taking action against mainland fishing vessels 
fishing on the borders.  

 
Keywords: Cross-border fishing, mainland fishing vessels, sea law enforcement2 

 

                                                 
2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rime Prevention and Corrections doctoral student, now working for the 
Executive Yuan Coast 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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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國內研究者，李文傑（2007）、盧世炎（2011）、李坤昌（2012）、鍾宗福（2012）等人文

獻，多為討論大陸漁船越界衍生的種種問題、巡防人力及執法能量及空間分析，較少探討由

大陸漁船本身規避越界捕魚查緝策略暨執法人員執行越界捕魚因應作為面向進行研究。惟在

兩岸海域重疊交錯，且尚未簽署漁業協議政策階段下，屢屢發生大陸漁船聚眾越界進入我國

海域，同時利用各種激烈方式抗拒我國執法人員事件；而國際間也有諸多因為大陸漁船船越

界捕魚抗拒執法情事，諸如韓國海洋警察廳、日本海上保安廳發生執法爭端事件；對於我國

而言，現階段雖然僅以廣播、或帶案處分方式執行越界捕魚大陸漁船僅為治標的作法，但透

過瞭解大陸漁船規避查緝策略，對於減少我國執法人員在海上衝突危機及執法風險、能量的

消耗卻有很大的助益。然而，大陸漁船越界進入我國海域捕魚規避策略眾多，諸如「蛇行抗

拒登檢」、「持刀械、鐵器、滅火器、石頭抵抗」、「假藉船隻機械故障」、「船身裝設利器和肉

身阻擋靠船登檢」、「團隊戰術」、「躲藏於無人島沿岸」、「設置海上供油中繼站」…等，因此，

海巡隊執法人員查緝技巧方面，將會因為「優秀的執法經驗及談判技巧」、「熟悉大陸漁船習

性」、「犯罪熱點」、「法令修訂」、「登檢戰術」、「優勢警力」等面向，以有效遏止大陸漁船越

界捕魚區趨勢。因此，探討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查緝策略與海巡隊執法人員查緝技巧方面

尤為重要。                                             
我國臺、澎、金、馬四面環海，海域幅員遼闊，除涵括各項多樣性的海洋生態環境外，

亦為天然形成豐富的漁場。然而，近年來大陸漁船覬覦我國海域豐富的海洋資源而越界，不

斷以毒、電、炸、滾輪拖網方式進行肆虐我國海域，在此不當的違法捕撈下，致使臺灣、澎

湖、金門、馬袓週遭海域漁業、海洋環境生態嚴重的破壞，除造成漁獲量越趨減少，更牽涉

到到漁民生存權及海上作業等危安因素；然而，表 1-1-1 顯示我國自 2005 年至 2013 年海巡

機關執行大陸漁船越界非法捕魚的帶案、驅離以來，越界捕魚情形仍維持於高峰，造成遏阻

效應有效之失衡現象。 
澎湖因位處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並由 90 幾座大、小島嶼所組成，得其獨厚的地理環境

及海洋資源，致使大陸漁船不斷的越界肆虐海洋資源等違法徑，除了讓我國在治安方面影響

甚大外，同時也造成漁民捕魚權益喪失及恐懼。海洋漁權防護是海巡署主要任務之一，因此，

熟悉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策略，係直接關係海巡隊在執行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帶案、驅離成

效，也關乎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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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005 年至 2013 年海巡署執行大陸漁船越界捕魚統計表 

大 陸 漁 船 非 法 越 區 捕 魚 統 計 表 

 
年  度 

帶 案 處 份 驅     離 

（艘） 嫌犯 （人） （艘） 
2005 515 1212 4514 
2006 652 2157 5008 
2007 811 2871 4209 
2008 1348 4956 5140 
2009 1899 7760 5579 
2010 2872 10169 6327 
2011 1907 8162 5402 
2012 1077 4258 2339 
2013 991 3806 1327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2005 至 2013 年 大 陸 漁 船 非 法 越 區 捕 魚 統 計 表

http://www.cga.gov.tw/GipOpen/wSite/public/Attachment/f1412579965970.pdf 
 

雖然臺灣地區對於查緝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工作不遺餘力，但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情況

從未間斷： 

案例一 

2012 年 4 月 30 日南韓西海漁業管理船 4 名工作人員，於全羅南道新安郡黑山島西北方

約 40 海浬追緝非法捕撈大陸漁船，遭中國大陸船員以刀、鉤、鐮刀攻擊，造成 3 人重傷，1
人落海，事後該中國大陸漁船所屬 9 名大陸船員遭逮捕。 

案例二 

2011 年 1 月 14 日，海巡署金門海巡隊於金烈水道為執行帶案越界捕魚大陸漁船，即遭 1
艘大陸漁船以石頭、竹竿攻擊，同時並以無線電聯絡多艘漁船以組織性團隊戰術聚集後，以

多艘併靠航行前往助勢，之後該大陸漁船（嫌犯 4 人）被帶返小金門羅厝港後，同集團之大

陸漁船計有 28 艘（約 83 人數）群聚前來羅厝港抗爭要求放人；海巡署隨即將暴力抗爭大陸

漁民移送檢察機關偵辨，同時透過兩岸協議及越界大陸漁船集團進行協調，順利將抗爭情勢

化解。 

案例三 

2006 年 7 月 1 日越界捕魚大陸漁船「閩龍漁 5788 號」，與澎湖籍漁船「瑞福進號」在七

美嶼西方約 40 海浬處（E：118.40；N：22.22）發生海事糾紛後逃逸；並由海巡署通報線上

PP-3015 艇前往攔查，並於距離花嶼西方 42 海浬 E：118.10；N：23.33）發現「閩」船，卻

因其拒不停船受檢，俟海巡人員強行登檢查緝時，埋伏大陸船員即對 2 名海巡人員持菜刀攻

擊後進行挾持，並加速逃返大陸。之後因「閩船」已逃離至大陸沿海 12 浬內，為避免兩岸緊

張情勢，即暫停海巡艇追緝，委由兩岸互助協議，由大陸公安邊防進行登檢「閩」船，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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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方人員進行筆錄偵訊，並將遭挾持海巡人員於 7 月 2 日由邊防人員安排「閩東漁 F668
號」漁船送返，並交由海巡署巡防艇載回。 

然而，我國在民國 101 年 3 月 21 日針對大陸船舶及漁船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32 條

第 1 項規定新增裁處罰鍰項目，但是對於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捕漁情形仍無法有效遏阻，顯見

本研究的探討中國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的查緝策略研究，將有助於海巡署執法人員在執行

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帶案處份之查緝過程、勤務派遣、執行技巧能有效發揮作用，以減少大陸

漁船越界捕魚所衍生諸多犯罪問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海岸巡防署依據 3 大核心工作，「海域執法」、「海事服務」、「海洋事務」，尤以「海域執

法」為首重，因此，如何就澎湖地區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策略、大陸漁船越界捕魚熱點、

情勢及海巡隊執法人員因應進行探討，以有效遏阻大陸漁船越界捕魚情形，減少執法人員

小危害，係為本文主要目的。透過本文研究結果，以提供海巡署其他各地區海巡隊在驅離大

陸漁船上之政策、經驗參考。 

一、分析大陸漁船規避越界捕魚查緝策略。 

二、探討大陸漁船越界捕魚熱點。 

三、對海巡署提出政策、經驗建言。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大陸漁船 

係指在大陸地區設有船籍漁船及相關船舶。即所謂大陸地區登記的船舶，但不包括軍用

船舶，依據我國船舶法第 2 條規定，所謂中華民國船舶指依中華民國法律，經航政機關核准，

註冊登記之船舶；依船舶法中之分類，船舶船籍可分為我國籍、外國籍，因此，舉凡是註冊

於中華民國國籍的船舶，都是我們船籍管轄原則下，均有優先管轄權限。 

二、越界捕魚 

係指大陸船舶非經主管機關許可、緊急避難等因素，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

水域行為，主管機關得逕行驅離或扣留其船舶、物品，留置其人員或為必要之防衛處置。 

第二章 內文文獻 

第一節 越界捕魚大陸漁船來源港與季節 
李文傑研究中發現，在大陸漁船越界捕魚部份，澎湖海域以福建省石獅市、晉江市、龍

海之閩獅漁、閩晉漁、閩龍漁為主，季節方面。另外，在季節方面，多為冬季，因為大陸漁

船在惡劣冬季為避免耗油，多會在澎湖七美、東、西吉嶼、花嶼、貓嶼等處避風，俟風力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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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才出現，並由大陸小型油輪當中繼站補給，無須返回大陸補給（李文傑，2007）。 
盧世炎在研究中發現，金門海域大陸漁船越界捕魚部份，多以廈門、龍海、漳州漁村為

多，6 級以上風浪大無法出海捕魚。八成在白天進行捕撈（盧世炎，2011）。 
李坤昌在研究東沙大陸漁船聚集時間發現，大陸漁船多為受過年返鄉影響、滿月密度高，

顯見大陸漁船多於冬季期間聚集避風捕魚（李坤昌，2012）。 
鍾宗福在研究中發現，大陸漁船隸屬村莊前三名為福建省海平村、石洲村、下樓村。大

陸漁船在越界捕魚季節多為春、夏期間越界於台、澎、金、馬海域。（鍾宗福，2012） 

第二節 越界捕魚大陸漁船犯罪熱點 
李文傑在大陸漁船越界捕魚研究中發現，大陸漁船在澎湖海域中越界捕魚行為，會因為

要避免耗油及往返大陸基地港口成本費用，當越界捕魚進入澎湖海域時，多會在澎湖七美、

東、西吉嶼、花嶼、貓嶼等處避風，俟風力漸小時才出現，並由大陸小型油輪當中繼站補給，

無須返回大陸補給（李文傑，2007）。 
侯欽宗在研究中發現，大陸漁船在澎湖海域越界捕魚區域為澎湖群島西嶼西方、目斗嶼

北方、花嶼、貓嶼西南方、望安、七美、東吉島南方 2、3 海浬到 12、13 海域一帶海域。（侯

欽宗，1996） 
鐘金水、冼宜樂、黃文卿、林綉美、歐麗榛、鄭靜怡、林金榮在澎湖東南海域底拖魚類

群聚結構之研究中發現，澎湖海域過去主要底拖網漁場均分佈於目斗嶼西方至北方連線海域 
(即為北淺)，另一個漁場為西嶼鄉與澎南海域連線以南至東西吉以北之近海海域，惟歷年來

由於大陸漁船利用滾輪式不當的漁法捕撈，致使澎湖沿近海域生態環境遭受嚴重之破壞，使

得此種漁業資源面臨枯竭之命運，漁業經營相當困難。目前僅有少數拖網船於澎湖北淺漁場

及澎湖本島東南方沿海海域 (俗稱南、北溝) 作業（鐘金水、冼宜樂、黃文卿、林綉美、歐

麗榛、鄭靜怡、林金榮，2014）。 

第三節 大陸漁船規避越界捕魚查緝策略 
李文傑在研究中發現，澎湖地區大陸漁船規避查緝策略大陸漁船均以船團集結方式，在

海象變差前，尋求 佳錨泊處。如被查獲，常跪地求繞，如查扣漁具稍多，常以自殺、跳海

方式威脅，或採取暴力阻擾。以蛇行方式抗距登檢，易造成巡防艇毀損。表示會起網離開，

俟巡防艇收勤後，又再度折返。駛入淺灘，或丟擲破漁網，使巡防艇絞纜，並加速逃逸，海

巡人員登檢時，蛇行抗距，並以竹竿、木棍、鐵棍、船錨攻擊，同時亦有挾持海巡人員情事

（李文傑，2007） 
李坤昌在研究大陸漁船越界捕魚中發現，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策略中，會以大陸母船

CT5 載運小舟方式模式，每艘大船載運 10-30 艘小舟，每艘大船約 40-50 人。3 艘小舟為一組，

透過小舟機動性高，可穿越礁石區，並俟巡防艇離開後再回來，即組織性的團體性，迂迴掩

護方式規避海巡執法人員查緝（李坤昌，2012）。 
鍾宗福於大陸漁船越界捕魚研究中發現，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策略中，會以聚集數十

艘船團，以組織性聯防戰術，併靠航行，沿著淺礁團進團出、單船作業時，遇巡防艇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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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線電群呼支援、若遭巡防艇強行登檢，以預藏石塊、竹竿攻擊、且身穿救生衣防備（鍾

宗福，2012）。 

第四節 研究相關理論 
就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犯罪策略分析，本研究將針對澎湖地區海域大陸漁船帶案處

份、驅離做調查，並以理性選擇、日常活動理論加以分析。因此，本研究將藉前述犯罪學相

關理論的分析，進一步釐出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策略解釋上之觀點，以作為研究之基礎，

相關理論分述如下： 

一、理性選擇理論（Rational Choice Theroy） 

古典犯罪學家認為人是有理性及自我利益導向，可被刑罰所嚇阻不去犯罪，當代的「理

性選擇犯罪理論」就是建築在這種「人之理性」基本假設上。此概念引用自美國經濟學者

Becker，其主張人類並無「完全理性」，但是他們有「有限度的理性」，意指：人類在規劃、

推理的能力上有其界限或限度，人類並不能很周全地收集、儲存及處理資訊，但儘管如此的

不確定，人們還是要運用手中的資訊做出對己 有利的決定，由於決定的結果是主觀（而非

客觀）的對己有利，因此，此模式亦稱為「主觀期望利益模式」。 
知名學者 Cornish 和 Clarke 於 1980 年代，開始以此模式來研究犯罪問題，他們認為大

部分的犯罪都有或多或少的計劃（即便是剎那間的計劃）和預見，有企圖要犯罪的人會思考

犯罪的成本和利益，以及其他替代行為的成本和代價，包括任何可能的社會和道德成本。若

研究人員能獲得犯罪者的充分合作，重建其決定過程，則可以設計良好的犯罪對抗政策以減

少犯罪。（例如：大陸漁船考慮澎湖海域漁場地形掩蔽、雷達盲區情形，決定到那個海域漁場，

若該漁場能夠加強漁民通報監控、雷達偵蒐、AIS 船舶辨識系統確認，則會降低大陸漁船越

界至該漁場捕魚的風險。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的觀點，違法行為是行為者在考量個人因素（如對金錢的需求、報復、

刺激及娛樂等）和情境因素（如豐沛作業漁場受保護情形、海巡署船艇的執法效率等）後，

評估其成功可能性後之一種結果，Clarke 等學者常探討當下的情境因素對犯罪決定的影響，

尤其利用減少犯罪機會及標的對象之受到防衛以預防犯罪，稱之為「情境犯罪預防」（許春金，

2007：202）。 
以此理論基礎對於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策略解釋，犯罪者對於從事大陸漁船越界捕魚

過程中，必然會思考其犯罪行為的成本（查獲風險、留置調查期限、裁罰罰金多寡、漁具遭

沒入等）和利益（轉賣我國漁船漁貨、航程油料消耗等），同時計算出其他替代行為的成本和

代價（遭逮捕、留置調查、貨物查扣財物損失等），故必須有整密的計劃，才能有效運用蒐集

的資訊做出對己 有利的決定。 

二、柯恩與費遜的日常活動理論（Routine Activity Theory） 

根據 Cohen 和 Felson，日常活動的變化可以反映在三變項的互動上：第一是有可能的加

害者；第二個是潛在被害人；第三個是缺乏有能力的監控力或監控者。三者如能在時空聚合，

犯罪即很有可能發生。以下就這三個要素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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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能的加害者： 
一個可能的加害者是有犯罪傾向而且有能力犯罪的。如果犯罪真的發生了，那是因為嫌

疑犯發現了，一個合適的目標，卻缺乏有能力的監護者在周圍掌控，以防止它們之間交互影

響（例如：大陸漁船發現台灣海域魚獲豐沛的漁場，而附近卻沒有執法人員管制）。本理論假

設犯罪與嫌疑犯的動機是無關的，惟反對者卻認為該理論沒有考慮到嫌疑犯性情的差異性。

然而，我們應該注意到這個理論並沒有真正主張，每個人都有相同的犯罪傾向，它只是認為

犯罪動機差異性沒有那麼重要。 

(二)合適的目標： 
一個合適的目標可以是一個人或一個物體。目標本身的特性使他們吸引犯罪嫌疑人。

Cohen and Felson 介紹一個縮寫，「VIVA」，簡化了這些特質，其中包括標的物的價值、可移

動性、可見性和可接近性。 

1.標的物的價值： 
小偷非常喜歡可以很容易兌現的物品。故預防犯罪從業人員以破壞贓物市場（例如當舖、

跳蚤市場等），試圖讓透過交換這樣的貨品得到金錢的方式愈來愈困難。同樣地，透過程序預

防犯罪，例如操作鑑定。其中有人對自己的財產標記了一個獨特的號碼（如駕駛執照號碼），

就是被設計來降低物品本身的價值（小偷對該物品之評價），因為對小偷而言，經過標記的物

品顯得更為困難偷取與兌現，而形成一道防線（例：大陸漁船喜歡來到台灣澎湖海域豐沛的

漁場越界捕魚，並將這些高價魚獲賣給台灣漁船，執法人員可透過瞭解部份漁船未使用特定

的漁法、漁具，卻能捕獲相關漁種，藉以遏止該行為，即漁船非自行捕獲行為） 

2. 標的物的可移動性： 
一般是指一個項目（物品）的大小和重量，具體而言，該物品是否容易在某個區域中被

移動。物品更小，更輕，代表更適合當小偷的標的物，因為小偷可以少花心思把它帶走。重

物不太理想，但除非有可以輔助移動的輪子。例如駕駛人使用的設備，防止他們的車輛被移

動，都是依據可移動性原則-如果車輪不能轉動，這台車將非常難以移動。例如昂貴的毛皮和

皮革服裝零售商往往鏈住陳列在架上的服裝，實質上大大提高了物品的不可移動性。（例：台

灣海域豐沛漁場的魚獲資源眾多，如遇有特殊季節魚種，諸如高價烏魚、魚土魠魚等，隨著

黑潮來到相關海域，易於擁有龐大船隊的大陸鐵殼漁船所迅速捕獲，其捕取該相關魚種可移

動性高）。 

3. 標的物的可見性： 
一個潛在的小偷看見目標時，會去衡量該目標是否合適被偷取。如果該物品是不可見的，

那麼它不太容易被竊取。例如在假日（節日）期間，購物者被警告必須將他們購買的物品鎖

在車後行李箱，如果不這樣做，小偷會認為有價值的物品在車內而導致汽車遭到小偷破壞（破

窗偷取車上的財物）。扒手知道在擁擠的人群中是 好下手的時機。許多人的本能是在發現這

樣的情狀後（例如人潮擁擠），馬上檢查自己的錢包是否仍然存在。物品的不可見性效果是因

為隱藏在口袋或手提袋內而使財物得到保護。（例：大陸漁船在夏季時，白天會遠離我領海

12 海浬之外進行捕魚，避免遭我海巡艇雷達偵蒐後進行登檢，因此會利用夜黑時進入我海域

越界捕魚，或巡防艇交接時間，藉以規避執法限度；冬季時會藉由避風因素，躲藏於鄰近小

島掩避海巡艇雷達偵蒐，並俟機於我國海域漁場進行破壞性手法捕魚，如滾輪式拖網、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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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標的物的可接近性： 
如果小偷可以更容易的手段得到那個物品，那麼該項物品就更適合作為目標。商店將置

有珠寶的陳列櫃上鎖、屋主安裝實心的門和門栓（門鎖）等例子，都是將目標強化，降低了

目標的可接近性和吸引力。 

(三)有能力的監控者： 
一個有能力的監護者是防止一個可能的加害者和合適目標在時間空間的聚合下產生交互

作用（犯罪）的人。缺乏有能力的監護者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犯罪，因為可能加害者和合

適的目標是單獨在一起的。為了預防犯罪，提高監護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許多大學圖書館，

張貼標誌警告顧客留下物品會導致無人看管的危險。有些家長則安裝隱藏閉路攝影機，以便

能更好地觀察自己孩子的保姆。（例：當得知台灣澎湖海域相關季節漁區熱點後，需加強安排

巡護艦艇前往該海域巡護，藉以讓大陸漁船得知該海域不能太靠近或不是那麼容易躲藏的）。 
該理論除可以解釋竊盜與暴力案件的發生之外，對於大陸漁船越界捕魚行為而言，犯罪

過程中被害者為侵入我國海洋環境資源及漁民生存權利，且越界捕魚手法及抵抗方式，都可

以解釋為有可能的加害者，他們是具有犯罪及暴力傾向之能力的，當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後，

其滾輪式拖網漁具不但破壞整個海洋生態，捕魚過程中更會盜取我漁民漁網、魚獲，並用強

烈方式抵抗我執法海巡人員登檢，其危害我漁民生命財產，影響的國家、社會、海洋環境經

濟利益，即成為潛在的被害者；而大陸漁船越界捕魚進入我漁場將高價值魚獲一網捕盡，就

可解釋為犯罪者獲取有價值合適的目標物；前往相關漁場熱點進行巡護海巡執法人員，即為

有能力的監控者。 

第五節 小結 
綜合前述的文獻探討，其中係由研究者以大陸漁船、越界捕魚為關鍵字，於國內相關論

文、期刊，針對與本研究有關聯性之資料加以整理歸納，詳如附表 
表 2-6-1 有關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查緝策略之研究摘要 

編號 研究者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01 李文傑 

2007 年 

文獻探討 

質性研究 

海巡人員、專

家學者、漁會

幹部、我國漁

民、大陸漁民

執法方式：廣播驅離、燈光照射、近迫造

浪干擾大陸漁船作業，輔以電擊棒、瓦斯

催淚槍反制嚇阻。「偽裝法」將查扣大陸漁

船，利用其無線電系統聯繫其它越界漁

船，成功進行誘捕帶案。或利用「分進、

壓迫、包抄、圍堵」戰術進行驅離。或沒

入漁船控制器，即漁船方向盤，拆除後無

漁下網作業。 

澎湖海域以福建省石獅市、晉江市、龍海

之閩獅漁、閩晉漁、閩龍漁為主 

為避免耗油，多會在澎湖七美、東、西吉

嶼、花嶼、貓嶼等處避風，俟風力漸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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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出現，並由大陸小型油輪當中繼站補

給，無須返回大陸補給。 

規避方式：以船團集結方式，在海象變差

前，尋求最佳錨泊處。如被查獲，常跪地

求繞，如查扣漁具稍多，常以自殺、跳海

方式威脅，或採取暴力阻擾。以蛇行方式

抗距登檢，易造成巡防艇毀損。表示會起

網離開，俟巡防艇收勤後，又再度折返。

駛入淺灘，或丟擲破漁網，使巡防艇絞纜，

並加速逃逸，海巡人員登檢時，蛇行抗距，

並以竹竿、木棍、鐵棍、船錨攻擊，同時

亦有挾持海巡人員情事 

02 盧世炎 

2011 年 

內容分析 2008-2009 年

金門海域查獲

大陸漁船 

以廈門、龍海、漳州漁村為最多，6 級以

上風浪大無法出海捕魚。八成在白天進行

捕撈。 

03 李坤昌 

2012 年 

文獻文析 東沙島大陸漁

船 
大陸漁船聚集時間，受過年返鄉影響、滿

月密度高。 

大陸母船 CT5 載運小舟方式模式，每艘大

船載運 10-30 艘小舟，每艘大船約 40-50
人。3 艘小舟為一組，透過小舟機動性

高，可穿越礁石區，並俟巡防艇離開後再

回來。 
04 鍾宗福 

2012 年 

文獻探討 

熱點分析 

案例分析 

金門海域大陸

漁船 
1、越界捕魚季節多為春、夏。 

2、大陸漁船隸屬村莊前三名為福建省海平

村、石洲村、下樓村。 

3、規避查緝手法： 

4、聚集數十艘船團，以組織性聯防戰術，

併靠航行，沿著淺礁團進團出、單船作

業時，遇巡防艇取締，以無線電群呼支

援、若遭巡防艇強行登檢，以預藏石

塊、竹竿攻擊、且身穿救生衣防備。 

5、海巡單位部署：透過諮詢掌握大陸漁船

熱點、出沒時間、航行路徑、預藏器械，

以備有優勢警力列陣、展示驅離、廣

播，並透過查扣大陸漁船至熱點區清除

漁網，降低出海意願。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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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一、本研究架構係依上述文獻探討結果及研究目的所設計，研究架構如圖 

 
 
 
 
 
 
 

 
圖 3-1：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國內相關文獻資料、國內新聞報導大陸漁船越界捕魚重大案件、澎湖地區 100
年-103 年查獲大陸漁船處分書官方統計案件，綜整大陸漁船過去規避查緝案件歸納後，進行

訪談大綱之擬定，除針對大陸漁船越界捕魚來源港口（船名隸屬區域相關性）、大陸漁船越界

捕魚區域（犯罪熱點）、大陸漁船越界捕魚情勢 （大陸官方禁漁期訂定、我方政策）大陸漁

船規避越、界捕魚策略 （新聞報導-官方資料）進行分析外；將遴選澎湖地區對於查緝大陸

漁船具有多年經驗之巡防艇艇長，目前計畫訪談 3 至 5 名；另外，就大陸漁船船員訪談部份，

因大陸漁船船員在帶案行政處份後，受限於執法人員身份恐懼，或刻意閃避執法人員心態，

致無法有效了解相關細節，故捨去訪談大陸漁船船員部份。因此，希望能依據本研究結果，

就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查緝策略面向尋求出因應對策，以提供海巡署海上執法人員有效的

勤務派遣及提昇查緝技巧和人員安全，避免浪費巡防艇油料及人力派遣消耗；進而檢視海巡

機關在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勤務作為及防制作為是否有效。 

三、表 3-1 訪談對象（海巡人員） 

編

號 
代號 服務單位 經歷 

01 A00 海巡署 
澎湖海巡隊 

驅離大陸漁船經驗超過 10 年，曾擔任輪機角色

02 A01 海巡署 
澎湖海巡隊 

驅離大陸漁船經驗超過 15 年，曾擔任艇長角色

03 A02 海巡署 
澎湖海巡隊 

驅離大陸漁船經驗超過 18 年，艇員 

文獻回顧資料 

國內新聞報導

大陸漁船規避

查緝策略 

查獲澎湖地區

大陸漁船處分

書、統計表 

深入訪

談，將訪

談資料

進行內

容分析 

 

 

綜整過去大陸漁船規避

越界捕魚查緝策略 
整合歸納

提供執法人員目前

大陸漁船規避越界

捕魚查緝策略及因

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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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資料整理與分析 

一、官方統計資料分析 

以澎湖海巡隊 100 年-103 年帶案處分大陸漁船越界捕魚案件處分書，彙整出澎湖地區海

域越界大陸漁船犯罪問題中有關規避越界捕魚策略暨犯罪熱點及海巡人員因應作為。 

二、資料分析方法 

 
(一)資料蒐整過程：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所蒐集到的資料，依據 Hycner(1985）現象學內容分

析法，做跨個案的分析，將不同受訪者對同一問題所做的回答加以歸納綜合，本研究分

析程序說明如下： 
1.逐字稿記錄：研究將訪談錄音內容，記錄成訪談逐字稿，格式包括逐字逐句、紀錄非語

言訊息及對話編碼方式。 
2.掌握訪談內容整體感：研究者藉由複聽訪談音檔，且不斷的閱讀逐字稿內容與實施手記，

將訪談內容視為一個事件發生，以獲得完整的觀點，得以發掘更多有意一單元脈絡。 
3.尋找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意義單元：以開放的態度，將受訪者所談的每一字句、段落，與

研究主題做進一步連結，儘可能保留與主題相關連結意義之句子。 
4.群聚相關的意義單元：將保留的句子根據其意義加以歸類，並給予分類名稱，形成概念

並加以歸納，以產生共通的主題單元。 
5.從意義的群聚中決定主題項：研究者細究所有意義的群聚，以判斷是否有一或多項中心

主題可以用以表示群聚的本質。 
6.訪談一般性與獨特性主題的確認：將訪談資料做跨個案的分析，以產生一般性的共通主

題，及少數個案出現的獨特性主題。 
7.主題項的脈絡關係關釋：將分析所得之主題，置回於研究的整體脈絡或背景中，以掌握

現象的本質，並撰寫綜合分析與討論、結論與建議。為避免文本意義結構不失真，研究

依照上述步驟，逐一進行質性訪談資料之分析，進而取得整體經驗脈絡與重點理解，再

從歸類分析之後所呈現的差異相似之處，加以探討找出共通點再瞭解其意義與經驗後，

形成分析主題。然依日常生活的經驗所找尋出來的現象本質， 終還是要回到生活經驗

中作文本脈絡的批判、考驗，並做合理的詮釋。經由不斷地組織與架構，生活經驗的本

質真相，才能化成有意義的符號與文字。 
(二)研究可信度檢驗：質性研究者所關注的是社會事實的建構，以及人們在不同的、 特有的

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質性研究是具有其嚴謹性，根據 Kirk ＆Miller 及 Lincoln 
& Guba 的論點，提出「可信賴性」、「可轉換性」、「可靠性」及「可確認性」來檢核質性

研究的信、效度（胡幼慧、姚美華，1996）。本研究亦依此原則，進行資料信、效度的檢

核： 
1.可信賴性：即內在效度，指質性研究資料真實的程度，即研究者可透過研究情境的控制、

多元化的資料來源、研究同儕的參與討論、相異個案資料的蒐集等技巧來增加資料的真

實性。由於研究者於海巡署服務超過十五年經驗，對於走私犯罪具有一定程度瞭解，可

將訪談所獲得之資料與研究者過去經驗比較。另外，本研究係採用深度訪談法，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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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訪談後錄音、逐字稿等均詳實紀錄，在資料蒐集完成後，針對資料的編碼、分析過

程及整理，再與相關議題研究經驗者討論修正。 
2.可轉換性：即外部效度，研究者必須能謹慎地將資料的脈絡、意義與行動轉換其有高度

可比較性與詮釋性的文字資料。本研究者將訪談錄音檔謄寫成逐字稿，再逐步檢視並歸

類成意義單元，另外，關於研究歷程的透明化，本研究皆交代研究過程中各個步驟，藉

以達到外在效度與可轉換性的標準。 
3.可靠性：指內在信度，乃指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因此如何取得可靠性的資料，

是研究過程中的重點所在，研究者必須將整個研究過程與決策加以說明，以供判斷資料

的可靠性。 
4.可確認性：質性研究中所謂的可確認性乃指研究的客觀、一致及中立性。另外，研究者

的友伴對於本研究論文的相關議題也有相當程度的認識與敏感度，故在研究者訪談前及

分析初步結果時，商請具相關研究經驗之友人及學伴提供寶貴意見與看法，研究文本完

稿後，再與指導教授進行研究結果討論之真實性與周延性。 

三、訪談大綱 

就研究之題目列出訪談同意書與訪談大綱（詳如附錄），瞭解從事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內容

包括： 

壹、基本資料：執法人員執法年資經驗。 
貳、犯罪熱點：大陸漁船來源港口分析、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季節、時段。 
参、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策略：抵抗執法策略、動機與影響、大陸漁船船型、耐浪性、捕

魚模式。 
肆、海巡人員執法因應作為：取締技巧策略、取締困難面、組織特性與運行。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倫理 

一、研究限制 

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問題已成為我國、兩岸及地方間重要處理事項，而海洋生態破壞更是

一個全民共識議題，加上大陸漁船大舉入侵我海洋領域及抵抗我海巡執法人員執檢作為，已

由所謂的行政處份演變成為國際觀注焦點，其日本、南韓等國家也有相當程度約制，惟研究

者限於所學及時間及研究者身分上的因素，已無法像以往勤務配合，利用觀察法方式，親赴

執法海域進行大陸漁船帶案並進行實地訪談，其所得資料仍相當有限，故僅就官方處份資料、

歷史文獻、實務工作之觀點，並配合訪談具相當經驗執法人員，來探究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

魚策略的相關議題，並預期能夠發現過去研究者所未能知悉之規避越界捕魚策略、動機及海

巡執法人員因應作為，在結論與建議時可提供海巡機關人員在執行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帶案處

份執法技巧及危機處理因應作為，期能對大陸漁船越界捕魚行逕有所遏止，至於疏漏部分，

研究者期能持續充實所學，俾利補足缺漏。 

二、研究倫理 

因為研究者個人就是研究工具，因此在研究倫理議題上，其研究者為 初與 佳的把關

者，在質性研究中充滿道德與倫理議題，而研究過程中，需一直嚴守研究倫理。尤其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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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對象為執法人員，因此更加需要注意如何保護受訪者人身安全並保障其權益，使其

不受傷害，以下為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所考量的倫理內容： 

(一)徵得研究對象意願：於正式訪談之前本文作者會讓受訪者得知自己的權益與自主權，作

者亦會告知研究目的、進行方式與角色，使研究對象充分明白之後，在研究對象於訪談

同意書上簽名後開始進行訪問。 
(二)保密性：本文作者在研究過程中對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因予完整的保密，並在研究完

成後一年銷毀錄紀錄。此外，訪談逐字稿將適度刪除會揭露個人或他人隱私之訊息，不

使受訪者的身份任意暴露或個人相關資料外流。 
(三)匿名性：研究者進行資料分析時，將會以代號表示研究對象，不將直接將受訪者的名字

呈現出來，同時，也會將足以對照出受訪者個人資料的訊息加以代號編碼，以確保受訪

者之匿名性。 
(四)敏感度：本文作者須對倫理議題時時保持高的敏感度，當遭遇倫理困境時，應隨時向指

導教授請教與詢問，而不是掉以輕心或矇混過關，而傷害研究倫理。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透過第二章的文獻探討，透過相關的犯罪學理論以及本土有關大陸漁船越界捕魚之研

究，歸納有關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策略、動機及相關因應作為，其中包含犯罪者大陸漁船

來源港口、越界的季節、規避越界捕魚的策略、動機、船型、捕魚模式，以及海巡執法人員

取締技巧策略、取締困難面、組織特性與運行。假設初期的犯罪者大陸漁船在日常活動影響

下，從事越界捕魚機率較高，本研究亦可藉此檢驗理性選擇、在越界捕魚行為上是否可以詮

釋。此外，從事越界捕魚行為因素分析，亦包含犯罪者的對刑罰的觀感、懲罰與報酬的選擇

如何形成、規避策略如何等，是否可經由理性選擇越界捕魚犯罪解釋；另就政府執行台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政策對於大陸漁船越界捕魚違法行為是否能夠有效嚇阻是否產生

利益擴散亦或是犯罪轉移效應，透過深入訪談資料分析加以驗證。 

第一節 越界捕魚大陸漁船來源港與季節 
依據海巡署澎湖海巡隊 100 年至 103 年間取締大陸漁船越界捕魚船名整理情形如表 4-1

得知，澎湖海域常見越界捕魚大陸漁船 多為「閩龍漁」（福建省龍海市浯嶼港）760 艘，次

之為，閩獅漁（福建省石獅市祥芝港）計有 440 艘，再次之為「閩東漁」（福建省東山縣）計

有 46 艘；之後分別為「閩泉漁」（福建省泉州市）計有 36 艘， 後為「閩晉漁」（福建省晉

江縣）計有 27 艘，顯見大陸漁船依其船名不同具有其地緣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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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0 年至 103 年澎湖海巡隊取締大陸漁船越界捕魚漁船船名分析統計表 
（研究者自行整理） 

船名 

100 年-103 年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八(澎湖)海巡隊越界捕魚之大陸

漁船船名分析統計表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計

閩龍漁 
船 167 34 64 23 12 1 3 92 81 79 89 115 760 

閩獅漁 
船  0 11 27 35 27 1 2 160 140 17  19 1 440 

閩晉漁 
船 0   0  0 8 1  0  1 10  0  3 4  0 27 

閩東漁 
船  0  0  1  5 1  0  2 33  1  2  0  1 46 

閩泉漁 
船  21 8 3 1  0 2  0 1  0  0  0  0 36 

資料來源：取自澎湖海巡隊 100 年至 103 年取締大陸漁船統計表 

一、訪談內容分析： 

※一般我們在澎湖地區執行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帶案和驅離工作，看到的大陸漁船多為「閩龍

漁」、「閩獅漁」，其中就「閩龍漁」 為兇悍，屬於福建石獅市港的船，像以前發生三保警

事件，就是海巡人員因登檢查緝警覺性不夠才會遭大陸漁船趁機挾持過去；另外，大陸漁

船平均於每年每個月都有，除禁漁期 6-7 月外，夏天為避免我們海巡驅離、帶案處份，皆

於 12 海浬外較遠處進行滾輪式拖網捕魚，冬天礙於東北季風關係，且海巡艇無法於十級以

上陣風持續前往澎湖漁區…等海域驅離，因此，會較靠近澎湖海域 12 海浬內。。（A00） 
※大陸漁船喜歡越界之海域，都會選擇比較近的，由他們的港口基地距離就可以知道，因為

航程近且省油費成本，像閩龍魚、和閩獅漁等船大多以離該船籍港所在位置較近之海域從

事作業活動。而這些漁船的基地港口約距澎湖海域約為 100 海浬內，當然方便他作為首要

考量漁場；另外，大陸漁船幾乎分佈於每個月份出沒，除了大陸禁漁期外，通常會往澎湖

海域聚集，其中就以冬天 為狂妄，會大舉入侵於澎湖海域 12 海域內。（A01） 
※閩龍魚和閩獅漁及閩泉魚等大陸漁船，在澎湖海域 為常見，其中就以閩龍魚 為強悍，

除了會將漁民漁破壞之外，也常抗拒我們登檢查緝；而大陸漁船 為頻繁月份都一樣，除

大陸漁期無法出來外，我覺得冬天更多，只是夏天對我們在執勤上比較容易，冬天因為風

浪大，登檢風險很高。（A02） 

第二節 越界捕魚大陸漁船犯罪熱點 
依據海巡署澎湖海巡隊 100 年至 103 年間取締大陸漁船越界捕魚海域分析整理情形如表

4-2 得知，大陸漁船 多區域分佈於目斗嶼及姑婆嶼，計有 645 艘，次之為東、西吉嶼，計有

303 艘；再次之為七美嶼，計有 284 艘；西嶼、小門，計有 248 艘， 後為花嶼、貓嶼，計

有 199 艘。顯見大陸漁船常見澎湖海域為目斗嶼、姑婆嶼海域 為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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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因： 

(一)適合拖網作業： 
台灣海峽的海底地形屬於東海大陸礁層區，為亞洲大陸板塊和陸緣延伸部分。其深度絕

大部分不超過 100 公尺，水深在 60 公尺以內的水域約佔四分之三，適合漁船拖網作業。 

(二)漁場豐富： 
澎湖週邊海域，因大陸棚地形影響，一年四季均受到大陸沿岸冷流及黑潮支流影響，浮

游生物聚集，漁場資源豐富，吸引為數眾多的海洋生物，尤其每年 5 月至 9 月為管魷類盛產

期，大陸漁船大批越區捕撈。澎湖海域漁場資源豐富，漁產經濟價值較高，底棲性魚類產期

為全年，另外 11 月至 2 月為鰆魚、白帶魚洄游期，大陸漁船於下 時間越界進行違法捕撈作

業龔光宇、林大靖、吳嘉新（2004）。 
表 4-2，100 年至 103 年澎湖海巡隊取締大陸漁船越界捕魚漁海域分析統計表 

（研究者自行整理） 

位置 

100 年-103 年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八(澎湖)海巡隊大陸漁船越界捕

魚海域分析統計表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計

目斗

嶼姑

婆嶼 船 46 37 41 142 13 4 11 156 103 12 67 13 

645 

西

嶼、小

門 船 11 2 23 21 1 0 0 96 88 1 5 0 

248 

花

嶼、貓

嶼 船 9 1 2 39 1 0 5 92 13 11 14 12 

199 

七美

嶼 船 37 1 29 8 8 6 15 13 32 65 36 34 
284 

東

吉、西

吉嶼 船 108 39 39 0 0 0 0 0 0 15 28 74 

303 

資料來源：取自澎湖海巡隊 100 年至 103 年取締大陸漁船統計表 

二、訪談內容分析： 

※在澎湖海域的大陸漁船 常到七美海域停留聚集，夏天會離很遠，冬天則靠近在東、西吉

嶼海域，可能是因為我們巡防艇對澎湖東北季風天侯較無法一次將全部大陸漁船驅趕完，

因此，冬天他們多會喜歡在這些海域捕魚土魠魚。（A00） 
※我們夏天在執行大陸漁船帶案處份工作，發現大陸漁船較喜歡在目斗嶼、姑婆嶼等海域，

但冬天的話就會選擇在花嶼、東、西吉嶼附近海域避風較多。（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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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漁船在四、五月的時侯，有時侯會離西嶼和小門很近，先前也有查獲大陸漁船將捕獲

魚貨和澎湖漁船交易的行為，但近期發現他們會離西嶼、小門很近的原因卻是澎湖漁船將

一些飼料用的雜魚賣給大陸漁船。（A02） 

第三節 大陸漁船規避越界捕魚查緝策略與執法人員因應作為 

一、訪談內容分析： 

(一)規避越界捕魚策略 
※執法經驗中，大陸漁船多會利用石頭、木棍、或菜刀抵抗海巡人員登檢，以往經驗也遇過

在船舷邊抹油，讓登檢執法人員無法順利查緝。印象 深的是有的大陸漁船船員會假裝配

合登檢，但當海巡人員登檢後，隨即從大陸漁船船艙內出現大批船員，而抗懼查緝情形。

（A00） 
※其中，大陸漁船 常見規避越界捕魚策略是蛇行抗懼，還有發現在船舷邊裝設尖端利器，

讓巡防艇怕靠船時船身受損，致不敢靠船強行登檢，也曾經遇過拿瓦斯桶和打火機要和你

拚命的，真的很危險。（A01） 
※大陸漁船常常會將駕駛設定為自動航行，並裝有暗鎖，讓登檢的海巡船員需利用優執警力

及經驗輪機員才能令他停船；遇到我們登檢時，雖然表面上配合，但會假裝漁船故障，故

意讓漁船失去動力；或五體投地跪求原諒乙次。（A02） 
(二)執法人員因應作為： 
※我覺得在取締大陸漁船方面，須具備優勢警力，大陸漁船一互得知眾多巡防艇包圍無法逃

走，就會願意配合受檢。海巡艇在執行大陸漁船驅離、帶案會越來越趨於合法、合情，但

因礙於僅能使用低致命性武器，所以有部份大陸漁船並不會害怕。個人覺得，大陸漁船

害怕的還是遭扣留，因為會限制他們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會害怕漁具（起網機）遭割除，

這是他們生財的工具，所以如果遇到激烈的大陸漁船，為了抗懼海巡人員再次限制自由或

割除機具，便會以更強勢的方式抵抗，反而會造成執法人員受傷。但 重的是方式是兩岸

問題，個人覺得可利用維護海洋生態議題，將澎湖海域近來遭受破壞、漁獲減少的數據，

透過高層以兩岸交流問題進行擬定，由陸方嚴格規定應較為有效；因為中國大陸本身即於

每年設有 6-7 月設有禁漁期，相信以「維護海洋資源的問題嚴重性」進行探討交涉將會比

「兩岸漁權談判」更為有用。（A00） 
※對於帶案大陸漁船 有效的方式，個人覺得罰錢部份只是暫時的，一開始大陸漁船還是會

有影響，但之後他們將罰款金額算入了他們來澎湖海域捕魚損失裡面，所以還是會持續過

來我方海域捕魚，所以慢慢就會造成流於形式的執法型態，有點像繳規費的樣子；目前我

們也有透過海務承辨人將較惡劣大陸漁船拍照存證等相關資料，透過本署轉福建省公安邊

防總隊協助，藉由兩岸協商打擊機制，及海基會送往大陸處理科罰，但效應還是有限。（A01） 
※我覺得在取締大陸漁船方面，海巡艇在執行大陸漁船驅離、帶案會越來越趨於合法、合情，

但因礙於僅能使用低致命性武器，所以有部份大陸漁船並不會害怕，另外，在執勤作為上，

目前我們會聯合各海巡隊適大陸漁船眾多時進行聯合掃蕩，或利用雷達及 AIS 進行海上偵

蒐，再部署聯合巡邏熱點前往取締。（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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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論與建議 
為深究得知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策略，並透過文獻蒐集、彙整和官方統計資料分析、

設計研究問項架構，並實際對現職澎湖海巡隊執法人員進行深度訪談。研究中藉由文獻、官

方統計資料所彙整，擬定出訪談大綱，以下即是對本研究的發現進行說明和建議。 

第一結 結論 

一、越界捕魚大陸漁船來源港與季節 

本研究依據海巡署澎湖海巡隊 100 年至 103 年間取締大陸漁船越界捕魚船名整理情形得

知，澎湖海域常見越界捕魚大陸漁船 多為「閩龍漁」（福建省龍海市浯嶼港）760 艘，次之

為，閩獅漁（福建省石獅市祥芝港）計有 440 艘，再次之為「閩東漁」（福建省東山市）計有

46 艘；並由訪談（A00）、（A01）資料發現「閩龍漁」、「閩獅漁」為常見於澎湖海域越界捕

魚，而（A02）表示「閩獅漁」及「閩泉魚」 為常見，而李文傑（2007）研究中發現澎湖

海域常見閩龍漁、閩獅漁大陸漁船及盧世炎（2011）也談到大陸漁船以來自廈門、龍海、漳

州漁村為 多，而閩龍魚大陸漁船即來自福建龍海市地區；因此，由上述研究得知，澎湖海

域越界捕魚大陸漁船較以「閩龍漁」、「閩獅漁」為主；而大陸漁船會以離該船籍港所在位置

較近之海域從事作業活動。係因距離大陸福建省沿海各港口較近（計有 13 處），且大陸福建

省沿海各港口較多，距澎湖海域約為 80 至 150 浬，不但節省油料及利於大陸漁船迅速將魚獲

載返基地港口販售，成為他們越界捕魚首選區域。 

二、越界捕魚大陸漁船犯罪熱點 

本研究依據海巡署澎湖海巡隊 100 年至 103 年間取締大陸漁船越界捕魚海域分析整理情

形得知，大陸漁船聚集 多區域分佈，分別於目斗嶼及姑婆嶼，計有 645 艘，次之為東、西

吉嶼，計有 303 艘；再次之為七美嶼，計有 284 艘；西嶼、小門，計有 248 艘， 後為花嶼、

貓嶼，計有 199 艘。另外，李文傑（2007）研究中發現多會在澎湖七美、東、西吉嶼、花嶼、

貓嶼等處避風並俟風力較小時再附近海域捕魚，再加上（A00）表示 常到七美海域停留聚

集，夏天會離很遠，冬天則靠近在東、西吉嶼海域、（A01）表示大陸漁船較喜歡在目斗嶼、

姑婆嶼等海域，但冬天的話就會選擇在花嶼、東、西吉嶼附近海域避風較多、（A02）在四、

五月的時侯，有時侯會離西嶼和小門很近，先前也有查獲大陸漁船將捕獲魚貨和澎湖漁船交

易的行為，但近期發現他們會離西嶼、小門很近的原因卻是澎湖漁船將一些飼料用的雜魚賣

給大陸漁船；因此，由本研究可知大陸漁船常見出現熱點海域為目斗嶼、姑婆嶼、次之為東、

西吉嶼，再次之為七美嶼，而夏天常見出現於目斗嶼、冬天則常出現嶼離本島較遠的東、西

吉、七美嶼海域；係因該海域適合拖網捕魚且為漁獲豐富的漁場3。龔光宇、林大靖、吳嘉新

（2004）。 
 

                                                 
3澎湖海域屬於東海大陸礁層區，為亞洲大陸板塊和陸緣延伸部分。其深度絕大部分不超過 100 公尺，水深在 60
公尺以內的水域約佔四分之三，適合漁船拖網作業，漁場亦比其它海域域豐富，每年 5 月至 9 月為管魷類盛產

期，大陸漁船大批越區捕撈。澎湖海域漁場資源豐富，漁產經濟價值較高，底棲性魚類產期為全年，另外 11 月

至 2 月為鰆魚、白帶魚洄游期，大陸漁船易於上述時間越界進行違法捕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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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陸漁船規避越界捕魚查緝策略 

在本研究中訪談得知，（A00）表示大陸漁船多會利用石頭、木棍、或菜刀抵抗海巡人員

登檢，或常見以船舷邊抹油和假裝配合登檢，俟機反抗等情事。（A01）表示避越界捕魚策略

是蛇行抗懼、船舷邊裝設尖端利器及拿瓦斯桶和打火機反抗。（A02）表示大陸漁船將駕駛設

定為自動航行，讓登檢的海巡船員需利用優執警力及豐富經驗輪機員才能令他停船或假裝漁

船故障，讓漁船失去動力無法拖帶返航處份和跪求原諒情形。 
另外，在李文傑（2007）研究中發現，澎湖海域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策略計有以船團

集結方式，如被查獲，常跪地求繞，或查扣漁具稍多，常以自殺、跳海方式威脅、採取暴力

阻擾。也常發現以蛇行方式抗距登檢，容易造成巡防艇毀損。或有些大陸漁船會表示欲起網

離開，俟巡防艇收勤後，又再度折返。駛入淺灘，或丟擲破漁網，使巡防艇絞纜，並加速逃

逸，當海巡人員登檢時，蛇行抗距，並以竹竿、木棍、鐵棍、船錨攻擊，同時亦有挾持海巡

人員情事；李坤昌（2012）研究中發現，大陸漁船 CT5 母船會以載運小舟方式模式，每艘大

船載運 10-30 艘小舟，每艘大船約 40-50 人。3 艘小舟為一組，穿越礁石區躲避，並俟巡防艇

離開後再回來。顯見大陸漁船規避越界捕魚策略計有利用「石頭、木棍、或菜刀抵抗」、「船

舷邊抹油和假裝配合登檢，俟機反抗」、「蛇行抗懼、船舷邊裝設尖端利器及拿瓦斯桶和打火

機反抗」、「設定為自動航行，讓海巡隊員需利用優執警力及經驗輪機員才能令他停船」、「假

裝漁船故障，讓漁船失去動力無法拖帶返航處份和跪求原諒情形」、「大船載小船模式，讓小

船躲於礁石區規避查緝」。 

四、執法人員因應作為 

本研究中發現取締大陸漁船因應方式，（A00）表示，須具備優勢警力4和適時留置船舶、

割除漁具漁網5；惟 重要的是以維護海洋生態方式進行兩岸對談約制大陸漁船越界捕魚行為
6。（A01）表示，針對大陸漁船以罰錢部份為短暫無效行為7，建議透過兩岸協商打擊機制或

由海基會送往大陸處理裁罰。（A02）表示利用統計數據及雷達及 AIS 進行海上偵蒐得知犯罪

熱點後，統籌各海巡隊進行聯合掃蕩。而李文傑（2007）研究中發現，對面大陸漁船規避越

界捕魚策略使用執法方式，計有廣播驅離、燈光照射、近迫造浪干擾大陸漁船作業，輔以電

擊棒、瓦斯催淚槍反制嚇阻。「偽裝法」將查扣大陸漁船，利用其無線電系統聯繫其它越界漁

船，成功進行誘捕帶案；或利用「分進、壓迫、包抄、圍堵」戰術進行驅離。或沒入漁船控

制器，即漁船方向盤，拆除後無漁下網作業。而鍾宗福（2012）研究中得知，執法人員亦可

透過諮詢掌握大陸漁船熱點、出沒時間、航行路徑、預藏器械，以備有優勢警力列陣、展示

驅離、廣播，並透過查扣大陸漁船清詢後，由大陸漁船帶往熱點漁區清除漁網，降低大陸漁

                                                 
4大陸漁船一但得知眾多巡防艇包圍無法逃走，就會願意配合受檢。海巡艇在執行大陸漁船驅離、帶案會越來越

趨於合法、合情，但因礙於僅能使用低致命性武器，所以有部份大陸漁船並不會害怕。 
5大陸漁船最害怕的還是遭扣留船舶，因為會限制他們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會害怕漁具（起網機）遭割除，這是

他們生財的工具，所以如果遇到激烈的大陸漁船，為了抗懼海巡人員再次限制自由或割除機具，便會以更強勢

的方式抵抗，反而會造成執法人員受傷，所以執法上拿捏很重要。 
6利用維護海洋生態議題，可將澎湖海域近來遭受破壞、漁獲減少的數據，透過高層以兩岸交流問題進行擬定，

由陸方嚴格規定應較為有效；因為中國大陸本身即於每年設有 6-7 月設有禁漁期，相信以「維護海洋資源的問

題嚴重性」進行探討交涉將會比「兩岸漁權談判」更為有用。 
7 以罰錢方式針對大陸漁船越界捕魚，一開始大陸漁船還是會有愄懼，久了之他們將罰款金額算入了他們來澎

湖海域捕魚損失裡面，所以還是會持續過來澎湖海域捕魚，造成流於形式的執法型態，如同繳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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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出海意願。因此，由上述發現執法人員在因應作為上可分為三個面向，第一個面向由海巡

署透過基層彙整大陸漁船資料，透過兩岸協商打擊機制或由海基會送往大陸處理裁罰；第二

個面向為透過雷達、統計數據分析得知犯罪熱點以利規劃部署勤務；第三個面向當得知犯罪

熱點後，利用聯合掃蕩勤務，針對越界大陸漁船廣播驅離、燈光照射、近迫造浪干擾大陸漁

船作業，輔以電擊棒、瓦斯催淚槍反制嚇阻。並利用無線電系統聯繫其它越界漁船，成功進

行誘捕帶案；或利用「分進、壓迫、包抄、圍堵、超前」戰術進行驅離。或沒入漁船控制器，

即漁船方向盤，拆除後無法下網作業，相信在三個面向作為下，定能有效防範大陸漁船越界

捕魚情事發生。 

第二節 未來研究建議 

一、未來研究建議 

本研究中發現台、澎、金、馬因為轄區特性和氣侯不同，大陸漁船在規避越界捕魚策略

和海巡執法因應作為上均有所不同。然而，就本研究而言，如果僅就澎湖海巡隊進行訪談，

只能得知澎湖海域大陸漁船越界捕魚規避策略及執法人員因應方式，尚無法驗證台灣、金門、

馬袓海域大陸漁船特性及執法人員因應取締方式是否一體適用。因此，期望未來的研究者可

以針對全台灣海巡隊隸屬海域進行探討，以更深入明確瞭解。 
目前海巡署礙於金門、澎湖、馬袓、基隆海域大陸漁船大陸入侵，且在新聞媒體渲染下，

導致海巡署執法人員士氣低落；因此除了由新聞發言人透過媒體向國人展示海巡署執法情形

和決心外，建議能透過本研究所得知三個因應面向給與海巡署建議；第一個面向由海巡署藉

由基層彙整大陸漁船資料，透過兩岸協商打擊機制或由海基會送往大陸處理裁罰；第二個面

向為經由雷達、偵防系統統計數據分析得知犯罪熱點以利規劃部署勤務；第三個面向，當得

知犯罪熱點後，利用聯合掃蕩勤務，針對越界大陸漁船廣播驅離、燈光照射、近迫造浪干擾

大陸漁船作業，輔以電擊棒、瓦斯催淚槍反制嚇阻。同時利用無線電系統聯繫其它越界漁船，

成功進行誘捕帶案；或利用「分進、壓迫、包抄、圍堵、超前」戰術進行驅離、沒入漁船控

制器，即漁船方向盤，拆除後無法下網作業，相信在三個面向作為下，定能有效防範大陸漁

船越界捕魚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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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2015）0111，2 海巡警遭中國漁船挾走我派 5 警艇馳援-中線對峙至今晨，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60702/2720337/ 
船舶法（2010 年 12 月 8 日）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2011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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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訪談大綱： 

巡防艇：         職務： 
地點：第八（澎湖）海巡隊  或   巡防艇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博士生呂澎澤 

感謝你願意參予我們的研究，可能要借重您在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提供我們對於大陸漁

船來澎湖海域捕魚規避策略、原因的不同見解。 

訪員：請問你所屬海巡艇耐浪級數為何？ 
訪員：請問你執行取締、驅離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工作已有幾年的經驗？ 
訪員：就你工作中有否遇過大陸漁船反抗登檢查緝情事？可否敘述？ 
訪員：大陸漁船越界進入我國海域捕魚規避策略眾多，諸如「蛇行抗拒登檢」、「持刀械、鐵

器、滅火器、石頭抵抗」、「假藉船隻機械故障」、「船身裝設利器和肉身阻擋靠船登檢」、

「團隊戰術」、「躲藏於無人島沿岸」、「設置海上供油中繼站」，你們有什麼因應對策？ 
訪員：你覺得用罰錢的方式，會讓大陸漁船不敢再過來台灣、澎湖海域捕魚嗎？ 
訪員：你覺得將越界捕魚大陸漁船之漁具沒入、起網機割除，這樣作法有效嗎？ 
訪員：就你的工作經驗得知，大陸漁船越界捕魚的季節、原因為何？ 
訪員：就你工作經驗海巡艇是用何方式登檢、帶案越界捕魚大陸漁船？ 
訪員：就你知道，澎湖海域越界大陸漁船名為何？多從那個漁港來的？ 
訪員：你覺得為什麼在海象惡劣時，大陸漁船仍可進入我國海域捕魚，而海巡隊卻無法前往

驅離？ 
訪員：你覺得在驅離越界捕魚大陸漁船有何窒礙難行的問題？（執行面、任務上、實務上） 
訪員：可以說明大陸漁船越界捕魚會衍生什麼樣的案件？ 
訪員：就你的經驗，澎湖海域大陸漁船越界集結區域、季節為何？ 
訪員：就你知道大陸漁船有利用那些方式、工具抵抗海巡艇登檢？你們如何反制？ 
訪員：你覺得什麼樣的方式取締大陸漁船，他們會願意配合受檢？ 
訪員：你覺得海巡在大陸漁船執法查緝上會不會過於嚴格？ 
訪員：你覺得海巡隊以柔性驅離、強制帶案大陸漁船效果如何？那種較好？ 
訪員：就你的經驗越界捕魚大陸漁船會造成那些負面影響？ 
訪員：請問你對海巡在取締、驅離大陸漁船執法技巧方面有否什麼建議？  
訪員：請問你對越界捕魚大陸漁船取締，在法令上是否有那些方面須修正？ 
訪員：請問你對海巡隊在取締、驅離大陸漁船的因應對策方面那那些具體建議？ 
訪員：你覺得越界捕魚大陸漁船 害怕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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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海岸巡防署、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合辦 
「海域執法理論與實務研討會」第三場次 

「海巡性別平等教材內容芻議」焦點座談報告資料 
 

 

時間：2015 年 5 月 8 日 
15 時 20 分至 16 時 20 分 

地點：臺灣警察學校 
樹人樓 10 樓國際會議廳 
 

壹、前言 

性別平權是現代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性別主流化」議題並已導入政府工作核心及主要

決策過程。近年來，在行政院積極與各部會合力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性別政策網

領」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 CEDAW）等相關作為下，使我國性別平

權發展邁向新的里程碑。為持續精進性別主流化工作，及強化性別觀點融入各機關業務，以

落實執行 CEDAW 所要求採行之措施。本署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103 至 106 年度）」，訂定「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3 至 106 年度）」計畫，分別訂定

關鍵績效指標，強化重要性別平等業務中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融入性別觀點，達成促進性

別平等成果為推動重點。 

貳、執行現況 

一、本署各官等性別比例 

本署由軍、警、文、關務人員組成，男性計 7,094 人，佔 89％，女性 863 人，佔 11％，

其性別比例呈現男多與女少現象（各類人員比例如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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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職人員（含關務）男女性別比例 

 

 
文職人員男女性別比例 

資料統計時間：103.12.31 

 

二、委員會性別比例 

本署所屬委員會目前計有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等 10 個委員會，其委員組成均符合任一性

別比例達三分之一以上。 

編 
號 

名稱 
委員人數 

分類 男 女 小計 

1 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 

合計 12 6 18 
內聘    
外聘 12 6 18 

2 本署考績委員會 

合計 15 8 23 
內聘 15 8 23 
外聘    

3 本署人事甄審委員會 

合計 15 8 23 
內聘 15 8 23 
外聘    

4 本署人權工作小組 

合計 8 4 12 
內聘 7 3 10 
外聘 1 1 2 

5 營舍建案審查會 合計 9 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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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名稱 
委員人數 

分類 男 女 小計 

內聘 7  7 
外聘 2 5 7 

6 
本署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 

合計 9 6 15 
內聘 9 3 12 
外聘  3 3 

7 
本署性騷擾防治及申

訴處理委員會 

合計 5 6 11 

內聘 3 4 7 
外聘 2 2 4 

8 
本署國家賠償事件處

理小組 

合計 6 3 9 
內聘 2  2 
外聘 4 3 7 

9 本署法規委員會 

合計 8 4 12 
內聘 2  2 
外聘 6 4 10 

10 本署訴願審議委員會 

合計 6 3 9 
內聘 2  2 
外聘 4 3 7 

 

三、CEDAW 法規檢視 

本署依行政院 101 年 6 月 21 日函頒「性別平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計畫」，完成本署 CEDAW 法規檢視, 計法律案 2 案、命令案 15 案及行政規則 40 案，共計

47 案，經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檢視後符合 CEDAW 相關規定。 

四、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 

(一)增加女性人力進用比率 

鑒於兵役制度調整，國防部及本署志願役軍職人力需求大幅提升，惟為因應我國呈現少

子化、男女結構比例翻轉及女性人員報考踴躍等現象。據此，本署就女性人員適任之勤務種

類、時間、方式及住用空間需求等事項完成評估，現階段各地區局針對女性同仁執勤規劃，

各基層執行時，考量轄區特性、勤務種類、危安因素、人力配比及硬體設施等面向妥適彈性

調派；軍職女性同仁比率從 102 年 2.55％上升至 103 年 4.45％，計提升 1.90％，達到每年提升

1％之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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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人力進用比率 

 

(二)海巡服務座談滿意度問卷及宣導 

為瞭解不同身分別之民眾對本署政策議題或服務策議題或服務提供之認知情形，本署於

實施分區海巡服務座談滿意度問卷時，增訂參與民眾之「身分別」（區分「原住民」、「新移民」、

「以上皆非」）及「性別」選項。並透過問卷統計，適時調整相關政策及服務。本署 103 年計

辦理分區海巡服務座談 34 場次，並實施問卷調查（出席人次 2,906 人，填寫問卷 1,656 人，

問卷回復率 56.99%），其中填寫問卷男性 1,447 人（「原住民」98 人、「新移民」13 人、「以上

皆非」1,336 人），女性 209 人（「原住民」12 人、「新移民」4 人、「以上皆非」193 人）。計提

升 3.29％，達到每年提升 1％之目標值。另配合辦理海巡服務座談時機，亦宣導性別主流化意

識，提升漁民性別平等觀念。 

 

 
海巡服務座談滿意度問卷回收率 

 

五、推動性別主流化工具 

(一)落實性別主流化訓練 

1.達到全員施訓目標 

本署確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頒「各機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計畫」第六點規定，強

化本署及所屬各機關性別主流化訓練施訓率，經統計本署暨所屬同仁藉由專班訓練、隨班訓

練、網路學習、專題講演、講書會等方式，103 年同仁參訓人數除達成 60％設定指標外，更

達成全員施訓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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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參與性別主流化訓練率 

 

2.施訓概況： 

(1)基礎教育部分： 

a 本署：為使同仁進一步將性別意識納入各項業務、政策中，於 103 年 6 月 4 日上午邀

請法務部郭銘禮檢察官主講「兩公約解析與 CEDAW 宣導」專題講演」。 

b 教育訓練中心：本署各職前訓練及在職進修教育班隊一般通識課程內均編排 2 小時以

上性別主流化課程，授課師資以遴聘民間專家學者、本署專業幕僚、業務主管或編制

教官結合本署特性實施授課，103 年度計有 33 個訓練班隊。 

b 海洋巡防總局：於 103 年 9 月 10 日下午邀請淡江大學專任輔導講師江季璇社工師，

主講「性別主流化暨性騷擾防治宣導」，協助同仁加強性別主流化觀念及性騷擾法令

宣導。 

c 海岸巡防總局：於 103 年 5 月 20 日月會時機，收視行政院製播「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影帶，藉以有效提升同仁性別意識觀念。另各組室中心均辦理「性別議

題讀書會」，讓每位同仁更瞭解不同性別者觀點與處境，提升個人追求並落實性別平

等之能力。 

(2)進階教育部分：本署於 103 年 7 月 16 日下午邀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張瓊玲副教授主講

「性別主流化政策推動工具」進階研習，並藉由「夢幻女孩」影帶教學方式，提升同

仁性別認同及性別平等意識。 

(3)其他： 

a 購置性別書籍：本署年度購置性別隨身讀（性別教育類）、空間就是性別（性別與空

間類）、鼓動生命的翅膀（社會人文類）挺身而進（性別傳記類）及當我們同在一家

（同志研究類）提供本署各處室中心等 11 個單位，並於年度辦理 11 場次性別議題教

材議讀書會，藉由各單位同仁讀書分享， 將性別意識及性別平權概念傳達其他同仁，

以帶動所屬組織學習與成長。 

b 購置性別影片：本署年度計購置蒙娜麗莎的微笑、舞動人生、夢幻女孩滴答搖籃曲等

四部影片，除納入本署辦理性別主流化進階教育教材外，並提供所屬單位同仁觀賞。 

c 文宣刊登海巡雙月刊： 

本署將行政院製發文宣廣告「促進性別平等 讓世界更美好」及「性別平權，輕鬆好

生活」等二則刊登本署第 103 年第 67 期及 72 期海巡雙月刊，宣導同仁性別平等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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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列中長程個案計畫訂定性別考核指標之案件數 

本署 103 年度核定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計「103-104 年基層營舍新(改)建工程計畫」、「烏石

港安檢所新建工程計畫」、「臺中機動查緝隊新建工程計畫」、「鳳鼻頭安檢所(併大林蒲機動巡

邏站)新建工程計畫」等 4 案，達成本署每年增加 1 項中長程個案計畫訂定性別考核指標目標。 

 

 
中長程個案計畫訂定性別考核指標之案件數 

 

(三)新增性別統計指標項目 

本署 103 年度新增於本署全球資訊網海巡統計之「性別統計專區」項下，計有「海巡署

心理諮商輔導個案及心輔人員性別統計」、「國內商港金屬感應門及人身安全檢查性別統計」、

「海巡署涉及貪污人員性別統計」及「海巡署受理性騷擾案件申訴人及被申訴人性別統計」

等 4 項性別統計指標。 

 

 
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新增數 

 
(四)增加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比重 

本署 103 年度列入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數，已較 102 年度增列 11 億 4,329 萬 1,000 元。

103 年度為提升性別預算，增加改善網路設備與生活設施、改善機電防災設備與汰換辦公設

備、大型艦增加致艦艇油料、維修、岸際水電等預算數，較 102 年度增加 9 億 7,133 萬 9,000

元。 

(五)強化本署專案小組運作功能 

1.為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設置本署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小組

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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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小組第 4 屆委員遴選，依據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機制，計遴聘 3 名外聘委員及

12 名內聘委員，其中女性委員計 6 名，達成任一委員性別比率三分之一之政策目標。 

3.本署每 4 個月定期召開 1 次委員會議，103 年分別於 1 月 20 日、6 月 10 及 10 月 22 日召

開，重要報告或討論議案計有： 

(1)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報告案。 

(2)修正「本署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3 至 106 年度）」報告案。 

(3)本署及所屬機關辦理「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篇章具體行動措施報告案。 

(4)本署所屬委員會委員性別比例改善情形報告案。 

4.本署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除依會議決議追蹤管考外，另將會議紀錄全文登載於

本署全球資訊網性別主流化專區中，提供民眾瀏覽，以達宣傳效果。 

5.於本署全球資訊網「性別主流化專區」項下「本署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內增設「民間提

案」功能。除提供民間提案之管道外，本署亦透過回應提問，達到宣導「本小組成立之

目的與運作機制」之效果。 

六、其他重要執行作為 

(一)落實性別統計指標 

為落實性別統計指標，符合 CEDAW 行政措施，及提升同仁對性別平等及性別主流化之

觀點。本署 103 年續對「執行海上受檢對象」、「國內商港金屬感應門及人身安檢全檢查」及

「查緝走私、偷渡犯或其他犯罪案件嫌犯」等進行性別統計分析，以作為本署規劃晉用女性

同仁及案件偵辦之參考依據。相關統計分析資料並按年登載於本署全球資訊網「性別統計專

區」供各界參考。 

(二)拍攝性別主流化微電影 

本署參酌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7 次委員會議決議，研發貼近其專業領域需求且具性別平

等意識的訓練課程、教材及充實師資人力。考量本署任務屬性，對於訓練課程，已藉由辦理

研習、專題講演、讀書會等方式，分別邀請性別主流化相關專家、學者授課，適時將本署特

性納入課程。另為研發貼近本署特性教材，本署已於本年 4 月 21 日至 24 日完成拍攝性別主

流化微電影教材，教材結合時事及創意敘事方式，目前刻正進行後製工作，後續完成將提供

所屬機關（單位）辦理訓練教材運用。 

(三)設置性別友善關懷設施 

1.設置「哺集乳室」：於本署第 2 辦公大樓一樓設置「哺集乳室」，提供母親同仁無障礙哺

乳環境。 
2.設置孕婦專用停車位：本署分別於第一、第四及第五停車場劃設孕婦專用停車位，提供

懷孕同仁舒適及便利的停車環境。 
3.提供夜間照明設施：考量本署署區較大，於署區道路設置 LED 照明設備，提供女性同仁

夜間加班安全環境。 
4.設置女性同仁廁所：於各辦公大樓分設女性同仁專用廁所，方便女性同仁使用。 
5.簽訂托育優惠方案：本署與鄰近之諾貝兒、紐西蘭 2 家幼兒園簽訂托育優惠方案，提供

同仁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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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策進方向 

一、落實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 

(一)增加女性人力進用比率 

依國發會統計分析，我國男女人口比例於 104 年女性人口將逾 50%。且以歷年招募統計

成效分析，女性人員報到率遠高於男性人員。考量性別平等是世界主流趨勢，本署將遵政府

政策、社會期望及提高招募成效等三贏考量，逐年增加女性進用比率。 

(二)強化海巡服務座談宣導性別平等意識 

配合海巡服務座談時機，適時邀請漁民配偶、子女參與，藉由宣導或有獎徵答致贈紀念

品等方式，以凸顯性別意識概念，落實推廣性別平等宣教意義。 

二、強化性別主流化工具之運用 

(一)強化性別意識培力 

賡續藉由辦理研習、專題講演、讀書會、薦送適員參加性別議題相關研討會及座談會，

以強化性別意識培力工作。並配合公務人員數位學習課程等學習管道，提升多元學習管道外，

本署亦拍攝性別主流化微電影，以結合時事及創意敘事方式，使同仁享受學習，寓教於樂。

另考量本署轄區幅員遼闊單位眾多，宣達性別意識不易，爰建置 VOD（Video On Demand）視

訊隨選系統，將性別教材數位化，供同仁隨點隨看，擴大學習效能，落實性別意識宣教作為。 

(二)提升性別影響評估品質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以「中長程個案計畫應進行性別影響評

估，並視計畫內容所涉之性別影響層面，訂定性別目標、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爰

此，未來審議本署及所屬機關 104 年度提報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時，將請計畫主辦機關（單位），

依上揭修正規定辦理，以提升性別主流化品質及擴大成效。 

(三)適時新增性別統計指標 

適時新增相關性別統計指標，並按期登載於本署全球資訊網，以供本署作為業務分析改

進之參據，並提供各界參考運用。 

(四)落實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比重 

本署及所屬辦理各項施政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均參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相關建議，

於研擬及配置經費時，考量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需求。其中如各項廳舍、營舍

及安檢所等新（改）建工程，依不同性別服勤比例，妥適分配使用空間，以關懷不同性別需

求，以及將女性使用者之特性納入考量。如設置廁所、浴室及育嬰哺乳室等專用設施，並考

量保障女性隱私空間及使用安全。未來將確依「中央機關編製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

於擬編概算時，注意主管業務範圍內各中長程個案計畫等之性別影響評估結果，加強促進預

算編列以回應不同性別之需求 。 

(五)強化性別專案小組運作 

定期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並依會議決議追蹤管考。另將會議紀錄全文登載於本

署全球資訊網性別主流化專區中，提供民眾瀏覽，以達宣傳效果；另於本署全球資訊網「性

別主流化專區」項下「本署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內增設「民間提案」功能。除提供民間提案

之管道外，本署亦將適時回應提問。以強化性別專案小組運作機制，有效落實性別平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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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擴展性別友善措施 

本署目前已設置「哺集乳室」、「孕婦專用停車位」、「提供夜間照明設施」、「女性同仁廁

所」及「簽訂托育優惠方案」等相關性別友善措施，未來本署將賡續擴展性別友善相關措施，

進而營造性別友善環境。 

肆、結語 

性別平權從過去「保障婦女權益」之消極概念，演化至今由性別議題取代婦女議題，並

以積極性的「性別主流化」議題導入政府工作核心及主要決策過程。近幾年，本署積極推動

「性別平權」相關工作，不但從政策面、法治面及執行面，多管齊下具體建構性別平權的工

作環境，並要求各單位在制定各項法案、計畫、分析問題、內部管理、領導統御及資源分配

時，融入性別觀點。未來本署將賡續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3

至 106 年度）及「本署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103 至 106 年度）」，於各項具體政策及措施

納入性別觀點，積極運用性別影響評估、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別意識培力等

工具，俾利有效落實性別平等之政策目標，並建構尊重多元文化、尊重差異，營造性別平等

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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